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9年度金訴字第254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子玲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林宜靜 

上列被告因違反銀行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6年度偵緝

字第92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黃子玲無罪。

    判決要旨

一、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立法目的在於遏

阻並處罰以類似地下投資公司方式向社會大眾吸金，而非處

罰以過於樂觀的不正確方式，且最後公司倒閉的一般招募投

資事業行為，故應適度限縮適用範圍。

二、被告的行為客觀上雖符合銀行法第29條之1「以收受投資、

使加入為股東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吸收資金，而約

定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或報酬」之情形。但經調查結果，

禾合富公司及金河實業社都曾正常營運相當時間，且被告之

招攬對象有其侷限性，並於資金招募到位後即行停止招攬。

因認被告之行為，仍屬一般招募投資事業，而非銀行法之非

法經營銀行業務行為，因而為無罪之判決。

    理    由

一、起訴事實及罪名：

  1.被告黃子玲自民國101年11月間起到102年2月底左右的期

間，對外宣稱她所籌備設立的禾合富有限公司（以下稱禾合

富公司）已和紐西蘭三寶集團簽約，成為三寶集團台灣直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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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紐西蘭商凱若琳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所設立「全球易

貨平台」的南部經銷商，可以經由上述平台買賣三寶集團

（凱若琳公司）所生產的保健食品。且三寶集團計畫在台灣

上市櫃，故透過禾合富公司招攬會員加入，以此為由招募會

員投資。聲稱每投資新臺幣（下同）10萬元或12萬元，每月

可領取4000元報酬（即年報酬率為40%或48%），為期一年，

期滿後如果願意繼續投資，則每月仍可領取2000元的報酬，

而以此方式向不特定人招攬投資（以下簡稱禾合富投資方

案）。附表一所記載的17組投資人（共18人）為了賺取高額

紅利，因而分別參與投資。

  2.被告黃子玲又於102年2、3月間，對外宣傳打算籌組設立

「金河實業社」投資冰淇淋事業。投資方案為每投資1股12

萬元，一個月後原本的1股股份可增加為2股，持股滿3個月

後，投資人可以選擇將其中1股以12萬元賣回給公司取回本

金，另1股可以選擇依投資比例分配利潤或將持股賣回給公

司（換算結果投資三個月的年報酬率為400％，以下簡稱金

河投資方案）。附表二所記錄的7組投資人（共8人）為了賺

取高額紅利，因而分別參與投資。

  3.因此認為被告黃子玲的行為，符合銀行法第29條之1「以收

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吸收資

金，而約定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或報酬」之情形，而違反

銀行法第29條第1項「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的規

定，構成2個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的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

　　

二、審理範圍：

　1.刑事訴訟法第268條規定「法院不得就未經起訴之犯罪審

判」，而是否為檢察官所起訴的犯罪（事實），則應以起訴

書關於犯罪事實的記載為準。　

　2.本案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完全沒有提及「被告對投資人施用

詐術（行騙）」、「使投資人陷於錯誤（受騙上當）」等刑

法詐欺罪名的行為。並且在證據並所犯法條欄第三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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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合富公司投資方案「難認被告有何施用詐術之犯行」；金

河投資方案的投資人「難認其主觀上有何陷於錯誤之處」，

所以被告的詐欺罪嫌「不另為不起訴處分」（起訴書第11

頁）。

　3.基於以上的說明，本院認為檢察官只起訴被告非法經營銀行

業務行為，並未起訴被告詐欺行為。被告是否涉及刑法第33

9條第1項詐欺罪名，不在本案的審判範圍之內。

　　

三、檢察官的主張：

　1.銀行法第29條之1規定「以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

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

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

酬者，以收受存款論」，構成銀行法第29條第1項的「非銀

行而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的行為。

　2.禾合富投資方案的年投資報酬率約為40-48％，金河投資方

案的年投資報酬率約為400％，這樣的投資報酬率，顯然就

是銀行法第29條之1所說的「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

息、股息或其他報酬」。

　3.檢察官並未認為禾合富公司和金河實業社都是空殼公司，而

是認為被告所招攬的投資者，同意投資時考量的主要獲利，

並不是來自銷售商品的利潤，而是來自於高額獎金（報

酬），因為投資者就算如被告事後的要求，達成高額的營運

績效，那位投資者能獲得的報酬，也是根據投資金額計算，

而不是把營運績效反映在報酬之上，這顯然不是正常公司的

經營方式。

　4.根據以上的說明，被告的招募資金行為，已經構成銀行法第

29條之1的情形。

　　

四、被告方面的辯解：

　1.關於禾合富投資方案：

　　①本方案並不是被告主導籌備設立，而是三寶集團凱若琳臺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04

05

06

07

08

09

10

3



灣分公司的負責人黃慧娟，要求被告、汪秀惠、李依真成

立禾合富公司，作為全球易貨平台的據點，並由黃慧娟負

責商品供應，被告、汪秀惠、李依真負責業務推廣，且附

表一所記錄的投資人大都不是被告所招攬。

　　②禾合富公司的制度，都是黃慧娟和許乃仁討論決定，但經

營三、四個月之後，被告發現公司虧錢後才參與營運管

理，並要求更改合約內容。

　　③證人何永春及汪秀惠在法院也作證提及被告的確有要求他

們負責銷售商品。且依證人許乃仁的證詞，禾合富公司當

時的確有認真經營，並由許乃仁開發協力廠商。可知本方

案並非單純的吸收資金，而是真的打算籌資經營事業。

　2.關於金河投資方案：

　　①這個投資方案的投資人也不是被告招攬，而是某一次黃慧

娟在場的說明會中，投資人自己決定要投資。

　　②證人林吟蓁在法院作證時提及她曾經在冰淇淋店打工，且

期間有一段時間生意不錯，後來有虧損，足以認為被告確

實有認真經營的事實，同樣不是只打算吸金。

　　　

五、禾合富及金河投資方案都是由被告主導招募：

　1.根據本判決附表三、四所記載證人（投資人）的證詞，雖然

大部分禾合富投資方案是投資人汪秀惠、李依真所介紹，但

汪秀惠、李依真則是經由被告的介紹而參與禾合富投資方

案，且絕大部分的投資人，都曾參加被告舉辦的投資說明

會。至於金河投資方案，則幾乎都是因為被告和她的母親的

介紹而參與投資。

　2.曾經擔任禾合富公司與金河實業社的員工戴翊亘與許乃仁

（禾合富公司會計及業務員）、林吟蓁（金河實業社時薪員

工），也先後到法院證實他們上班時，工作上是接受被告的

指揮（本院卷四25、42頁，卷三69頁）。

　3.禾合富公司與金河實業社的登記負責人，分別是被告的兄長

黃景輝及男友黃鈺期（偵一卷第8頁、警卷1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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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綜合以上的證據，本院認為禾合富、金河投資方案，都是由

被告主導招募。被告否認主導，本院認為並非實情。

　　　

六、「非法經營銀行業務」與「一般招募投資事業」的區別：

　 1.銀行法第29條之1的「以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方式的

非法經營銀行業務行為，與一般的公司行號招募投資事

業，都會以「保證或強調獲得利潤（益）」來吸引並邀請

不特定人投入資金。雖然投資必然存在風險，但鼓吹他人

參與投者者，仍會強調獲利，否則不足以打動投資者投入

資金，這是人性的必然。

　 2.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的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處罰很重，最

輕要判有期徒刑3年（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且可

以併科1千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的罰金。依據本條文及第29

條之1先後於78年及93年修法的立法理由，可知法律制度對

這種行為預定重度刑罰，是為了「取締地下投資公司」、

「維護人民財產法益、社會秩序安定」。因此，雖然銀行

法第29條之1沒有明文規定「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究竟應

該多少人，但本院認為行為人招募的投資人數，是判斷是

否成立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的重要因素，因為沒有任何地

下投資公司只想引誘三五人投入資金。

　 3.本案與一般典型的非法經營銀行業務案件，最大的差別在

於投資人數。附表一的禾合富投資方案17組投資人共有18

人，附表二的金河投資方案7組投資人總共只有8人。且附

表二的8個投資者中，只有編號5的黃文惠並未參與附表一

的禾合富投資方案，兩個投資方案的成員高度重疊。如果

附表一、二的投資者只有三、五人，法院可能很容易判斷

這些投資方案，都不是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的吸金行為。如

果附表一、二的投資者高達三四十人，法院也可能很容易

認為這是個向廣大民眾吸金的非法經營銀行業務情形。但

本案既然投資人數介於兩種典型情況之間，法院就必須以

下述特性，分辨被告招募禾合富和金河投資方案，在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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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否屬於非法經營銀行業務行為。

　 4.非法經營銀行業務（吸金）行為的特性：

　　 ①保證獲得不合理的利潤。

　　 ②投資的對象（公司行號）常未正常營運，而是以不斷招

募新投資人所投入的資金延續運作。

　　 ③不斷吸收新投資人，以確保獲得資金，甚至在即將無以

為繼時仍然吸收資金。

　 5.一般招募投資事業的特性：

　　 ①合理的投資風險（但仍會預測獲利，否則沒有人會願意

投資）。

　　 ②正常經營業務以追求獲利。

　　 ③資金籌募達到預定金額即停止招募。

　　　 

七、本案的情形：

　㈠不合理的獲利：

　1.禾合富投資方案部分：

　　①曾經擔任禾合富公司業務人員許乃仁，在本案偵查階段曾

經提出簡報檔（PowerPoint檔），其中12萬元（小盤商）

的投資選項，說明第一年每月除了可以領取2000元現金

外，另可以選擇⒜2000元禮券、⒝2500元自有商品券、⒞

2000元油資發票、⒟2000元商品券公司9折現金購回（4選

1，偵五卷300頁）。

　　②本案審理時，附表三所記載的多位證人到庭表示見過上述

簡報內容，並證明他們就是依這個小盤商方案投資每股10

-12萬元，投資後的前幾個月，每股確實有領取2000元預

扣20％後的現金（1600元）及2000元商品禮券。

　　③法務部調查局台南調查處調查人員搜索禾合富公司時，也

扣到多張投資人的「車馬費領取簽收單」，上面都記錄投

資人簽收領取1600元現金及2000元商品券（偵七卷15-147

頁之間、偵八卷17-188之間）。

　　④綜合以上的證據，可知禾合富投資方案推廣時，是允諾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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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10或12萬元為1股，第一年可以按月領取2000元現金

及2000元商品禮券（現金實際領取1600元應該是預先扣

稅），所以檢察官主張這個投資方案的年投資報酬率約為

40-48％，本院認為與實際情形相近。

　　⑤附表三所記載的大部分投資人都證實，被告在開始招攬投

資之時，並沒有要求投資者做出業績才能領取報酬（部分

證人作證說投資之後被告才作此等要求），因此上述「招

攬時」承諾的年投資報酬率，計算上並無誤差。

　2.金河投資方案部分：

　　①被告在接受調查官詢問時，曾經陳述「投資人可以投資1

股12萬元，1個月後原持有之1股股份，可增加為2股，持

股滿3個月後，投資人可將所增加之1股以12萬元出售給公

司（不得出售給他人），投資人可取回12萬元本金，投資

人可再依原本投資之股份依照比例獲取分紅利潤，或把全

部的股份賣回給公司，獲利了結」，並且承認後來經過二

度更換契約內容（警卷第2頁背面至第3頁正面）。

　　②被告上述陳述的內容，和調查局人員在禾合富公司搜索扣

押到「（全球易貨公司）投資協議書」（第5條）的文字

約定內容相同（警卷第9-11頁，見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

7，同卷91頁）。也和附表四大部分金河投資方案投資人

的陳述吻合。

　　③因此，這個方案是承諾「3個月後還本」，也就是一季獲

利100％，一年四季，所以檢察官主張「年」投資報酬率

為400％有所根據。

　3.依照以上的說明，被告在招募上述兩個方案時，的確提出每

年投資報酬率大約40-48％及400％的超高利潤來吸引投資

人。所以，兩個投資方案都有以「過度樂觀的利潤」招攬投

資人的情形。因此，檢察官主張這樣的投資報酬率，顯然就

是銀行法第29條之1所說的「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

息、股息或其他報酬」，本院認同。

　㈡有正常經營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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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附表三、四所記載的證人（投資人），以及禾合富公司的員

工戴翊亘、許乃仁先後到法院證實了禾合富公司及金河實業

社都開有實體店面出售商品（本院卷四27、41頁），且都曾

經實際經營了一段時間，證據上顯示被告確實曾有長久經營

這兩家公司行號的情形。

　2.被告在審理期間，曾經提出禾合富公司（出售的）商品價格

表，上面記載了非常多的商品（本院卷○000-000頁），而

證人許乃仁在法院作證時，也證實他任職禾合富公司期間，

負責在外接洽協力廠商提供可以出售的產品，上述商品價格

表上的商品，許多就是他開發的廠商所提供（本院卷四41、

61頁）。

　3.許乃仁是附表一所記載的投資人李依真的兒子，而李依真投

資的金額共有50萬元，是附表一所有投資人之中投資金額最

高者。依證人許乃仁在法院所陳述，他們家的50萬元是在他

任職禾合富公司約1個月後決定投資（本院卷四71頁）。本

院認為，禾合富公司的業務員許乃仁的母親李依真之所以會

投入這麼多的資金，必然是他們母子倆認為禾合富公司真的

可能營運成功並且獲利。這一點，進一步證實禾合富公司在

公司業務員許乃仁當時心中，是一間正常營運且充滿希望的

公司。

　4.證人也就是金河投資方案的投資人林吟蓁，在法院作證時提

到，她曾在金河實業社的冰淇淋店工作大約半年，且有兩、

三個月的時間生意很好（本院卷三61、73、80-81頁）。也

足以證明金河實業社曾經被正常且有聲有色地經營。

　5.基於以上的說明，本院認為被告所主導經營的禾合富公司、

金河實業社都曾經努力正常運作追求獲利，禾合富及金河投

資方案無法認為是被告虛構的空中樓閣。

　㈢招募投資對象有侷限性：

　1.從附表三記載的投資人證詞可知，禾合富投資方案的大部分

的投資者，在投資前自己或家人已是（三寶集團）凱若琳公

司的會員。此外投資人陳米娥、林吟蓁、高紹美雖然不是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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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琳公司的會員，但曾使用凱若琳公司的產品（蔡秀華忘記

自己是否凱若琳公司會員，林鄭月盞、陳柏伃未說明是否凱

若琳公司會員）。由此可知，被告主要是從自己也曾參與的

凱若琳公司會員圈中，招攬吸收禾合富投資方案的投資者。

　2.誠如上述說明，金河投資方案的8個投資者中，只有黃文惠

並未參與禾合富投資方案，兩個投資方案的成員高度重疊。

本院有理由相信，被告是從禾合富投資方案的投資者中，招

攬吸收金河投資方案的投資者。

　3.由此可知，被告都是從特定的生活或交往圈招攬吸收禾合富

及金河投資方案的對象，而不是向社會大眾廣泛地推銷投資

機會。

　㈣並無不斷吸收投資人的情形：

　1.根據禾合富投資方案各投資人「車馬費領取簽收單」簽收日

期的記載，禾合富公司最後一次讓投資者領取投資報酬的時

間是102年10月（簽收人：吳佳真、史素珠，見偵七卷65、8

9頁），此後便沒有任何報酬簽收資料，可以合理判斷是因

為公司經營難以為繼而無力再支付報酬。再參考附表一可以

確認投資日期的資料顯示，最早投資者是101年11月間的汪

秀惠和她的先生蔡秉成。最後一位投資者林鄭月盞是在102

年2月28日參與投資。上述兩個資料交互比對，可以知道禾

合富公司招攬吸收投資者的工作只進行4個月，102年2月之

後到公司營運發生困難的102年10月間，禾合富公司都沒有

繼續招攬新投資者的作為。

　2.從附表二所記載各投資人的投資時間，可以知道所有的投資

人都是在102年3月22-26日的5天內完成投資。而證人（投資

人）林吟蓁在法院作證確認她在102年6月到10月之間在金河

實業社的冰淇淋店打工（本院卷三79頁）。可以確定金河實

業社的冰淇淋店至少經營了半年以上，且被告在完成招攬投

資者之後，也沒有繼續招攬新投資者參與投資。

　　　　　

八、本院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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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從上述說明可以知道被告招攬禾合富及金河投資方案時，的

確有強調不合理的利潤，最後都是無以為繼，而無法（繼

續）實現她當初畫給投資者的美麗大餅，所以客觀上的確符

合銀行法第29條之1所規定「以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名

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吸收資金，而約定與本金顯不相

當之紅利或報酬」的情形。

  2.但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的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的主要立法目

的，是要遏阻或處罰向不特定大眾以類似地下投資公司方式

吸收資金的行為。所以本院認為應該適度地縮小處罰範圍

（限縮解釋），避免因方式不正確（過於樂觀）、結果不美

好（公司倒閉）的一般招募投資事業行為人，也被處罰重

刑。

  3.經過調查和分析，可知禾合富公司和金河實業社都曾被努力

正常運作追求獲利。且被告都從特定的生活或交往圈招募投

資對象而具有侷限性，並且在招募資金完成之後，即便公司

營運已經難以繼續，也沒有再招攬新的投資者參與，以使禾

合富公司及金河實業社延長壽命。

  4.綜合以上的情況，本院認為被告就禾合富及金河投資方案的

招攬行為，雖然證據顯示她有支付佣金給介紹者的措施，仍

然屬於「一般招募投資事業」的行為，而不是「銀行法的非

法經營銀行業務」行為，因而決定判決無罪，不處罰被告。

  5.補充說明：

　　本案主要調查考量的，在於被告招攬時的承諾是否合理。至

於禾合富公司及金河實業社的營運計畫，是否必然沒有成功

實現被告承諾的可能性，並未被詳細客觀地檢視。所以雖然

投資者大多如檢察官辯論時所指，「投資前只考量高額報酬

（獎金）」，而不是獲利。然而投資者既然因為投資而成為

股東，即享有分享公司獲利的權利，公司賺錢等於自己賺

錢，因此檢察官辯論時認為「投資者沒有把公司營運績效反

映在報酬之上」，本院認為不符合實際情況，所以檢察官這

部分的論點，不會影響或動搖本院以上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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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上的說明，本院認為應該依據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的

規定，判決被告無罪。

本案由檢察官白覲毓提起公訴、檢察官吳梓榕及黃信勇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5 　　月　　17　　日

                  刑事第十庭審判長法  官  劉怡孜

                                  法  官  潘明彥

                                  法  官  陳欽賢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劉庭君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5 　　月　　17　　日

附表一、禾合富投資方案投資人明細表

編號
投資人姓

名
投資時間

投資金額(新

臺幣元)
資金交付方式

1 汪秀惠 101年11月間 100,000 以現金交付黃子玲。

2 蔡秉成 101年11月間 100,000 以現金交付黃子玲。

3 楊葉金紫 101.12.05 100,000 匯入宇力企業社日盛安平

帳戶內。

4 史素珠 101.12.10 200,000 匯入宇力企業社日盛安平

帳戶內。

5 李依真 101.12.11 200,000 由許乃仁(李依真之兒子)

匯款至宇力企業社日盛安

平帳戶內。
101.12.26 300,000

6 郭芸翠 101.12.25 100,000 匯入宇力企業社日盛安平

帳戶內。

7 吳佳真 101.12.27 100,000 匯入宇力企業社日盛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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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金河投資方案投資人明細表

帳戶內。

8 黃靜湘 101年12月間 100,000 以現金交付予被告母親吳

瑋容。

9 陳米娥 102.01.23 200,000 由鄭羽婷(陳米娥之女兒)

匯款至宇力企業社日盛安

平帳戶內。

10 林吟蓁蔡

秀華

102年初 360,000 以現金交付戴翊亘及黃子

玲。

11 高紹美 102年初 120,000 以現金交付予汪秀惠再轉

交被告。

12 方奕淳 102年1月間 100,000 以現金交付予汪秀惠再轉

交被告。

13 何永春 102年1月間 120,000 以現金交付予汪秀惠再轉

交被告。

14 林鄭月盞 102.02.28 120,000 現金交付。

15 林吳秋花 102.02.28 120,000 現金交付。

16 陳柏伃 不詳 100,000 以現金交付黃子玲。

17 林薛敏菊 不詳 120,000 以現金交付許乃仁再轉交

被告。

編號
投資人姓

名
投資時間

投資金額(新

臺幣元)
資金交付方式

1 李依真 102.03.26 120,000 以現金交付黃子玲。

2 郭芸翠 102.03.26 240,000 以現金交付黃子玲。

3 吳佳真 102.03.26 240,000 以現金交付黃子玲。

4 陳米娥 102.03.25 480,000 匯入禾合富國泰世華臨安

帳戶內。

102.03.25 120,000 由鄭羽婷匯入禾合富國泰

世華臨安帳戶內。

5 黃文惠 102.03.25 120,000 匯入禾合富國泰世華臨安

帳戶內。

6 林吟蓁蔡 102.03.22 240,000 以現金交付戴翊亘及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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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禾合富投資方案投資人證詞

秀華 玲。

7 何永春 102.03.25 300,000 以現金交付戴翊亘及黃子

玲。

102.03.26 780,000 匯至禾合富國泰世華臨安

帳戶內。

編號 姓名 加入原因 是否要求營業額 曾否前往營業場所

(有無貨品可供選

購)

1 汪秀惠 ①投資前已為凱若琳

公司會員(本院卷

二222)。

②表示由被告母女介

紹投資禾合富公

司，也參加過由被

告母女、許乃仁、

林恩寬介紹投資方

式的說明會(本院

卷二225、227、23

6-237 、 239 、 24

5、251-252)。

被告當初沒有表示要經

銷公司產品或招攬會員

才能領取獎金(警卷36

正)；在加入投資後被

告才要求每個月要2萬

元營業額(本院卷二24

1 、 252-254 、 260-26

2、269-270)。

曾去過禾合富公司

辦公室(警卷34正；

本 院 卷 ○ 000-

000)。

辦公室裡的三寶公

司產品只有一點

點，其他產品大約

有七成(本院卷二24

1 、 279-280 、 28

4)。架上陳列商品

除了三寶產品外，

另有別家公司產

品，只有展示兩

罐、幾罐凱若琳公

司產品讓大家看(本

院卷二275、277、2

80、284)。有買過

油、餅乾、茶葉之

類的日常生活用

品，賣的東西跟凱

若琳公司不一樣(本

院卷二226、275)，

但沒有在裡面買過

凱若琳公司保健產

品(本院卷○000-00

0)。

只拿過禾合富公司

的餅乾商品價格表

( 本 院 卷 ○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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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蔡秉成 ①不確定自己是否為

凱若琳公司會員，

因為都是其太太汪

秀惠在辦理(本院

卷二411、434、44

7)。

②由汪秀惠介紹投資

禾合富公司，以及

經被告母女、林恩

寬、Tina張媖婷介

紹投資方式(偵六

卷93；本院卷二41

3 、 417-419 、 42

5、435-436、445-

446)。

被告邀約時沒有說，事

後才要求每個月要達2

萬元營業額(本院卷○0

00-000、436、438)。

有去禾合富公司看

櫥窗裡面的東西且

有標示(本院卷二43

6、444)，但沒有看

過商品價格表(本院

卷 二 428 、 436-

437)，除了賣凱洛

琳公司產品外，也

有賣其他日常用

品、油、米。有買

過其他日常用品(本

院卷二421、424、4

36-438 、 443-

444)。

3 楊葉金紫 ①投資前已為凱若琳

公司會員(偵五卷2

21)。

②由汪秀惠介紹投資

禾合富公司，以及

參加過被告、林恩

寬介紹投資方式的

說明會(偵五卷220

-221；偵六卷94；

本院卷三185、18

7、195)。

事前沒有說明賣2萬元

產品一事，事後才要求

(本院卷○000-000、19

7-199)。

繳交投資款項時曾

去過禾合富公司辦

公室(偵六卷94)；

請汪秀惠以商品券

換購商品(偵五卷22

1；本院卷三195)；

販賣的產品有的是

凱洛琳公司產品，

有的不是，有吃

的、衛生紙、米等

(本院卷三190)。

4 史素珠 ①投資前已為凱若琳

公司會員(偵六卷9

4；本院卷三238、

248)。

②汪秀惠介紹投資禾

合富公司，以及聽

過汪秀惠、被告母

女在飯店時介紹投

資方式(偵六卷9

被告未要求每月2萬元

營業額(本院卷三228、

237、250)。

店內有賣東西，會

以禮卷在店內購買

東西，例如沙拉

油、米、衛生紙(本

院卷三227、247)，

賣很少產品(本院卷

○000-000、247、2

50)，店內完全沒有

賣凱若琳公司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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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院卷三223、

225-227 、 236-23

7、244-245、249-

250)。

(本院卷三238、245

-246、250)，也未

在裡面買過凱若琳

公司產品，若要購

買凱洛琳產品是請

被告、汪秀惠另外

私下叫貨(本院卷○

000-000 、 238-24

0)。

5 李依真 ①投資前已為凱若琳

公司會員(本院卷

二290)。

②由被告母女到家裡

介紹投資禾合富公

司方式，也聽過被

告介紹投資簡報說

明(偵二卷67反；

偵三卷44正；偵四

卷115；本院卷二2

96、304-305、33

2)。

事前被告未要求達成2

萬元業績，事後才要求

(偵三卷46正)。

禾合富公司會展示

一些凱洛琳公司產

品(本院卷二319)，

另有販賣衛生紙、

洗衣精等很多種類

的日常用品(偵二卷

67反、本院卷二32

9)，沒有在裡面買

過凱若琳公司產品

(本院卷二328)，但

有用現金或禮券買

過其他東西，架上

商品陳列沒有很多

(偵三卷46反；本院

卷二308、329、33

4)。

6 郭芸翠 ①投資前已為凱若琳

公司會員(本院卷

三301、326)。

②聽聞李依真告知禾

合富公司投資方

式，並由被告母女

介紹投資禾合富公

司方式，以及參加

過由被告介紹投資

方式的說明會。

(偵三卷52正-53

反；偵四卷187；

本 院 卷 ○ 000-00

0 、 308 、 327-

328、340)。

被告當初招攬時未要求

每月要達2萬元業績，

於本院作證陳述沒有印

象(偵三卷54正；本院

卷三306、309、311-31

2、314、331-332、33

8)。

禾合富公司店內有

陳列一些三寶公司

產品(本院卷三31

3)、凱若琳初乳產

品(本院卷三331)。

曾拿禮券購買過洗

衣粉及白米等產

品，以及凱若琳公

司初乳產品(偵三卷

53正；本院卷○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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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吳佳真 ①於調查筆錄陳述投

資前已為凱若琳公

司會員(偵一卷37

反 ； 偵 三 卷 76

正)；於本院審理

時陳述非凱若琳會

員，本身會使用凱

若琳公司產品(本

院卷三345、361-3

62、368)。

②經郭芸翠介紹禾合

富公司，由被告母

女邀約投資，並參

加過由被告、許乃

仁介紹投資方式的

說明會，於本院作

證陳述未參加說明

會(偵一卷37反；

偵三卷76反；偵四

卷185；本院卷○0

00-000、350、355

-354、360、362-3

64、370)。

於第一次調查筆錄陳述

禾合富公司有規定要購

買一定金額的公司產

品，但不強迫(偵一卷3

8正)；自第二次調查筆

錄之後，陳述被告當初

未要求每月要達2萬元

業績(偵三卷77反、78

正；本院卷○000-00

0、351-352、355、35

7、366-367)。

禾合富公司有販售

食品、日常用品

等，並沒有特定一

間公司的產品(偵一

卷38正)；會以禮券

購買禾合富商品，

如衛生紙、沙拉

油、垃圾袋等民生

必需品(偵三卷77

正；本院卷三 35

1、357、365)。

8 黃靜湘 ①投資前已為凱若琳

公司會員(警卷54

反)。

②由汪秀惠介紹投資

禾合富公司，以及

曾參加被告母女介

紹投資方式的說明

會(警卷54反-55

正、56反-57正)。

陳述禾合富公司未硬性

規定會員一定要購買多

少商品才能享有紅利

(警卷55反)，且表示經

銷公司商品由投資人自

行決定，若做不到或沒

有做都不會影響紅利發

放(警57正)。

曾向禾合富公司訂

購春節禮品，但拿

到東西後發現與型

錄商品不一樣(警卷

55正)；陳述禾合富

公司未有實體店

面，會把部分商品

樣本擺在公司辦公

室櫥窗內，也會製

作商品目錄表，提

供會員選擇購買，

主要為一般食品、

日常用品等東西，

並沒有特定哪一家

公司的商品(警卷55

反)。

9 陳米娥 ①未陳述是否為凱若 陳述曾聽聞禾合富公司 曾去過禾合富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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琳會員；曾使用凱

若琳產品(偵三卷6

6 正 ； 偵 四 卷 20

3)。

②由李依真邀請投資

禾合富公司以及介

紹投資方式(偵一

卷35反；偵三卷66

正反；偵四卷20

3)。

規定若經銷商未達一定

金額就要退出，但不知

道額度為多少，也不知

道如何退出(偵一卷35

反)；被告未要求每個

月2萬元的銷售業績(偵

三卷68正)。

室領取獎金以及用

領取的利息購買商

品(偵一卷35反；偵

三卷68正；偵四卷2

05)。

10 林吟蓁 ①非凱若琳會員(本

院卷三47)；有使

用凱洛琳公司產品

(偵三卷85正)。

②聽聞蔡秀華投資部

分很好，以及聽說

過投資方式(偵六

卷118)，由被告母

女邀請投資禾合富

公司，並曾參加過

被告介紹投資方式

的說明會(偵三卷8

5正；本院卷三4

8、50、57、76)。

不用推銷產品、被告未

要求每個月要有2萬元

業績(本院卷三52-53、

57-59、62、77-78)。

曾購買禾合富公司

產品、日常用品，

但不知道禾合富公

司有賣如商品價格

表所列的這麼多產

品(本院卷二76)；

認為禾合富公司為

單純販買日常用

品，不清楚是否經

營直銷產品(本院卷

三53、76、83

、87-88)。

11 蔡秀華 ①忘記自己本身是否

為凱若琳會員(本

院卷三90)。

②經由被告母親介紹

投資禾合富公司

(本院卷二91)，以

及曾參加由被告母

女介紹投資方式的

說 明 會 ( 偵 六 卷

92、117)，之後於

本院審理時陳述沒

有參加、忘記是否

參加說明會(本院

卷 三 91-92 、 10

7)。

沒印象是否有業績要求

(本院卷三97-98、10

6)，但沒有要求一定要

賣產品(本院卷三10

2)。

會購買禾合富公司

產品；禾合富公司

像小百貨，賣家庭

用品(本院卷三92-9

3、106、111)。

12 高紹美 ①非凱若琳公司會 陳述沒有硬性規定會員 陳述禾合富公司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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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但曾買過凱若

琳公司產品(警卷5

2反)。

②從汪秀惠得知投資

消息，以及參加由

被告母女、林恩寬

介紹投資方式的說

明 會 ( 警 卷 51 正

反、52反、53正；

本 院 卷 ○ 000-00

0、171)。

一定要購買禾合富公司

多少產品才能享有紅利

(警卷52正)，是否經銷

公司產品由投資人自行

決定，做不到不會影響

紅利發放(警卷53反)。

被告沒有要求每個月2

萬元營業額(本院卷四1

72)。

有實體店面，會把

部分商品樣本擺在

公司辦公室櫥窗

內，也會製作商品

目錄表，提供會員

選擇購買，主要都

是一般食品、日常

用品等東西，並沒

有特定哪一家公司

的 產 品 ( 警 卷 52

正)；曾使用現金、

禮券，在禾合富公

司購買餅乾或清潔

用品，可能購買過

一、兩次凱若林公

司保健食品(本院卷

○000-000)。

13 方奕淳 ①投資前已為凱若琳

公司會員(本院卷

三268)。

②從汪秀惠得知投資

消息，以及參加由

被告母女、林恩寬

介紹投資方式的說

明會(警卷47反、4

9反；本院卷三26

9、270-271、278-

279、282)。

沒有硬性規定會員一定

要購買禾合富公司多少

產品才享有紅利(警卷4

8反)，且有無經銷公司

產品由投資人自行決

定，如果做不到或沒有

做不會影響紅利發放

(警卷50正)。

於本院作證陳述剛開始

沒有要求業績(本院卷

○ 000-000 、 279-

280)，之後陳述忘記是

否要求兩萬元營業額

(本院卷○000-000)。

禾合富公司未有實

體販售店面，會把

部分商品樣本擺在

公司辦公室櫥窗貨

架上，有商品目錄

表提供會員選擇購

買(本院卷三285)，

包含凱若琳產品以

及生活用品，像是

一般食品、日常用

品等，並沒有特定

哪一家公司的產品

(警卷48反-49正；

本院卷三277、28

2、285)；曾經在那

裡買過凱若琳公司

商品會(本院卷三28

3)。

14 何永春 ①投資前已為凱若琳

公司會員(本院卷

三144、168)。

②由汪秀惠介紹擔任

禾合富公司經銷商

事前被告及汪秀惠、林

恩寬都沒有提到經銷商

必須達到每個月2萬元

的銷售業績才能領車馬

費(警卷59反；本院卷

表示成為禾合富公

司經銷商銷售凱若

琳公司產品約3個月

後，貨源中斷，所

以禾合富公司改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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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卷58正)，並由

汪秀惠與被告介紹

經銷方式(警卷58

反)，自認非投資

禾合富公司(警卷5

9正)；曾參加由被

告、林恩寬介紹經

銷制度的說明會

(警卷59正；本院

卷三146)。

　之後於本院作證時

陳述由汪秀惠介紹

投資禾合富公司

(本院卷○000-00

0、174、180)，並

陳述不清楚自己是

經銷商還是投資人

(本院卷三166)。

三150)，沒有講要賣多

少責任額(本院卷三16

7)，後來才要求必須達

到責任額(本院卷三15

1、167、174、181)。

各類日常用品，包

括米、油、衛生紙

及茶葉等(警卷58

反；本院卷○000-0

00)；禾合富公司有

賣很多產品，包含

生活用品及凱若琳

產品(本院卷○000-

000、168)。

15 林鄭月盞 ①未說明。

②由楊葉金紫介紹投

資禾合富公司，以

及曾在禾合富公司

聽投資方式說明

(偵六卷116)。

未說明。 曾去過禾合富公司

聽投資方式說明，

以及用禮券買過橄

欖油(偵六卷116)。

16 林吳秋花 ①投資前已為凱若琳

公司會員(偵五卷2

21)。

②由汪秀惠邀約投資

禾合富公司以及介

紹投資方式(偵五

卷221)。

未說明。 繳交投資款項時曾

去過禾合富公司辦

公室(偵五卷221)。

17 陳柏伃 ①未說明。

②由汪秀惠介紹投資

禾合富公司(偵六

卷95)，以及曾參

加過被告母女、林

恩寬介紹投資方式

的說明會(偵六卷9

5)。

未說明。 繳交投資款項時去

過禾合富公司(偵六

卷95)。

18 林薛敏菊 ①投資前已為凱若琳 沒有業績要求(本院卷 有以商品券購買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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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金河投資方案投資人證詞

公司會員(本院卷

三382)。

②由李依真介紹投資

禾合富公司，曾在

禾合富公司聽聞許

乃仁介紹投資方

式，於法院作證陳

述未參加說明會

(偵六卷95；本院

卷○000-000、37

8)。

○000-000、379)。 合富公司店內的凱

若琳公司直銷、初

乳產品，對於商品

價格表有印象(本院

卷○000-000)。

編號 姓名 加入原因 實體經營 投資約定事項

轉折

1 李依真 由被告母女、黃

鈺期介紹投資金

河實業社冰淇淋

事業以及投資方

式(偵三卷46反

；偵四卷115、1

17；本院卷二31

0、312)。

①有參加過黃慧娟

在台南辦的冰淇

淋試吃會，有一

個做冰淇淋的機

器(本院卷二31

0)、有看過冰淇

淋車，裡面都是

機器(本院卷○0

00-000)。

　被告實際經營冰

淇淋店面，有去

消費過(偵四卷1

17；本院卷○00

0-000)。

②冰淇淋店後來營

運不佳(偵三卷4

7正；本院卷○0

00-000)。

原先約定投資1

股12萬元，1個

月原持有之1股

股份可增加為2

股，持股滿3個

月後，可以將

增加之1股以12

萬元出售給公

司，可再依原

本投資之股份

依照比例獲取

分紅利潤(偵三

卷46反-47正；

本 院 卷 二 31

0)。

之 後 營 運 不

佳，被告母女

要求投資人不

論是要退股或

繼續投資，每

股需再拿出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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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來彌補虧

損(偵三卷47正

反；本院卷○0

00-000)。最後

本金未領回。

2 郭芸翠 由被告母女介紹

投資金河實業社

冰淇淋事業，以

及參加由被告介

紹投資方式的說

明會(偵三卷54

反 ； 偵 四 卷 18

7；本院卷○000

-000、317、321

-323、334)。

①沒有去試吃會，

也沒有看過冰淇

淋車(本院卷三3

33)。

　被告實際經營冰

淇淋店面並於10

2年 8月間開幕

(偵三卷55反；

本院卷三318)。

②冰淇淋店開幕後

1、2個月去現場

看生意很好、常

常客滿(偵三卷5

4反、55反；本

院卷三334)。之

後冰淇淋店沒賺

錢(本院卷三32

5)。

原先約定投資1

股變2股，冰淇

淋店開幕後1、

2個月可以選擇

將本金領回或

繼續放著(偵三

卷54反)，額外

還有獎金，也

沒 有 其 他 限

制、也不管有

沒有賺錢(本院

卷○000-000、

326)。

開幕後隔1、2

個月，向被告

要求拿回投資

的24萬元，另

外送的2股要繼

續 放 著 等 分

紅，被告母親

表示股份怎麼

可 能 買 一 送

一，哪有那麼

好的事，意思

是不可能退費

(偵三卷54反)

。後來被告母

親再要求需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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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萬元彌補虧損

( 偵 三 卷 55

正)。

表示自己不是

很清楚有無拿

到冰淇淋店的

股份或分紅(本

院卷三 324)，

也未歸還本金

( 本 院 卷 三 33

6、339)。

3 吳佳真 郭芸翠及被告都

曾邀約投資金河

實業社冰淇淋事

業，並參加由被

告介紹投資方式

的說明會(偵三

卷78正；偵四卷

186；本院卷三3

54、358)。

①被告實際經營冰

淇淋店並於102

年8月底開幕(偵

三卷79正；本院

卷三357)。

②冰淇淋店開幕後

幾個月常去消

費，生意都還不

錯 ( 偵 三 卷 79

正)；103年5月

底，被告母親表

示冰淇淋店營業

至今一直虧損，

已經賠了1千多

萬元(偵三卷78

反)。

原先約定每投

資1股12萬元，

股份可買一送

一，等到冰淇

淋店開幕1、2

個月後，可以

將投資的每股1

2萬元領回，且

投資的股份價

值會上漲，每1

股拿回來的錢

一定不只12萬

元 ( 偵 三 卷 78

正；本院卷○0

00-000 、 35

8)；沒有額外

分紅，之後又

陳述沒有印象

(本院卷○000-

000 、 358-35

9、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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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冰淇淋店

虧損，被告母

親要求不管拿

回本金或是繼

續放著都要再

繳每股17萬元

( 偵 三 卷 78

反)。

最後沒有拿回

投資的本金或

分紅(偵三卷78

正；本院卷三3

60)。

4 陳米娥 由李依真邀約，

以及被告介紹投

資金河實業社冰

淇淋事業(偵三

卷68正；偵四卷

203-205)。

未說明。 原先約定每1股

12萬元，1個月

後原持有之1股

可增加為2股，

持股滿3個月，

可將股份以每

股12萬元回售

公司(偵三卷68

正)。

不清楚自己投

資的股份有無

增加(偵三卷69

正)，沒有取回

投資款項(偵三

卷68反)。

5 林吟蓁 由被告母女介紹

轉投資金河實業

社冰淇淋事業分

紅會更好(偵三

卷85反、87反；

①沒參加試吃活

動，也沒看過冰

淇淋車(本院卷

三78-79)。

原先約定每投

資1股12萬元，

1個月後原持有

的1股增加為2

股，持股滿3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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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六卷 118；本

院卷三60、64-6

5)。

　被告實際經營冰

淇淋店面，並於

102年6月到10月

間在店內任職

( 偵 三 卷 86 正

反、87反；本院

卷三61、68、7

3、78-79)。

②冰淇淋店中途有

兩、三個月生意

很好(本院卷三7

5 、 79 、 80-8

1)，大概也有一

半時間生意不

好，應該是有虧

損(本院卷三81-

82)，後來大約1

03年6月間及10

月間被告母親皆

表示冰淇淋店經

營虧損(偵三卷8

5反；本院卷三8

2)。

月後，可將原

本投資的1股及

增加的1股以每

股12萬元售回

被告(偵三卷85

反、86正；偵

六卷118；本院

卷三 64-67、 7

1)。

之後被告母親

表示冰淇淋店

營業虧損無法

退股，又要求

股東是否再拿

錢出來彌補虧

損 ( 偵 三 卷 85

反-86正)。

實際上未領取

或拿回報酬，

本金也拿不回

來 ( 偵 六 卷 11

9；本院卷三71

-73、75)。

6 蔡秀華 由被告母親介紹

投資金河實業社

冰淇淋事業(偵

六卷 117；本院

卷三99-100、11

2)。

①被告實際經營冰

淇淋店面，開幕

時有去過店裡

(本院卷○000-0

00、110)。

②不知道生意好不

好(本院卷三10

4、110-111)。

完全沒有領到

投資紅利(偵六

卷119；本院卷

三 103)，本金

也未領回。

7 何永春 由被告介紹投資

金河實業社冰淇

①被告實際經營冰

淇淋店面於102

原先約定每投

資1股12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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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事業(警卷60

正反；本院卷○

000-000)。

年8月間開幕(警

卷62正)，有去

過店裡，也會去

吃冰淇淋，每個

月都會去店裡

看，多是平常晚

上去(本院卷○0

00-000、173-17

4、177-178、18

2)。

②冰淇淋店開幕時

曾去店內，當時

生意還可以，就

算沒賺錢，應該

也不至於到嚴重

虧損程度(警卷6

2正)；之後在法

院作證陳述當時

有很多顧客，感

覺生意很好(本

院卷三173、17

7)，但從資金、

裝修到營運覺得

沒有到2400萬的

價值(本院卷三1

57、174)，經營

沒有那麼大、也

經營不好(本院

卷三163、174) 

。

　103年5月底，被

告母親表示冰淇

淋店營業至今一

滿1個月後，原

投資的1股可增

加為2股，滿3

個月後，可以

將增加的股份

以12萬元賣回

給金河實業社

(警卷60正；本

院卷三154、15

7-158、 161-16

2、176)。

之 後 營 業 虧

損，被告母親

表示若要把本

金拿回去，每

股必須先繳17

萬元彌補虧損

(警卷60反)。

最後沒有領取

股利及分紅，

被告也沒有返

還投資的108萬

(本院卷三159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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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虧損，已經賠

了1200多萬元；

103年10月，被

告母親再度表示

冰淇淋店目前虧

損400多萬元(警

卷60反)。

③大約是102年9月

或10月開幕(本

院卷○000-000)

  ，實際營運了不

知道幾個月(本

院卷三162、17

0)。

8 黃文惠 從陳米娥得知投

資消息，並經被

告邀約投資金河

實業社冰淇淋事

業及介紹投資方

式(偵二卷45正

；偵三卷59正；

偵 四 卷 201-20

3)。

①去過冰淇淋店

(偵四卷203)。

②投資那時候冰淇

淋店的生意都很

好 (偵四卷 203

頁)；不清楚營

運狀況，透過李

依真知道冰淇淋

店虧損1700萬元

(偵三卷60反)。

原先約定1股12

萬，1個月後1

股 可 增 加 為 2

股，持股滿3個

月後可以將增

加的1股以12萬

元賣給被告，

並取回12萬元

本金(偵三卷59

反；偵四卷20

3)。

之後因為投資

理念改變，想

拿回本金，其

他股份都可以

不要，但被告

皆未處理(偵三

卷59反)。沒有

領取任何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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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紅利(偵三卷

60正)，本金也

未領回。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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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9年度金訴字第254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子玲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林宜靜  


上列被告因違反銀行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6年度偵緝字第92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黃子玲無罪。
    判決要旨
一、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立法目的在於遏阻並處罰以類似地下投資公司方式向社會大眾吸金，而非處罰以過於樂觀的不正確方式，且最後公司倒閉的一般招募投資事業行為，故應適度限縮適用範圍。
二、被告的行為客觀上雖符合銀行法第29條之1「以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吸收資金，而約定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或報酬」之情形。但經調查結果，禾合富公司及金河實業社都曾正常營運相當時間，且被告之招攬對象有其侷限性，並於資金招募到位後即行停止招攬。因認被告之行為，仍屬一般招募投資事業，而非銀行法之非法經營銀行業務行為，因而為無罪之判決。
    理    由
一、起訴事實及罪名：
  1.被告黃子玲自民國101年11月間起到102年2月底左右的期間，對外宣稱她所籌備設立的禾合富有限公司（以下稱禾合富公司）已和紐西蘭三寶集團簽約，成為三寶集團台灣直銷商紐西蘭商凱若琳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所設立「全球易貨平台」的南部經銷商，可以經由上述平台買賣三寶集團（凱若琳公司）所生產的保健食品。且三寶集團計畫在台灣上市櫃，故透過禾合富公司招攬會員加入，以此為由招募會員投資。聲稱每投資新臺幣（下同）10萬元或12萬元，每月可領取4000元報酬（即年報酬率為40%或48%），為期一年，期滿後如果願意繼續投資，則每月仍可領取2000元的報酬，而以此方式向不特定人招攬投資（以下簡稱禾合富投資方案）。附表一所記載的17組投資人（共18人）為了賺取高額紅利，因而分別參與投資。
  2.被告黃子玲又於102年2、3月間，對外宣傳打算籌組設立「金河實業社」投資冰淇淋事業。投資方案為每投資1股12萬元，一個月後原本的1股股份可增加為2股，持股滿3個月後，投資人可以選擇將其中1股以12萬元賣回給公司取回本金，另1股可以選擇依投資比例分配利潤或將持股賣回給公司（換算結果投資三個月的年報酬率為400％，以下簡稱金河投資方案）。附表二所記錄的7組投資人（共8人）為了賺取高額紅利，因而分別參與投資。
  3.因此認為被告黃子玲的行為，符合銀行法第29條之1「以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吸收資金，而約定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或報酬」之情形，而違反銀行法第29條第1項「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的規定，構成2個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的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
　　
二、審理範圍：
　1.刑事訴訟法第268條規定「法院不得就未經起訴之犯罪審判」，而是否為檢察官所起訴的犯罪（事實），則應以起訴書關於犯罪事實的記載為準。　
　2.本案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完全沒有提及「被告對投資人施用詐術（行騙）」、「使投資人陷於錯誤（受騙上當）」等刑法詐欺罪名的行為。並且在證據並所犯法條欄第三點，說明禾合富公司投資方案「難認被告有何施用詐術之犯行」；金河投資方案的投資人「難認其主觀上有何陷於錯誤之處」，所以被告的詐欺罪嫌「不另為不起訴處分」（起訴書第11頁）。
　3.基於以上的說明，本院認為檢察官只起訴被告非法經營銀行業務行為，並未起訴被告詐欺行為。被告是否涉及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罪名，不在本案的審判範圍之內。
　　
三、檢察官的主張：
　1.銀行法第29條之1規定「以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者，以收受存款論」，構成銀行法第29條第1項的「非銀行而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的行為。
　2.禾合富投資方案的年投資報酬率約為40-48％，金河投資方案的年投資報酬率約為400％，這樣的投資報酬率，顯然就是銀行法第29條之1所說的「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
　3.檢察官並未認為禾合富公司和金河實業社都是空殼公司，而是認為被告所招攬的投資者，同意投資時考量的主要獲利，並不是來自銷售商品的利潤，而是來自於高額獎金（報酬），因為投資者就算如被告事後的要求，達成高額的營運績效，那位投資者能獲得的報酬，也是根據投資金額計算，而不是把營運績效反映在報酬之上，這顯然不是正常公司的經營方式。
　4.根據以上的說明，被告的招募資金行為，已經構成銀行法第29條之1的情形。
　　
四、被告方面的辯解：
　1.關於禾合富投資方案：
　　①本方案並不是被告主導籌備設立，而是三寶集團凱若琳臺灣分公司的負責人黃慧娟，要求被告、汪秀惠、李依真成立禾合富公司，作為全球易貨平台的據點，並由黃慧娟負責商品供應，被告、汪秀惠、李依真負責業務推廣，且附表一所記錄的投資人大都不是被告所招攬。
　　②禾合富公司的制度，都是黃慧娟和許乃仁討論決定，但經營三、四個月之後，被告發現公司虧錢後才參與營運管理，並要求更改合約內容。
　　③證人何永春及汪秀惠在法院也作證提及被告的確有要求他們負責銷售商品。且依證人許乃仁的證詞，禾合富公司當時的確有認真經營，並由許乃仁開發協力廠商。可知本方案並非單純的吸收資金，而是真的打算籌資經營事業。
　2.關於金河投資方案：
　　①這個投資方案的投資人也不是被告招攬，而是某一次黃慧娟在場的說明會中，投資人自己決定要投資。
　　②證人林吟蓁在法院作證時提及她曾經在冰淇淋店打工，且期間有一段時間生意不錯，後來有虧損，足以認為被告確實有認真經營的事實，同樣不是只打算吸金。
　　　
五、禾合富及金河投資方案都是由被告主導招募：
　1.根據本判決附表三、四所記載證人（投資人）的證詞，雖然大部分禾合富投資方案是投資人汪秀惠、李依真所介紹，但汪秀惠、李依真則是經由被告的介紹而參與禾合富投資方案，且絕大部分的投資人，都曾參加被告舉辦的投資說明會。至於金河投資方案，則幾乎都是因為被告和她的母親的介紹而參與投資。
　2.曾經擔任禾合富公司與金河實業社的員工戴翊亘與許乃仁（禾合富公司會計及業務員）、林吟蓁（金河實業社時薪員工），也先後到法院證實他們上班時，工作上是接受被告的指揮（本院卷四25、42頁，卷三69頁）。
　3.禾合富公司與金河實業社的登記負責人，分別是被告的兄長黃景輝及男友黃鈺期（偵一卷第8頁、警卷15頁）。
　4.綜合以上的證據，本院認為禾合富、金河投資方案，都是由被告主導招募。被告否認主導，本院認為並非實情。
　　　
六、「非法經營銀行業務」與「一般招募投資事業」的區別：
　 1.銀行法第29條之1的「以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方式的非法經營銀行業務行為，與一般的公司行號招募投資事業，都會以「保證或強調獲得利潤（益）」來吸引並邀請不特定人投入資金。雖然投資必然存在風險，但鼓吹他人參與投者者，仍會強調獲利，否則不足以打動投資者投入資金，這是人性的必然。
　 2.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的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處罰很重，最輕要判有期徒刑3年（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且可以併科1千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的罰金。依據本條文及第29條之1先後於78年及93年修法的立法理由，可知法律制度對這種行為預定重度刑罰，是為了「取締地下投資公司」、「維護人民財產法益、社會秩序安定」。因此，雖然銀行法第29條之1沒有明文規定「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究竟應該多少人，但本院認為行為人招募的投資人數，是判斷是否成立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的重要因素，因為沒有任何地下投資公司只想引誘三五人投入資金。
　 3.本案與一般典型的非法經營銀行業務案件，最大的差別在於投資人數。附表一的禾合富投資方案17組投資人共有18人，附表二的金河投資方案7組投資人總共只有8人。且附表二的8個投資者中，只有編號5的黃文惠並未參與附表一的禾合富投資方案，兩個投資方案的成員高度重疊。如果附表一、二的投資者只有三、五人，法院可能很容易判斷這些投資方案，都不是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的吸金行為。如果附表一、二的投資者高達三四十人，法院也可能很容易認為這是個向廣大民眾吸金的非法經營銀行業務情形。但本案既然投資人數介於兩種典型情況之間，法院就必須以下述特性，分辨被告招募禾合富和金河投資方案，在法律上是否屬於非法經營銀行業務行為。
　 4.非法經營銀行業務（吸金）行為的特性：
　　 ①保證獲得不合理的利潤。
　　 ②投資的對象（公司行號）常未正常營運，而是以不斷招募新投資人所投入的資金延續運作。
　　 ③不斷吸收新投資人，以確保獲得資金，甚至在即將無以為繼時仍然吸收資金。
　 5.一般招募投資事業的特性：
　　 ①合理的投資風險（但仍會預測獲利，否則沒有人會願意投資）。
　　 ②正常經營業務以追求獲利。
　　 ③資金籌募達到預定金額即停止招募。
　　　 
七、本案的情形：
　㈠不合理的獲利：
　1.禾合富投資方案部分：
　　①曾經擔任禾合富公司業務人員許乃仁，在本案偵查階段曾經提出簡報檔（PowerPoint檔），其中12萬元（小盤商）的投資選項，說明第一年每月除了可以領取2000元現金外，另可以選擇⒜2000元禮券、⒝2500元自有商品券、⒞2000元油資發票、⒟2000元商品券公司9折現金購回（4選1，偵五卷300頁）。
　　②本案審理時，附表三所記載的多位證人到庭表示見過上述簡報內容，並證明他們就是依這個小盤商方案投資每股10-12萬元，投資後的前幾個月，每股確實有領取2000元預扣20％後的現金（1600元）及2000元商品禮券。
　　③法務部調查局台南調查處調查人員搜索禾合富公司時，也扣到多張投資人的「車馬費領取簽收單」，上面都記錄投資人簽收領取1600元現金及2000元商品券（偵七卷15-147頁之間、偵八卷17-188之間）。
　　④綜合以上的證據，可知禾合富投資方案推廣時，是允諾每投資10或12萬元為1股，第一年可以按月領取2000元現金及2000元商品禮券（現金實際領取1600元應該是預先扣稅），所以檢察官主張這個投資方案的年投資報酬率約為40-48％，本院認為與實際情形相近。
　　⑤附表三所記載的大部分投資人都證實，被告在開始招攬投資之時，並沒有要求投資者做出業績才能領取報酬（部分證人作證說投資之後被告才作此等要求），因此上述「招攬時」承諾的年投資報酬率，計算上並無誤差。
　2.金河投資方案部分：
　　①被告在接受調查官詢問時，曾經陳述「投資人可以投資1股12萬元，1個月後原持有之1股股份，可增加為2股，持股滿3個月後，投資人可將所增加之1股以12萬元出售給公司（不得出售給他人），投資人可取回12萬元本金，投資人可再依原本投資之股份依照比例獲取分紅利潤，或把全部的股份賣回給公司，獲利了結」，並且承認後來經過二度更換契約內容（警卷第2頁背面至第3頁正面）。
　　②被告上述陳述的內容，和調查局人員在禾合富公司搜索扣押到「（全球易貨公司）投資協議書」（第5條）的文字約定內容相同（警卷第9-11頁，見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7，同卷91頁）。也和附表四大部分金河投資方案投資人的陳述吻合。
　　③因此，這個方案是承諾「3個月後還本」，也就是一季獲利100％，一年四季，所以檢察官主張「年」投資報酬率為400％有所根據。
　3.依照以上的說明，被告在招募上述兩個方案時，的確提出每年投資報酬率大約40-48％及400％的超高利潤來吸引投資人。所以，兩個投資方案都有以「過度樂觀的利潤」招攬投資人的情形。因此，檢察官主張這樣的投資報酬率，顯然就是銀行法第29條之1所說的「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本院認同。
　㈡有正常經營業務：
　1.附表三、四所記載的證人（投資人），以及禾合富公司的員工戴翊亘、許乃仁先後到法院證實了禾合富公司及金河實業社都開有實體店面出售商品（本院卷四27、41頁），且都曾經實際經營了一段時間，證據上顯示被告確實曾有長久經營這兩家公司行號的情形。
　2.被告在審理期間，曾經提出禾合富公司（出售的）商品價格表，上面記載了非常多的商品（本院卷○000-000頁），而證人許乃仁在法院作證時，也證實他任職禾合富公司期間，負責在外接洽協力廠商提供可以出售的產品，上述商品價格表上的商品，許多就是他開發的廠商所提供（本院卷四41、61頁）。
　3.許乃仁是附表一所記載的投資人李依真的兒子，而李依真投資的金額共有50萬元，是附表一所有投資人之中投資金額最高者。依證人許乃仁在法院所陳述，他們家的50萬元是在他任職禾合富公司約1個月後決定投資（本院卷四71頁）。本院認為，禾合富公司的業務員許乃仁的母親李依真之所以會投入這麼多的資金，必然是他們母子倆認為禾合富公司真的可能營運成功並且獲利。這一點，進一步證實禾合富公司在公司業務員許乃仁當時心中，是一間正常營運且充滿希望的公司。
　4.證人也就是金河投資方案的投資人林吟蓁，在法院作證時提到，她曾在金河實業社的冰淇淋店工作大約半年，且有兩、三個月的時間生意很好（本院卷三61、73、80-81頁）。也足以證明金河實業社曾經被正常且有聲有色地經營。
　5.基於以上的說明，本院認為被告所主導經營的禾合富公司、金河實業社都曾經努力正常運作追求獲利，禾合富及金河投資方案無法認為是被告虛構的空中樓閣。
　㈢招募投資對象有侷限性：
　1.從附表三記載的投資人證詞可知，禾合富投資方案的大部分的投資者，在投資前自己或家人已是（三寶集團）凱若琳公司的會員。此外投資人陳米娥、林吟蓁、高紹美雖然不是凱若琳公司的會員，但曾使用凱若琳公司的產品（蔡秀華忘記自己是否凱若琳公司會員，林鄭月盞、陳柏伃未說明是否凱若琳公司會員）。由此可知，被告主要是從自己也曾參與的凱若琳公司會員圈中，招攬吸收禾合富投資方案的投資者。
　2.誠如上述說明，金河投資方案的8個投資者中，只有黃文惠並未參與禾合富投資方案，兩個投資方案的成員高度重疊。本院有理由相信，被告是從禾合富投資方案的投資者中，招攬吸收金河投資方案的投資者。
　3.由此可知，被告都是從特定的生活或交往圈招攬吸收禾合富及金河投資方案的對象，而不是向社會大眾廣泛地推銷投資機會。
　㈣並無不斷吸收投資人的情形：
　1.根據禾合富投資方案各投資人「車馬費領取簽收單」簽收日期的記載，禾合富公司最後一次讓投資者領取投資報酬的時間是102年10月（簽收人：吳佳真、史素珠，見偵七卷65、89頁），此後便沒有任何報酬簽收資料，可以合理判斷是因為公司經營難以為繼而無力再支付報酬。再參考附表一可以確認投資日期的資料顯示，最早投資者是101年11月間的汪秀惠和她的先生蔡秉成。最後一位投資者林鄭月盞是在102年2月28日參與投資。上述兩個資料交互比對，可以知道禾合富公司招攬吸收投資者的工作只進行4個月，102年2月之後到公司營運發生困難的102年10月間，禾合富公司都沒有繼續招攬新投資者的作為。
　2.從附表二所記載各投資人的投資時間，可以知道所有的投資人都是在102年3月22-26日的5天內完成投資。而證人（投資人）林吟蓁在法院作證確認她在102年6月到10月之間在金河實業社的冰淇淋店打工（本院卷三79頁）。可以確定金河實業社的冰淇淋店至少經營了半年以上，且被告在完成招攬投資者之後，也沒有繼續招攬新投資者參與投資。
　　　　　
八、本院的看法：
  1.從上述說明可以知道被告招攬禾合富及金河投資方案時，的確有強調不合理的利潤，最後都是無以為繼，而無法（繼續）實現她當初畫給投資者的美麗大餅，所以客觀上的確符合銀行法第29條之1所規定「以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吸收資金，而約定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或報酬」的情形。
  2.但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的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的主要立法目的，是要遏阻或處罰向不特定大眾以類似地下投資公司方式吸收資金的行為。所以本院認為應該適度地縮小處罰範圍（限縮解釋），避免因方式不正確（過於樂觀）、結果不美好（公司倒閉）的一般招募投資事業行為人，也被處罰重刑。
  3.經過調查和分析，可知禾合富公司和金河實業社都曾被努力正常運作追求獲利。且被告都從特定的生活或交往圈招募投資對象而具有侷限性，並且在招募資金完成之後，即便公司營運已經難以繼續，也沒有再招攬新的投資者參與，以使禾合富公司及金河實業社延長壽命。
  4.綜合以上的情況，本院認為被告就禾合富及金河投資方案的招攬行為，雖然證據顯示她有支付佣金給介紹者的措施，仍然屬於「一般招募投資事業」的行為，而不是「銀行法的非法經營銀行業務」行為，因而決定判決無罪，不處罰被告。
  5.補充說明：
　　本案主要調查考量的，在於被告招攬時的承諾是否合理。至於禾合富公司及金河實業社的營運計畫，是否必然沒有成功實現被告承諾的可能性，並未被詳細客觀地檢視。所以雖然投資者大多如檢察官辯論時所指，「投資前只考量高額報酬（獎金）」，而不是獲利。然而投資者既然因為投資而成為股東，即享有分享公司獲利的權利，公司賺錢等於自己賺錢，因此檢察官辯論時認為「投資者沒有把公司營運績效反映在報酬之上」，本院認為不符合實際情況，所以檢察官這部分的論點，不會影響或動搖本院以上的判斷。


根據以上的說明，本院認為應該依據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的規定，判決被告無罪。
本案由檢察官白覲毓提起公訴、檢察官吳梓榕及黃信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5 　　月　　17　　日
                  刑事第十庭審判長法  官  劉怡孜
                                  法  官  潘明彥
                                  法  官  陳欽賢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劉庭君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5 　　月　　17　　日
附表一、禾合富投資方案投資人明細表
		編號

		投資人姓名

		投資時間

		投資金額(新臺幣元)

		資金交付方式



		1

		汪秀惠

		101年11月間

		100,000

		以現金交付黃子玲。



		2

		蔡秉成

		101年11月間

		100,000

		以現金交付黃子玲。



		3

		楊葉金紫

		101.12.05

		100,000

		匯入宇力企業社日盛安平帳戶內。



		4

		史素珠

		101.12.10

		200,000

		匯入宇力企業社日盛安平帳戶內。



		5

		李依真

		101.12.11

		200,000

		由許乃仁(李依真之兒子)匯款至宇力企業社日盛安平帳戶內。



		


		


		101.12.26

		300,000

		




		6

		郭芸翠

		101.12.25

		100,000

		匯入宇力企業社日盛安平帳戶內。



		7

		吳佳真

		101.12.27

		100,000

		匯入宇力企業社日盛安平帳戶內。



		8

		黃靜湘

		101年12月間

		100,000

		以現金交付予被告母親吳瑋容。



		9

		陳米娥

		102.01.23

		200,000

		由鄭羽婷(陳米娥之女兒)匯款至宇力企業社日盛安平帳戶內。



		10

		林吟蓁蔡秀華

		102年初

		360,000

		以現金交付戴翊亘及黃子玲。



		11

		高紹美

		102年初

		120,000

		以現金交付予汪秀惠再轉交被告。



		12

		方奕淳

		102年1月間

		100,000

		以現金交付予汪秀惠再轉交被告。



		13

		何永春

		102年1月間

		120,000

		以現金交付予汪秀惠再轉交被告。



		14

		林鄭月盞

		102.02.28

		120,000

		現金交付。



		15

		林吳秋花

		102.02.28

		120,000

		現金交付。



		16

		陳柏伃

		不詳

		100,000

		以現金交付黃子玲。



		17

		林薛敏菊

		不詳

		120,000

		以現金交付許乃仁再轉交被告。







附表二、金河投資方案投資人明細表
		編號

		投資人姓名

		投資時間

		投資金額(新臺幣元)

		資金交付方式



		1

		李依真

		102.03.26

		120,000

		以現金交付黃子玲。



		2

		郭芸翠

		102.03.26

		240,000

		以現金交付黃子玲。



		3

		吳佳真

		102.03.26

		240,000

		以現金交付黃子玲。



		4

		陳米娥

		102.03.25

		480,000

		匯入禾合富國泰世華臨安帳戶內。



		


		


		102.03.25

		120,000

		由鄭羽婷匯入禾合富國泰世華臨安帳戶內。



		5

		黃文惠

		102.03.25

		120,000

		匯入禾合富國泰世華臨安帳戶內。



		6

		林吟蓁蔡秀華

		102.03.22

		240,000

		以現金交付戴翊亘及黃子玲。



		7

		何永春

		102.03.25

		300,000

		以現金交付戴翊亘及黃子玲。



		


		


		102.03.26

		780,000

		匯至禾合富國泰世華臨安帳戶內。







附表三、禾合富投資方案投資人證詞
		編號

		姓名

		加入原因

		是否要求營業額

		曾否前往營業場所(有無貨品可供選購)



		1

		汪秀惠



		①投資前已為凱若琳公司會員(本院卷二222)。
②表示由被告母女介紹投資禾合富公司，也參加過由被告母女、許乃仁、林恩寬介紹投資方式的說明會(本院卷二225、227、236-237、239、245、251-252)。

		被告當初沒有表示要經銷公司產品或招攬會員才能領取獎金(警卷36正)；在加入投資後被告才要求每個月要2萬元營業額(本院卷二241、252-254、260-262、269-270)。

		曾去過禾合富公司辦公室(警卷34正；本院卷○000-000)。
辦公室裡的三寶公司產品只有一點點，其他產品大約有七成(本院卷二241、279-280、284)。架上陳列商品除了三寶產品外，另有別家公司產品，只有展示兩罐、幾罐凱若琳公司產品讓大家看(本院卷二275、277、280、284)。有買過油、餅乾、茶葉之類的日常生活用品，賣的東西跟凱若琳公司不一樣(本院卷二226、275)，但沒有在裡面買過凱若琳公司保健產品(本院卷○000-000)。
只拿過禾合富公司的餅乾商品價格表(本院卷○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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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秉成



		①不確定自己是否為凱若琳公司會員，因為都是其太太汪秀惠在辦理(本院卷二411、434、447)。
②由汪秀惠介紹投資禾合富公司，以及經被告母女、林恩寬、Tina張媖婷介紹投資方式(偵六卷93；本院卷二413、417-419、425、435-436、445-446)。

		被告邀約時沒有說，事後才要求每個月要達2萬元營業額(本院卷○000-000、436、438)。

		有去禾合富公司看櫥窗裡面的東西且有標示(本院卷二436、444)，但沒有看過商品價格表(本院卷二428、436-437)，除了賣凱洛琳公司產品外，也有賣其他日常用品、油、米。有買過其他日常用品(本院卷二421、424、436-438、443-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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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葉金紫

		①投資前已為凱若琳公司會員(偵五卷221)。
②由汪秀惠介紹投資禾合富公司，以及參加過被告、林恩寬介紹投資方式的說明會(偵五卷220-221；偵六卷94；本院卷三185、187、195)。

		事前沒有說明賣2萬元產品一事，事後才要求(本院卷○000-000、197-199)。

		繳交投資款項時曾去過禾合富公司辦公室(偵六卷94)；請汪秀惠以商品券換購商品(偵五卷221；本院卷三195)；販賣的產品有的是凱洛琳公司產品，有的不是，有吃的、衛生紙、米等(本院卷三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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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素珠

		①投資前已為凱若琳公司會員(偵六卷94；本院卷三238、248)。
②汪秀惠介紹投資禾合富公司，以及聽過汪秀惠、被告母女在飯店時介紹投資方式(偵六卷94；本院卷三223、225-227、236-237、244-245、249-250)。

		被告未要求每月2萬元營業額(本院卷三228、237、250)。

		店內有賣東西，會以禮卷在店內購買東西，例如沙拉油、米、衛生紙(本院卷三227、247)，賣很少產品(本院卷○000-000、247、250)，店內完全沒有賣凱若琳公司產品(本院卷三238、245-246、250)，也未在裡面買過凱若琳公司產品，若要購買凱洛琳產品是請被告、汪秀惠另外私下叫貨(本院卷○000-000、238-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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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依真

		①投資前已為凱若琳公司會員(本院卷二290)。
②由被告母女到家裡介紹投資禾合富公司方式，也聽過被告介紹投資簡報說明(偵二卷67反；偵三卷44正；偵四卷115；本院卷二296、304-305、332)。

		事前被告未要求達成2萬元業績，事後才要求(偵三卷46正)。

		禾合富公司會展示一些凱洛琳公司產品(本院卷二319)，另有販賣衛生紙、洗衣精等很多種類的日常用品(偵二卷67反、本院卷二329)，沒有在裡面買過凱若琳公司產品(本院卷二328)，但有用現金或禮券買過其他東西，架上商品陳列沒有很多(偵三卷46反；本院卷二308、329、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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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芸翠



		①投資前已為凱若琳公司會員(本院卷三301、326)。
②聽聞李依真告知禾合富公司投資方式，並由被告母女介紹投資禾合富公司方式，以及參加過由被告介紹投資方式的說明會。(偵三卷52正-53反；偵四卷187；本院卷○000-000、308、327-328、340)。

		被告當初招攬時未要求每月要達2萬元業績，於本院作證陳述沒有印象(偵三卷54正；本院卷三306、309、311-312、314、331-332、338)。

		禾合富公司店內有陳列一些三寶公司產品(本院卷三313)、凱若琳初乳產品(本院卷三331)。曾拿禮券購買過洗衣粉及白米等產品，以及凱若琳公司初乳產品(偵三卷53正；本院卷○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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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佳真



		①於調查筆錄陳述投資前已為凱若琳公司會員(偵一卷37反；偵三卷76正)；於本院審理時陳述非凱若琳會員，本身會使用凱若琳公司產品(本院卷三345、361-362、368)。
②經郭芸翠介紹禾合富公司，由被告母女邀約投資，並參加過由被告、許乃仁介紹投資方式的說明會，於本院作證陳述未參加說明會(偵一卷37反；偵三卷76反；偵四卷185；本院卷○000-000、350、355-354、360、362-364、370)。

		於第一次調查筆錄陳述禾合富公司有規定要購買一定金額的公司產品，但不強迫(偵一卷38正)；自第二次調查筆錄之後，陳述被告當初未要求每月要達2萬元業績(偵三卷77反、78正；本院卷○000-000、351-352、355、357、366-367)。

		禾合富公司有販售食品、日常用品等，並沒有特定一間公司的產品(偵一卷38正)；會以禮券購買禾合富商品，如衛生紙、沙拉油、垃圾袋等民生必需品(偵三卷77正；本院卷三 351、357、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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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靜湘



		①投資前已為凱若琳公司會員(警卷54反)。
②由汪秀惠介紹投資禾合富公司，以及曾參加被告母女介紹投資方式的說明會(警卷54反-55正、56反-57正)。

		陳述禾合富公司未硬性規定會員一定要購買多少商品才能享有紅利(警卷55反)，且表示經銷公司商品由投資人自行決定，若做不到或沒有做都不會影響紅利發放(警57正)。

		曾向禾合富公司訂購春節禮品，但拿到東西後發現與型錄商品不一樣(警卷55正)；陳述禾合富公司未有實體店面，會把部分商品樣本擺在公司辦公室櫥窗內，也會製作商品目錄表，提供會員選擇購買，主要為一般食品、日常用品等東西，並沒有特定哪一家公司的商品(警卷55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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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米娥



		①未陳述是否為凱若琳會員；曾使用凱若琳產品(偵三卷66正；偵四卷203)。
②由李依真邀請投資禾合富公司以及介紹投資方式(偵一卷35反；偵三卷66正反；偵四卷203)。

		陳述曾聽聞禾合富公司規定若經銷商未達一定金額就要退出，但不知道額度為多少，也不知道如何退出(偵一卷35反)；被告未要求每個月2萬元的銷售業績(偵三卷68正)。

		曾去過禾合富辦公室領取獎金以及用領取的利息購買商品(偵一卷35反；偵三卷68正；偵四卷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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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吟蓁

		①非凱若琳會員(本院卷三47)；有使用凱洛琳公司產品(偵三卷85正)。
②聽聞蔡秀華投資部分很好，以及聽說過投資方式(偵六卷118)，由被告母女邀請投資禾合富公司，並曾參加過被告介紹投資方式的說明會(偵三卷85正；本院卷三48、50、57、76)。

		不用推銷產品、被告未要求每個月要有2萬元業績(本院卷三52-53、57-59、62、77-78)。



		曾購買禾合富公司產品、日常用品，但不知道禾合富公司有賣如商品價格表所列的這麼多產品(本院卷二76)；認為禾合富公司為單純販買日常用品，不清楚是否經營直銷產品(本院卷三53、76、83
、8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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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秀華

		①忘記自己本身是否為凱若琳會員(本院卷三90)。
②經由被告母親介紹投資禾合富公司(本院卷二91)，以及曾參加由被告母女介紹投資方式的說明會(偵六卷92、117)，之後於本院審理時陳述沒有參加、忘記是否參加說明會(本院卷三91-92、107)。

		沒印象是否有業績要求(本院卷三97-98、106)，但沒有要求一定要賣產品(本院卷三102)。

		會購買禾合富公司產品；禾合富公司像小百貨，賣家庭用品(本院卷三92-93、106、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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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紹美



		①非凱若琳公司會員，但曾買過凱若琳公司產品(警卷52反)。
②從汪秀惠得知投資消息，以及參加由被告母女、林恩寬介紹投資方式的說明會(警卷51正反、52反、53正；本院卷○000-000、171)。

		陳述沒有硬性規定會員一定要購買禾合富公司多少產品才能享有紅利(警卷52正)，是否經銷公司產品由投資人自行決定，做不到不會影響紅利發放(警卷53反)。被告沒有要求每個月2萬元營業額(本院卷四172)。

		陳述禾合富公司未有實體店面，會把部分商品樣本擺在公司辦公室櫥窗內，也會製作商品目錄表，提供會員選擇購買，主要都是一般食品、日常用品等東西，並沒有特定哪一家公司的產品(警卷52正)；曾使用現金、禮券，在禾合富公司購買餅乾或清潔用品，可能購買過一、兩次凱若林公司保健食品(本院卷○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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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奕淳

		①投資前已為凱若琳公司會員(本院卷三268)。
②從汪秀惠得知投資消息，以及參加由被告母女、林恩寬介紹投資方式的說明會(警卷47反、49反；本院卷三269、270-271、278-279、282)。

		沒有硬性規定會員一定要購買禾合富公司多少產品才享有紅利(警卷48反)，且有無經銷公司產品由投資人自行決定，如果做不到或沒有做不會影響紅利發放(警卷50正)。
於本院作證陳述剛開始沒有要求業績(本院卷○000-000、279-280)，之後陳述忘記是否要求兩萬元營業額(本院卷○000-000)。

		禾合富公司未有實體販售店面，會把部分商品樣本擺在公司辦公室櫥窗貨架上，有商品目錄表提供會員選擇購買(本院卷三285)，包含凱若琳產品以及生活用品，像是一般食品、日常用品等，並沒有特定哪一家公司的產品(警卷48反-49正；本院卷三277、282、285)；曾經在那裡買過凱若琳公司商品會(本院卷三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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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永春

		①投資前已為凱若琳公司會員(本院卷三144、168)。
②由汪秀惠介紹擔任禾合富公司經銷商(警卷58正)，並由汪秀惠與被告介紹經銷方式(警卷58反)，自認非投資禾合富公司(警卷59正)；曾參加由被告、林恩寬介紹經銷制度的說明會(警卷59正；本院卷三146)。
　之後於本院作證時陳述由汪秀惠介紹投資禾合富公司(本院卷○000-000、174、180)，並陳述不清楚自己是經銷商還是投資人(本院卷三166)。

		事前被告及汪秀惠、林恩寬都沒有提到經銷商必須達到每個月2萬元的銷售業績才能領車馬費(警卷59反；本院卷三150)，沒有講要賣多少責任額(本院卷三167)，後來才要求必須達到責任額(本院卷三151、167、174、181)。





		表示成為禾合富公司經銷商銷售凱若琳公司產品約3個月後，貨源中斷，所以禾合富公司改賣各類日常用品，包括米、油、衛生紙及茶葉等(警卷58反；本院卷○000-000)；禾合富公司有賣很多產品，包含生活用品及凱若琳產品(本院卷○000-000、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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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鄭月盞





		①未說明。
②由楊葉金紫介紹投資禾合富公司，以及曾在禾合富公司聽投資方式說明(偵六卷116)。

		未說明。

		曾去過禾合富公司聽投資方式說明，以及用禮券買過橄欖油(偵六卷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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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吳秋花



		①投資前已為凱若琳公司會員(偵五卷221)。
②由汪秀惠邀約投資禾合富公司以及介紹投資方式(偵五卷221)。

		未說明。

		繳交投資款項時曾去過禾合富公司辦公室(偵五卷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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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柏伃

		①未說明。
②由汪秀惠介紹投資禾合富公司(偵六卷95)，以及曾參加過被告母女、林恩寬介紹投資方式的說明會(偵六卷95)。

		未說明。

		繳交投資款項時去過禾合富公司(偵六卷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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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薛敏菊

		①投資前已為凱若琳公司會員(本院卷三382)。
②由李依真介紹投資禾合富公司，曾在禾合富公司聽聞許乃仁介紹投資方式，於法院作證陳述未參加說明會(偵六卷95；本院卷○000-000、378)。

		沒有業績要求(本院卷○000-000、379)。

		有以商品券購買禾合富公司店內的凱若琳公司直銷、初乳產品，對於商品價格表有印象(本院卷○000-000)。







附表四、金河投資方案投資人證詞
		編號

		姓名

		加入原因

		實體經營

		投資約定事項轉折



		1

		李依真

		由被告母女、黃鈺期介紹投資金河實業社冰淇淋事業以及投資方式(偵三卷46反
；偵四卷115、117；本院卷二310、312)。

		①有參加過黃慧娟在台南辦的冰淇淋試吃會，有一個做冰淇淋的機器(本院卷二310)、有看過冰淇淋車，裡面都是機器(本院卷○000-000)。
　被告實際經營冰淇淋店面，有去消費過(偵四卷117；本院卷○000-000)。
②冰淇淋店後來營運不佳(偵三卷47正；本院卷○000-000)。

		原先約定投資1股12萬元，1個月原持有之1股股份可增加為2股，持股滿3個月後，可以將增加之1股以12萬元出售給公司，可再依原本投資之股份依照比例獲取分紅利潤(偵三卷46反-47正；本院卷二310)。
之後營運不佳，被告母女要求投資人不論是要退股或繼續投資，每股需再拿出17萬元來彌補虧損(偵三卷47正反；本院卷○000-000)。最後本金未領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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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芸翠



		由被告母女介紹投資金河實業社冰淇淋事業，以及參加由被告介紹投資方式的說明會(偵三卷54反；偵四卷187；本院卷○000-000、317、321-323、334)。

		①沒有去試吃會，也沒有看過冰淇淋車(本院卷三333)。
　被告實際經營冰淇淋店面並於102年8月間開幕(偵三卷55反；本院卷三318)。
②冰淇淋店開幕後1、2個月去現場看生意很好、常常客滿(偵三卷54反、55反；本院卷三334)。之後冰淇淋店沒賺錢(本院卷三325)。

		原先約定投資1股變2股，冰淇淋店開幕後1、2個月可以選擇將本金領回或繼續放著(偵三卷54反)，額外還有獎金，也沒有其他限制、也不管有沒有賺錢(本院卷○000-000、326)。
開幕後隔1、2個月，向被告要求拿回投資的24萬元，另外送的2股要繼續放著等分紅，被告母親表示股份怎麼可能買一送一，哪有那麼好的事，意思是不可能退費(偵三卷54反)
。後來被告母親再要求需付17萬元彌補虧損(偵三卷55正)。
表示自己不是很清楚有無拿到冰淇淋店的股份或分紅(本院卷三324)，也未歸還本金(本院卷三336、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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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佳真



		郭芸翠及被告都曾邀約投資金河實業社冰淇淋事業，並參加由被告介紹投資方式的說明會(偵三卷78正；偵四卷186；本院卷三354、358)。

		①被告實際經營冰淇淋店並於102年8月底開幕(偵三卷79正；本院卷三357)。
②冰淇淋店開幕後幾個月常去消費，生意都還不錯(偵三卷79正)；103年5月底，被告母親表示冰淇淋店營業至今一直虧損，已經賠了1千多萬元(偵三卷78反)。

		原先約定每投資1股12萬元，股份可買一送一，等到冰淇淋店開幕1、2個月後，可以將投資的每股12萬元領回，且投資的股份價值會上漲，每1股拿回來的錢一定不只12萬元(偵三卷78正；本院卷○000-000、358)；沒有額外分紅，之後又陳述沒有印象(本院卷○000-000、358-359、363)。
後來冰淇淋店虧損，被告母親要求不管拿回本金或是繼續放著都要再繳每股17萬元(偵三卷78反)。
最後沒有拿回投資的本金或分紅(偵三卷78正；本院卷三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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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米娥



		由李依真邀約，以及被告介紹投資金河實業社冰淇淋事業(偵三卷68正；偵四卷203-205)。

		未說明。

		原先約定每1股12萬元，1個月後原持有之1股可增加為2股，持股滿3個月，可將股份以每股12萬元回售公司(偵三卷68正)。
不清楚自己投資的股份有無增加(偵三卷69正)，沒有取回投資款項(偵三卷68反)。



		5

		林吟蓁

		由被告母女介紹轉投資金河實業社冰淇淋事業分紅會更好(偵三卷85反、87反；偵六卷118；本院卷三60、64-65)。

		①沒參加試吃活動，也沒看過冰淇淋車(本院卷三78-79)。
　被告實際經營冰淇淋店面，並於102年6月到10月間在店內任職(偵三卷86正反、87反；本院卷三61、68、73、78-79)。
②冰淇淋店中途有兩、三個月生意很好(本院卷三75、79、80-81)，大概也有一半時間生意不好，應該是有虧損(本院卷三81-82)，後來大約103年6月間及10月間被告母親皆表示冰淇淋店經營虧損(偵三卷85反；本院卷三82)。

		原先約定每投資1股12萬元，1個月後原持有的1股增加為2股，持股滿3個月後，可將原本投資的1股及增加的1股以每股12萬元售回被告(偵三卷85反、86正；偵六卷118；本院卷三64-67、71)。
之後被告母親表示冰淇淋店營業虧損無法退股，又要求股東是否再拿錢出來彌補虧損(偵三卷85反-86正)。
實際上未領取或拿回報酬，本金也拿不回來(偵六卷119；本院卷三71-7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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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秀華

		由被告母親介紹投資金河實業社冰淇淋事業(偵六卷117；本院卷三99-100、112)。

		①被告實際經營冰淇淋店面，開幕時有去過店裡(本院卷○000-000、110)。
②不知道生意好不好(本院卷三104、110-111)。

		完全沒有領到投資紅利(偵六卷119；本院卷三103)，本金也未領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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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永春

		由被告介紹投資金河實業社冰淇淋事業(警卷60正反；本院卷○000-000)。

		①被告實際經營冰淇淋店面於102年8月間開幕(警卷62正)，有去過店裡，也會去吃冰淇淋，每個月都會去店裡看，多是平常晚上去(本院卷○000-000、173-174、177-178、182)。
②冰淇淋店開幕時曾去店內，當時生意還可以，就算沒賺錢，應該也不至於到嚴重虧損程度(警卷62正)；之後在法院作證陳述當時有很多顧客，感覺生意很好(本院卷三173、177)，但從資金、裝修到營運覺得沒有到2400萬的價值(本院卷三157、174)，經營沒有那麼大、也經營不好(本院卷三163、174)  。
　103年5月底，被告母親表示冰淇淋店營業至今一直虧損，已經賠了1200多萬元；103年10月，被告母親再度表示冰淇淋店目前虧損400多萬元(警卷60反)。
③大約是102年9月或10月開幕(本院卷○000-000)
  ，實際營運了不知道幾個月(本院卷三162、170)。

		原先約定每投資1股12萬元，滿1個月後，原投資的1股可增加為2股，滿3個月後，可以將增加的股份以12萬元賣回給金河實業社(警卷60正；本院卷三154、157-158、161-162、176)。
之後營業虧損，被告母親表示若要把本金拿回去，每股必須先繳17萬元彌補虧損(警卷60反)。最後沒有領取股利及分紅，被告也沒有返還投資的108萬(本院卷三159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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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文惠

		從陳米娥得知投資消息，並經被告邀約投資金河實業社冰淇淋事業及介紹投資方式(偵二卷45正
；偵三卷59正；偵四卷201-203)。

		①去過冰淇淋店(偵四卷203)。
②投資那時候冰淇淋店的生意都很好(偵四卷203頁)；不清楚營運狀況，透過李依真知道冰淇淋店虧損1700萬元(偵三卷60反)。

		原先約定1股12萬，1個月後1股可增加為2股，持股滿3個月後可以將增加的1股以12萬元賣給被告，並取回12萬元本金(偵三卷59反；偵四卷203)。
之後因為投資理念改變，想拿回本金，其他股份都可以不要，但被告皆未處理(偵三卷59反)。沒有領取任何報酬或紅利(偵三卷60正)，本金也未領回。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9年度金訴字第254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子玲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林宜靜  

上列被告因違反銀行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6年度偵緝
字第92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黃子玲無罪。
    判決要旨
一、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立法目的在於遏
    阻並處罰以類似地下投資公司方式向社會大眾吸金，而非處
    罰以過於樂觀的不正確方式，且最後公司倒閉的一般招募投
    資事業行為，故應適度限縮適用範圍。
二、被告的行為客觀上雖符合銀行法第29條之1「以收受投資、
    使加入為股東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吸收資金，而約
    定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或報酬」之情形。但經調查結果，
    禾合富公司及金河實業社都曾正常營運相當時間，且被告之
    招攬對象有其侷限性，並於資金招募到位後即行停止招攬。
    因認被告之行為，仍屬一般招募投資事業，而非銀行法之非
    法經營銀行業務行為，因而為無罪之判決。
    理    由
一、起訴事實及罪名：
  1.被告黃子玲自民國101年11月間起到102年2月底左右的期間
    ，對外宣稱她所籌備設立的禾合富有限公司（以下稱禾合富
    公司）已和紐西蘭三寶集團簽約，成為三寶集團台灣直銷商
    紐西蘭商凱若琳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所設立「全球易貨
    平台」的南部經銷商，可以經由上述平台買賣三寶集團（凱
    若琳公司）所生產的保健食品。且三寶集團計畫在台灣上市
    櫃，故透過禾合富公司招攬會員加入，以此為由招募會員投
    資。聲稱每投資新臺幣（下同）10萬元或12萬元，每月可領
    取4000元報酬（即年報酬率為40%或48%），為期一年，期滿
    後如果願意繼續投資，則每月仍可領取2000元的報酬，而以
    此方式向不特定人招攬投資（以下簡稱禾合富投資方案）。
    附表一所記載的17組投資人（共18人）為了賺取高額紅利，
    因而分別參與投資。
  2.被告黃子玲又於102年2、3月間，對外宣傳打算籌組設立「
    金河實業社」投資冰淇淋事業。投資方案為每投資1股12萬
    元，一個月後原本的1股股份可增加為2股，持股滿3個月後
    ，投資人可以選擇將其中1股以12萬元賣回給公司取回本金
    ，另1股可以選擇依投資比例分配利潤或將持股賣回給公司
    （換算結果投資三個月的年報酬率為400％，以下簡稱金河投
    資方案）。附表二所記錄的7組投資人（共8人）為了賺取高
    額紅利，因而分別參與投資。
  3.因此認為被告黃子玲的行為，符合銀行法第29條之1「以收
    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吸收資
    金，而約定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或報酬」之情形，而違反
    銀行法第29條第1項「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的規
    定，構成2個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的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
　　
二、審理範圍：
　1.刑事訴訟法第268條規定「法院不得就未經起訴之犯罪審判
    」，而是否為檢察官所起訴的犯罪（事實），則應以起訴書
    關於犯罪事實的記載為準。　
　2.本案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完全沒有提及「被告對投資人施用
    詐術（行騙）」、「使投資人陷於錯誤（受騙上當）」等刑
    法詐欺罪名的行為。並且在證據並所犯法條欄第三點，說明
    禾合富公司投資方案「難認被告有何施用詐術之犯行」；金
    河投資方案的投資人「難認其主觀上有何陷於錯誤之處」，
    所以被告的詐欺罪嫌「不另為不起訴處分」（起訴書第11頁
    ）。
　3.基於以上的說明，本院認為檢察官只起訴被告非法經營銀行
    業務行為，並未起訴被告詐欺行為。被告是否涉及刑法第33
    9條第1項詐欺罪名，不在本案的審判範圍之內。
　　
三、檢察官的主張：
　1.銀行法第29條之1規定「以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
    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
    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
    酬者，以收受存款論」，構成銀行法第29條第1項的「非銀
    行而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的行為。
　2.禾合富投資方案的年投資報酬率約為40-48％，金河投資方案
    的年投資報酬率約為400％，這樣的投資報酬率，顯然就是銀
    行法第29條之1所說的「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
    息或其他報酬」。
　3.檢察官並未認為禾合富公司和金河實業社都是空殼公司，而
    是認為被告所招攬的投資者，同意投資時考量的主要獲利，
    並不是來自銷售商品的利潤，而是來自於高額獎金（報酬）
    ，因為投資者就算如被告事後的要求，達成高額的營運績效
    ，那位投資者能獲得的報酬，也是根據投資金額計算，而不
    是把營運績效反映在報酬之上，這顯然不是正常公司的經營
    方式。
　4.根據以上的說明，被告的招募資金行為，已經構成銀行法第
    29條之1的情形。
　　
四、被告方面的辯解：
　1.關於禾合富投資方案：
　　①本方案並不是被告主導籌備設立，而是三寶集團凱若琳臺
      灣分公司的負責人黃慧娟，要求被告、汪秀惠、李依真成
      立禾合富公司，作為全球易貨平台的據點，並由黃慧娟負
      責商品供應，被告、汪秀惠、李依真負責業務推廣，且附
      表一所記錄的投資人大都不是被告所招攬。
　　②禾合富公司的制度，都是黃慧娟和許乃仁討論決定，但經
      營三、四個月之後，被告發現公司虧錢後才參與營運管理
      ，並要求更改合約內容。
　　③證人何永春及汪秀惠在法院也作證提及被告的確有要求他
      們負責銷售商品。且依證人許乃仁的證詞，禾合富公司當
      時的確有認真經營，並由許乃仁開發協力廠商。可知本方
      案並非單純的吸收資金，而是真的打算籌資經營事業。
　2.關於金河投資方案：
　　①這個投資方案的投資人也不是被告招攬，而是某一次黃慧
      娟在場的說明會中，投資人自己決定要投資。
　　②證人林吟蓁在法院作證時提及她曾經在冰淇淋店打工，且
      期間有一段時間生意不錯，後來有虧損，足以認為被告確
      實有認真經營的事實，同樣不是只打算吸金。
　　　
五、禾合富及金河投資方案都是由被告主導招募：
　1.根據本判決附表三、四所記載證人（投資人）的證詞，雖然
    大部分禾合富投資方案是投資人汪秀惠、李依真所介紹，但
    汪秀惠、李依真則是經由被告的介紹而參與禾合富投資方案
    ，且絕大部分的投資人，都曾參加被告舉辦的投資說明會。
    至於金河投資方案，則幾乎都是因為被告和她的母親的介紹
    而參與投資。
　2.曾經擔任禾合富公司與金河實業社的員工戴翊亘與許乃仁（
    禾合富公司會計及業務員）、林吟蓁（金河實業社時薪員工
    ），也先後到法院證實他們上班時，工作上是接受被告的指
    揮（本院卷四25、42頁，卷三69頁）。
　3.禾合富公司與金河實業社的登記負責人，分別是被告的兄長
    黃景輝及男友黃鈺期（偵一卷第8頁、警卷15頁）。
　4.綜合以上的證據，本院認為禾合富、金河投資方案，都是由
    被告主導招募。被告否認主導，本院認為並非實情。
　　　
六、「非法經營銀行業務」與「一般招募投資事業」的區別：
　 1.銀行法第29條之1的「以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方式的
     非法經營銀行業務行為，與一般的公司行號招募投資事業
     ，都會以「保證或強調獲得利潤（益）」來吸引並邀請不
     特定人投入資金。雖然投資必然存在風險，但鼓吹他人參
     與投者者，仍會強調獲利，否則不足以打動投資者投入資
     金，這是人性的必然。
　 2.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的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處罰很重，最
     輕要判有期徒刑3年（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且可
     以併科1千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的罰金。依據本條文及第29
     條之1先後於78年及93年修法的立法理由，可知法律制度對
     這種行為預定重度刑罰，是為了「取締地下投資公司」、
     「維護人民財產法益、社會秩序安定」。因此，雖然銀行
     法第29條之1沒有明文規定「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究竟應
     該多少人，但本院認為行為人招募的投資人數，是判斷是
     否成立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的重要因素，因為沒有任何地
     下投資公司只想引誘三五人投入資金。
　 3.本案與一般典型的非法經營銀行業務案件，最大的差別在
     於投資人數。附表一的禾合富投資方案17組投資人共有18
     人，附表二的金河投資方案7組投資人總共只有8人。且附
     表二的8個投資者中，只有編號5的黃文惠並未參與附表一
     的禾合富投資方案，兩個投資方案的成員高度重疊。如果
     附表一、二的投資者只有三、五人，法院可能很容易判斷
     這些投資方案，都不是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的吸金行為。如
     果附表一、二的投資者高達三四十人，法院也可能很容易
     認為這是個向廣大民眾吸金的非法經營銀行業務情形。但
     本案既然投資人數介於兩種典型情況之間，法院就必須以
     下述特性，分辨被告招募禾合富和金河投資方案，在法律
     上是否屬於非法經營銀行業務行為。
　 4.非法經營銀行業務（吸金）行為的特性：
　　 ①保證獲得不合理的利潤。
　　 ②投資的對象（公司行號）常未正常營運，而是以不斷招募
       新投資人所投入的資金延續運作。
　　 ③不斷吸收新投資人，以確保獲得資金，甚至在即將無以為
       繼時仍然吸收資金。
　 5.一般招募投資事業的特性：
　　 ①合理的投資風險（但仍會預測獲利，否則沒有人會願意投
       資）。
　　 ②正常經營業務以追求獲利。
　　 ③資金籌募達到預定金額即停止招募。
　　　 
七、本案的情形：
　㈠不合理的獲利：
　1.禾合富投資方案部分：
　　①曾經擔任禾合富公司業務人員許乃仁，在本案偵查階段曾
      經提出簡報檔（PowerPoint檔），其中12萬元（小盤商）
      的投資選項，說明第一年每月除了可以領取2000元現金外
      ，另可以選擇⒜2000元禮券、⒝2500元自有商品券、⒞2000
      元油資發票、⒟2000元商品券公司9折現金購回（4選1，偵
      五卷300頁）。
　　②本案審理時，附表三所記載的多位證人到庭表示見過上述
      簡報內容，並證明他們就是依這個小盤商方案投資每股10
      -12萬元，投資後的前幾個月，每股確實有領取2000元預
      扣20％後的現金（1600元）及2000元商品禮券。
　　③法務部調查局台南調查處調查人員搜索禾合富公司時，也
      扣到多張投資人的「車馬費領取簽收單」，上面都記錄投
      資人簽收領取1600元現金及2000元商品券（偵七卷15-147
      頁之間、偵八卷17-188之間）。
　　④綜合以上的證據，可知禾合富投資方案推廣時，是允諾每
      投資10或12萬元為1股，第一年可以按月領取2000元現金
      及2000元商品禮券（現金實際領取1600元應該是預先扣稅
      ），所以檢察官主張這個投資方案的年投資報酬率約為40
      -48％，本院認為與實際情形相近。
　　⑤附表三所記載的大部分投資人都證實，被告在開始招攬投
      資之時，並沒有要求投資者做出業績才能領取報酬（部分
      證人作證說投資之後被告才作此等要求），因此上述「招
      攬時」承諾的年投資報酬率，計算上並無誤差。
　2.金河投資方案部分：
　　①被告在接受調查官詢問時，曾經陳述「投資人可以投資1股
      12萬元，1個月後原持有之1股股份，可增加為2股，持股
      滿3個月後，投資人可將所增加之1股以12萬元出售給公司
      （不得出售給他人），投資人可取回12萬元本金，投資人
      可再依原本投資之股份依照比例獲取分紅利潤，或把全部
      的股份賣回給公司，獲利了結」，並且承認後來經過二度
      更換契約內容（警卷第2頁背面至第3頁正面）。
　　②被告上述陳述的內容，和調查局人員在禾合富公司搜索扣
      押到「（全球易貨公司）投資協議書」（第5條）的文字
      約定內容相同（警卷第9-11頁，見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7
      ，同卷91頁）。也和附表四大部分金河投資方案投資人的
      陳述吻合。
　　③因此，這個方案是承諾「3個月後還本」，也就是一季獲利
      100％，一年四季，所以檢察官主張「年」投資報酬率為40
      0％有所根據。
　3.依照以上的說明，被告在招募上述兩個方案時，的確提出每
    年投資報酬率大約40-48％及400％的超高利潤來吸引投資人。
    所以，兩個投資方案都有以「過度樂觀的利潤」招攬投資人
    的情形。因此，檢察官主張這樣的投資報酬率，顯然就是銀
    行法第29條之1所說的「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
    息或其他報酬」，本院認同。
　㈡有正常經營業務：
　1.附表三、四所記載的證人（投資人），以及禾合富公司的員
    工戴翊亘、許乃仁先後到法院證實了禾合富公司及金河實業
    社都開有實體店面出售商品（本院卷四27、41頁），且都曾
    經實際經營了一段時間，證據上顯示被告確實曾有長久經營
    這兩家公司行號的情形。
　2.被告在審理期間，曾經提出禾合富公司（出售的）商品價格
    表，上面記載了非常多的商品（本院卷○000-000頁），而證
    人許乃仁在法院作證時，也證實他任職禾合富公司期間，負
    責在外接洽協力廠商提供可以出售的產品，上述商品價格表
    上的商品，許多就是他開發的廠商所提供（本院卷四41、61
    頁）。
　3.許乃仁是附表一所記載的投資人李依真的兒子，而李依真投
    資的金額共有50萬元，是附表一所有投資人之中投資金額最
    高者。依證人許乃仁在法院所陳述，他們家的50萬元是在他
    任職禾合富公司約1個月後決定投資（本院卷四71頁）。本
    院認為，禾合富公司的業務員許乃仁的母親李依真之所以會
    投入這麼多的資金，必然是他們母子倆認為禾合富公司真的
    可能營運成功並且獲利。這一點，進一步證實禾合富公司在
    公司業務員許乃仁當時心中，是一間正常營運且充滿希望的
    公司。
　4.證人也就是金河投資方案的投資人林吟蓁，在法院作證時提
    到，她曾在金河實業社的冰淇淋店工作大約半年，且有兩、
    三個月的時間生意很好（本院卷三61、73、80-81頁）。也
    足以證明金河實業社曾經被正常且有聲有色地經營。
　5.基於以上的說明，本院認為被告所主導經營的禾合富公司、
    金河實業社都曾經努力正常運作追求獲利，禾合富及金河投
    資方案無法認為是被告虛構的空中樓閣。
　㈢招募投資對象有侷限性：
　1.從附表三記載的投資人證詞可知，禾合富投資方案的大部分
    的投資者，在投資前自己或家人已是（三寶集團）凱若琳公
    司的會員。此外投資人陳米娥、林吟蓁、高紹美雖然不是凱
    若琳公司的會員，但曾使用凱若琳公司的產品（蔡秀華忘記
    自己是否凱若琳公司會員，林鄭月盞、陳柏伃未說明是否凱
    若琳公司會員）。由此可知，被告主要是從自己也曾參與的
    凱若琳公司會員圈中，招攬吸收禾合富投資方案的投資者。
　2.誠如上述說明，金河投資方案的8個投資者中，只有黃文惠
    並未參與禾合富投資方案，兩個投資方案的成員高度重疊。
    本院有理由相信，被告是從禾合富投資方案的投資者中，招
    攬吸收金河投資方案的投資者。
　3.由此可知，被告都是從特定的生活或交往圈招攬吸收禾合富
    及金河投資方案的對象，而不是向社會大眾廣泛地推銷投資
    機會。
　㈣並無不斷吸收投資人的情形：
　1.根據禾合富投資方案各投資人「車馬費領取簽收單」簽收日
    期的記載，禾合富公司最後一次讓投資者領取投資報酬的時
    間是102年10月（簽收人：吳佳真、史素珠，見偵七卷65、8
    9頁），此後便沒有任何報酬簽收資料，可以合理判斷是因
    為公司經營難以為繼而無力再支付報酬。再參考附表一可以
    確認投資日期的資料顯示，最早投資者是101年11月間的汪
    秀惠和她的先生蔡秉成。最後一位投資者林鄭月盞是在102
    年2月28日參與投資。上述兩個資料交互比對，可以知道禾
    合富公司招攬吸收投資者的工作只進行4個月，102年2月之
    後到公司營運發生困難的102年10月間，禾合富公司都沒有
    繼續招攬新投資者的作為。
　2.從附表二所記載各投資人的投資時間，可以知道所有的投資
    人都是在102年3月22-26日的5天內完成投資。而證人（投資
    人）林吟蓁在法院作證確認她在102年6月到10月之間在金河
    實業社的冰淇淋店打工（本院卷三79頁）。可以確定金河實
    業社的冰淇淋店至少經營了半年以上，且被告在完成招攬投
    資者之後，也沒有繼續招攬新投資者參與投資。
　　　　　
八、本院的看法：
  1.從上述說明可以知道被告招攬禾合富及金河投資方案時，的
    確有強調不合理的利潤，最後都是無以為繼，而無法（繼續
    ）實現她當初畫給投資者的美麗大餅，所以客觀上的確符合
    銀行法第29條之1所規定「以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名義
    ，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吸收資金，而約定與本金顯不相當
    之紅利或報酬」的情形。
  2.但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的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的主要立法目
    的，是要遏阻或處罰向不特定大眾以類似地下投資公司方式
    吸收資金的行為。所以本院認為應該適度地縮小處罰範圍（
    限縮解釋），避免因方式不正確（過於樂觀）、結果不美好
    （公司倒閉）的一般招募投資事業行為人，也被處罰重刑。
  3.經過調查和分析，可知禾合富公司和金河實業社都曾被努力
    正常運作追求獲利。且被告都從特定的生活或交往圈招募投
    資對象而具有侷限性，並且在招募資金完成之後，即便公司
    營運已經難以繼續，也沒有再招攬新的投資者參與，以使禾
    合富公司及金河實業社延長壽命。
  4.綜合以上的情況，本院認為被告就禾合富及金河投資方案的
    招攬行為，雖然證據顯示她有支付佣金給介紹者的措施，仍
    然屬於「一般招募投資事業」的行為，而不是「銀行法的非
    法經營銀行業務」行為，因而決定判決無罪，不處罰被告。
  5.補充說明：
　　本案主要調查考量的，在於被告招攬時的承諾是否合理。至
    於禾合富公司及金河實業社的營運計畫，是否必然沒有成功
    實現被告承諾的可能性，並未被詳細客觀地檢視。所以雖然
    投資者大多如檢察官辯論時所指，「投資前只考量高額報酬
    （獎金）」，而不是獲利。然而投資者既然因為投資而成為
    股東，即享有分享公司獲利的權利，公司賺錢等於自己賺錢
    ，因此檢察官辯論時認為「投資者沒有把公司營運績效反映
    在報酬之上」，本院認為不符合實際情況，所以檢察官這部
    分的論點，不會影響或動搖本院以上的判斷。

根據以上的說明，本院認為應該依據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的
規定，判決被告無罪。
本案由檢察官白覲毓提起公訴、檢察官吳梓榕及黃信勇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5 　　月　　17　　日
                  刑事第十庭審判長法  官  劉怡孜
                                  法  官  潘明彥
                                  法  官  陳欽賢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劉庭君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5 　　月　　17　　日
附表一、禾合富投資方案投資人明細表
編號 投資人姓名 投資時間 投資金額(新臺幣元) 資金交付方式 1 汪秀惠 101年11月間 100,000 以現金交付黃子玲。 2 蔡秉成 101年11月間 100,000 以現金交付黃子玲。 3 楊葉金紫 101.12.05 100,000 匯入宇力企業社日盛安平帳戶內。 4 史素珠 101.12.10 200,000 匯入宇力企業社日盛安平帳戶內。 5 李依真 101.12.11 200,000 由許乃仁(李依真之兒子)匯款至宇力企業社日盛安平帳戶內。   101.12.26 300,000  6 郭芸翠 101.12.25 100,000 匯入宇力企業社日盛安平帳戶內。 7 吳佳真 101.12.27 100,000 匯入宇力企業社日盛安平帳戶內。 8 黃靜湘 101年12月間 100,000 以現金交付予被告母親吳瑋容。 9 陳米娥 102.01.23 200,000 由鄭羽婷(陳米娥之女兒)匯款至宇力企業社日盛安平帳戶內。 10 林吟蓁蔡秀華 102年初 360,000 以現金交付戴翊亘及黃子玲。 11 高紹美 102年初 120,000 以現金交付予汪秀惠再轉交被告。 12 方奕淳 102年1月間 100,000 以現金交付予汪秀惠再轉交被告。 13 何永春 102年1月間 120,000 以現金交付予汪秀惠再轉交被告。 14 林鄭月盞 102.02.28 120,000 現金交付。 15 林吳秋花 102.02.28 120,000 現金交付。 16 陳柏伃 不詳 100,000 以現金交付黃子玲。 17 林薛敏菊 不詳 120,000 以現金交付許乃仁再轉交被告。 
附表二、金河投資方案投資人明細表
編號 投資人姓名 投資時間 投資金額(新臺幣元) 資金交付方式 1 李依真 102.03.26 120,000 以現金交付黃子玲。 2 郭芸翠 102.03.26 240,000 以現金交付黃子玲。 3 吳佳真 102.03.26 240,000 以現金交付黃子玲。 4 陳米娥 102.03.25 480,000 匯入禾合富國泰世華臨安帳戶內。   102.03.25 120,000 由鄭羽婷匯入禾合富國泰世華臨安帳戶內。 5 黃文惠 102.03.25 120,000 匯入禾合富國泰世華臨安帳戶內。 6 林吟蓁蔡秀華 102.03.22 240,000 以現金交付戴翊亘及黃子玲。 7 何永春 102.03.25 300,000 以現金交付戴翊亘及黃子玲。   102.03.26 780,000 匯至禾合富國泰世華臨安帳戶內。 
附表三、禾合富投資方案投資人證詞
編號 姓名 加入原因 是否要求營業額 曾否前往營業場所(有無貨品可供選購) 1 汪秀惠  ①投資前已為凱若琳公司會員(本院卷二222)。 ②表示由被告母女介紹投資禾合富公司，也參加過由被告母女、許乃仁、林恩寬介紹投資方式的說明會(本院卷二225、227、236-237、239、245、251-252)。 被告當初沒有表示要經銷公司產品或招攬會員才能領取獎金(警卷36正)；在加入投資後被告才要求每個月要2萬元營業額(本院卷二241、252-254、260-262、269-270)。 曾去過禾合富公司辦公室(警卷34正；本院卷○000-000)。 辦公室裡的三寶公司產品只有一點點，其他產品大約有七成(本院卷二241、279-280、284)。架上陳列商品除了三寶產品外，另有別家公司產品，只有展示兩罐、幾罐凱若琳公司產品讓大家看(本院卷二275、277、280、284)。有買過油、餅乾、茶葉之類的日常生活用品，賣的東西跟凱若琳公司不一樣(本院卷二226、275)，但沒有在裡面買過凱若琳公司保健產品(本院卷○000-000)。 只拿過禾合富公司的餅乾商品價格表(本院卷○000-000)。 2 蔡秉成  ①不確定自己是否為凱若琳公司會員，因為都是其太太汪秀惠在辦理(本院卷二411、434、447)。 ②由汪秀惠介紹投資禾合富公司，以及經被告母女、林恩寬、Tina張媖婷介紹投資方式(偵六卷93；本院卷二413、417-419、425、435-436、445-446)。 被告邀約時沒有說，事後才要求每個月要達2萬元營業額(本院卷○000-000、436、438)。 有去禾合富公司看櫥窗裡面的東西且有標示(本院卷二436、444)，但沒有看過商品價格表(本院卷二428、436-437)，除了賣凱洛琳公司產品外，也有賣其他日常用品、油、米。有買過其他日常用品(本院卷二421、424、436-438、443-444)。 3 楊葉金紫 ①投資前已為凱若琳公司會員(偵五卷221)。 ②由汪秀惠介紹投資禾合富公司，以及參加過被告、林恩寬介紹投資方式的說明會(偵五卷220-221；偵六卷94；本院卷三185、187、195)。 事前沒有說明賣2萬元產品一事，事後才要求(本院卷○000-000、197-199)。 繳交投資款項時曾去過禾合富公司辦公室(偵六卷94)；請汪秀惠以商品券換購商品(偵五卷221；本院卷三195)；販賣的產品有的是凱洛琳公司產品，有的不是，有吃的、衛生紙、米等(本院卷三190)。 4 史素珠 ①投資前已為凱若琳公司會員(偵六卷94；本院卷三238、248)。 ②汪秀惠介紹投資禾合富公司，以及聽過汪秀惠、被告母女在飯店時介紹投資方式(偵六卷94；本院卷三223、225-227、236-237、244-245、249-250)。 被告未要求每月2萬元營業額(本院卷三228、237、250)。 店內有賣東西，會以禮卷在店內購買東西，例如沙拉油、米、衛生紙(本院卷三227、247)，賣很少產品(本院卷○000-000、247、250)，店內完全沒有賣凱若琳公司產品(本院卷三238、245-246、250)，也未在裡面買過凱若琳公司產品，若要購買凱洛琳產品是請被告、汪秀惠另外私下叫貨(本院卷○000-000、238-240)。 5 李依真 ①投資前已為凱若琳公司會員(本院卷二290)。 ②由被告母女到家裡介紹投資禾合富公司方式，也聽過被告介紹投資簡報說明(偵二卷67反；偵三卷44正；偵四卷115；本院卷二296、304-305、332)。 事前被告未要求達成2萬元業績，事後才要求(偵三卷46正)。 禾合富公司會展示一些凱洛琳公司產品(本院卷二319)，另有販賣衛生紙、洗衣精等很多種類的日常用品(偵二卷67反、本院卷二329)，沒有在裡面買過凱若琳公司產品(本院卷二328)，但有用現金或禮券買過其他東西，架上商品陳列沒有很多(偵三卷46反；本院卷二308、329、334)。 6 郭芸翠  ①投資前已為凱若琳公司會員(本院卷三301、326)。 ②聽聞李依真告知禾合富公司投資方式，並由被告母女介紹投資禾合富公司方式，以及參加過由被告介紹投資方式的說明會。(偵三卷52正-53反；偵四卷187；本院卷○000-000、308、327-328、340)。 被告當初招攬時未要求每月要達2萬元業績，於本院作證陳述沒有印象(偵三卷54正；本院卷三306、309、311-312、314、331-332、338)。 禾合富公司店內有陳列一些三寶公司產品(本院卷三313)、凱若琳初乳產品(本院卷三331)。曾拿禮券購買過洗衣粉及白米等產品，以及凱若琳公司初乳產品(偵三卷53正；本院卷○000-000)。 7 吳佳真  ①於調查筆錄陳述投資前已為凱若琳公司會員(偵一卷37反；偵三卷76正)；於本院審理時陳述非凱若琳會員，本身會使用凱若琳公司產品(本院卷三345、361-362、368)。 ②經郭芸翠介紹禾合富公司，由被告母女邀約投資，並參加過由被告、許乃仁介紹投資方式的說明會，於本院作證陳述未參加說明會(偵一卷37反；偵三卷76反；偵四卷185；本院卷○000-000、350、355-354、360、362-364、370)。 於第一次調查筆錄陳述禾合富公司有規定要購買一定金額的公司產品，但不強迫(偵一卷38正)；自第二次調查筆錄之後，陳述被告當初未要求每月要達2萬元業績(偵三卷77反、78正；本院卷○000-000、351-352、355、357、366-367)。 禾合富公司有販售食品、日常用品等，並沒有特定一間公司的產品(偵一卷38正)；會以禮券購買禾合富商品，如衛生紙、沙拉油、垃圾袋等民生必需品(偵三卷77正；本院卷三 351、357、365)。 8 黃靜湘  ①投資前已為凱若琳公司會員(警卷54反)。 ②由汪秀惠介紹投資禾合富公司，以及曾參加被告母女介紹投資方式的說明會(警卷54反-55正、56反-57正)。 陳述禾合富公司未硬性規定會員一定要購買多少商品才能享有紅利(警卷55反)，且表示經銷公司商品由投資人自行決定，若做不到或沒有做都不會影響紅利發放(警57正)。 曾向禾合富公司訂購春節禮品，但拿到東西後發現與型錄商品不一樣(警卷55正)；陳述禾合富公司未有實體店面，會把部分商品樣本擺在公司辦公室櫥窗內，也會製作商品目錄表，提供會員選擇購買，主要為一般食品、日常用品等東西，並沒有特定哪一家公司的商品(警卷55反)。 9 陳米娥  ①未陳述是否為凱若琳會員；曾使用凱若琳產品(偵三卷66正；偵四卷203)。 ②由李依真邀請投資禾合富公司以及介紹投資方式(偵一卷35反；偵三卷66正反；偵四卷203)。 陳述曾聽聞禾合富公司規定若經銷商未達一定金額就要退出，但不知道額度為多少，也不知道如何退出(偵一卷35反)；被告未要求每個月2萬元的銷售業績(偵三卷68正)。 曾去過禾合富辦公室領取獎金以及用領取的利息購買商品(偵一卷35反；偵三卷68正；偵四卷205)。 10 林吟蓁 ①非凱若琳會員(本院卷三47)；有使用凱洛琳公司產品(偵三卷85正)。 ②聽聞蔡秀華投資部分很好，以及聽說過投資方式(偵六卷118)，由被告母女邀請投資禾合富公司，並曾參加過被告介紹投資方式的說明會(偵三卷85正；本院卷三48、50、57、76)。 不用推銷產品、被告未要求每個月要有2萬元業績(本院卷三52-53、57-59、62、77-78)。  曾購買禾合富公司產品、日常用品，但不知道禾合富公司有賣如商品價格表所列的這麼多產品(本院卷二76)；認為禾合富公司為單純販買日常用品，不清楚是否經營直銷產品(本院卷三53、76、83 、87-88)。 11 蔡秀華 ①忘記自己本身是否為凱若琳會員(本院卷三90)。 ②經由被告母親介紹投資禾合富公司(本院卷二91)，以及曾參加由被告母女介紹投資方式的說明會(偵六卷92、117)，之後於本院審理時陳述沒有參加、忘記是否參加說明會(本院卷三91-92、107)。 沒印象是否有業績要求(本院卷三97-98、106)，但沒有要求一定要賣產品(本院卷三102)。 會購買禾合富公司產品；禾合富公司像小百貨，賣家庭用品(本院卷三92-93、106、111)。 12 高紹美  ①非凱若琳公司會員，但曾買過凱若琳公司產品(警卷52反)。 ②從汪秀惠得知投資消息，以及參加由被告母女、林恩寬介紹投資方式的說明會(警卷51正反、52反、53正；本院卷○000-000、171)。 陳述沒有硬性規定會員一定要購買禾合富公司多少產品才能享有紅利(警卷52正)，是否經銷公司產品由投資人自行決定，做不到不會影響紅利發放(警卷53反)。被告沒有要求每個月2萬元營業額(本院卷四172)。 陳述禾合富公司未有實體店面，會把部分商品樣本擺在公司辦公室櫥窗內，也會製作商品目錄表，提供會員選擇購買，主要都是一般食品、日常用品等東西，並沒有特定哪一家公司的產品(警卷52正)；曾使用現金、禮券，在禾合富公司購買餅乾或清潔用品，可能購買過一、兩次凱若林公司保健食品(本院卷○000-000)。 13 方奕淳 ①投資前已為凱若琳公司會員(本院卷三268)。 ②從汪秀惠得知投資消息，以及參加由被告母女、林恩寬介紹投資方式的說明會(警卷47反、49反；本院卷三269、270-271、278-279、282)。 沒有硬性規定會員一定要購買禾合富公司多少產品才享有紅利(警卷48反)，且有無經銷公司產品由投資人自行決定，如果做不到或沒有做不會影響紅利發放(警卷50正)。 於本院作證陳述剛開始沒有要求業績(本院卷○000-000、279-280)，之後陳述忘記是否要求兩萬元營業額(本院卷○000-000)。 禾合富公司未有實體販售店面，會把部分商品樣本擺在公司辦公室櫥窗貨架上，有商品目錄表提供會員選擇購買(本院卷三285)，包含凱若琳產品以及生活用品，像是一般食品、日常用品等，並沒有特定哪一家公司的產品(警卷48反-49正；本院卷三277、282、285)；曾經在那裡買過凱若琳公司商品會(本院卷三283)。 14 何永春 ①投資前已為凱若琳公司會員(本院卷三144、168)。 ②由汪秀惠介紹擔任禾合富公司經銷商(警卷58正)，並由汪秀惠與被告介紹經銷方式(警卷58反)，自認非投資禾合富公司(警卷59正)；曾參加由被告、林恩寬介紹經銷制度的說明會(警卷59正；本院卷三146)。 　之後於本院作證時陳述由汪秀惠介紹投資禾合富公司(本院卷○000-000、174、180)，並陳述不清楚自己是經銷商還是投資人(本院卷三166)。 事前被告及汪秀惠、林恩寬都沒有提到經銷商必須達到每個月2萬元的銷售業績才能領車馬費(警卷59反；本院卷三150)，沒有講要賣多少責任額(本院卷三167)，後來才要求必須達到責任額(本院卷三151、167、174、181)。   表示成為禾合富公司經銷商銷售凱若琳公司產品約3個月後，貨源中斷，所以禾合富公司改賣各類日常用品，包括米、油、衛生紙及茶葉等(警卷58反；本院卷○000-000)；禾合富公司有賣很多產品，包含生活用品及凱若琳產品(本院卷○000-000、168)。 15 林鄭月盞   ①未說明。 ②由楊葉金紫介紹投資禾合富公司，以及曾在禾合富公司聽投資方式說明(偵六卷116)。 未說明。 曾去過禾合富公司聽投資方式說明，以及用禮券買過橄欖油(偵六卷116)。 16 林吳秋花  ①投資前已為凱若琳公司會員(偵五卷221)。 ②由汪秀惠邀約投資禾合富公司以及介紹投資方式(偵五卷221)。 未說明。 繳交投資款項時曾去過禾合富公司辦公室(偵五卷221)。 17 陳柏伃 ①未說明。 ②由汪秀惠介紹投資禾合富公司(偵六卷95)，以及曾參加過被告母女、林恩寬介紹投資方式的說明會(偵六卷95)。 未說明。 繳交投資款項時去過禾合富公司(偵六卷95)。 18 林薛敏菊 ①投資前已為凱若琳公司會員(本院卷三382)。 ②由李依真介紹投資禾合富公司，曾在禾合富公司聽聞許乃仁介紹投資方式，於法院作證陳述未參加說明會(偵六卷95；本院卷○000-000、378)。 沒有業績要求(本院卷○000-000、379)。 有以商品券購買禾合富公司店內的凱若琳公司直銷、初乳產品，對於商品價格表有印象(本院卷○000-000)。 
附表四、金河投資方案投資人證詞
編號 姓名 加入原因 實體經營 投資約定事項轉折 1 李依真 由被告母女、黃鈺期介紹投資金河實業社冰淇淋事業以及投資方式(偵三卷46反 ；偵四卷115、117；本院卷二310、312)。 ①有參加過黃慧娟在台南辦的冰淇淋試吃會，有一個做冰淇淋的機器(本院卷二310)、有看過冰淇淋車，裡面都是機器(本院卷○000-000)。 　被告實際經營冰淇淋店面，有去消費過(偵四卷117；本院卷○000-000)。 ②冰淇淋店後來營運不佳(偵三卷47正；本院卷○000-000)。 原先約定投資1股12萬元，1個月原持有之1股股份可增加為2股，持股滿3個月後，可以將增加之1股以12萬元出售給公司，可再依原本投資之股份依照比例獲取分紅利潤(偵三卷46反-47正；本院卷二310)。 之後營運不佳，被告母女要求投資人不論是要退股或繼續投資，每股需再拿出17萬元來彌補虧損(偵三卷47正反；本院卷○000-000)。最後本金未領回。 2 郭芸翠  由被告母女介紹投資金河實業社冰淇淋事業，以及參加由被告介紹投資方式的說明會(偵三卷54反；偵四卷187；本院卷○000-000、317、321-323、334)。 ①沒有去試吃會，也沒有看過冰淇淋車(本院卷三333)。 　被告實際經營冰淇淋店面並於102年8月間開幕(偵三卷55反；本院卷三318)。 ②冰淇淋店開幕後1、2個月去現場看生意很好、常常客滿(偵三卷54反、55反；本院卷三334)。之後冰淇淋店沒賺錢(本院卷三325)。 原先約定投資1股變2股，冰淇淋店開幕後1、2個月可以選擇將本金領回或繼續放著(偵三卷54反)，額外還有獎金，也沒有其他限制、也不管有沒有賺錢(本院卷○000-000、326)。 開幕後隔1、2個月，向被告要求拿回投資的24萬元，另外送的2股要繼續放著等分紅，被告母親表示股份怎麼可能買一送一，哪有那麼好的事，意思是不可能退費(偵三卷54反) 。後來被告母親再要求需付17萬元彌補虧損(偵三卷55正)。 表示自己不是很清楚有無拿到冰淇淋店的股份或分紅(本院卷三324)，也未歸還本金(本院卷三336、339)。 3 吳佳真  郭芸翠及被告都曾邀約投資金河實業社冰淇淋事業，並參加由被告介紹投資方式的說明會(偵三卷78正；偵四卷186；本院卷三354、358)。 ①被告實際經營冰淇淋店並於102年8月底開幕(偵三卷79正；本院卷三357)。 ②冰淇淋店開幕後幾個月常去消費，生意都還不錯(偵三卷79正)；103年5月底，被告母親表示冰淇淋店營業至今一直虧損，已經賠了1千多萬元(偵三卷78反)。 原先約定每投資1股12萬元，股份可買一送一，等到冰淇淋店開幕1、2個月後，可以將投資的每股12萬元領回，且投資的股份價值會上漲，每1股拿回來的錢一定不只12萬元(偵三卷78正；本院卷○000-000、358)；沒有額外分紅，之後又陳述沒有印象(本院卷○000-000、358-359、363)。 後來冰淇淋店虧損，被告母親要求不管拿回本金或是繼續放著都要再繳每股17萬元(偵三卷78反)。 最後沒有拿回投資的本金或分紅(偵三卷78正；本院卷三360)。 4 陳米娥  由李依真邀約，以及被告介紹投資金河實業社冰淇淋事業(偵三卷68正；偵四卷203-205)。 未說明。 原先約定每1股12萬元，1個月後原持有之1股可增加為2股，持股滿3個月，可將股份以每股12萬元回售公司(偵三卷68正)。 不清楚自己投資的股份有無增加(偵三卷69正)，沒有取回投資款項(偵三卷68反)。 5 林吟蓁 由被告母女介紹轉投資金河實業社冰淇淋事業分紅會更好(偵三卷85反、87反；偵六卷118；本院卷三60、64-65)。 ①沒參加試吃活動，也沒看過冰淇淋車(本院卷三78-79)。 　被告實際經營冰淇淋店面，並於102年6月到10月間在店內任職(偵三卷86正反、87反；本院卷三61、68、73、78-79)。 ②冰淇淋店中途有兩、三個月生意很好(本院卷三75、79、80-81)，大概也有一半時間生意不好，應該是有虧損(本院卷三81-82)，後來大約103年6月間及10月間被告母親皆表示冰淇淋店經營虧損(偵三卷85反；本院卷三82)。 原先約定每投資1股12萬元，1個月後原持有的1股增加為2股，持股滿3個月後，可將原本投資的1股及增加的1股以每股12萬元售回被告(偵三卷85反、86正；偵六卷118；本院卷三64-67、71)。 之後被告母親表示冰淇淋店營業虧損無法退股，又要求股東是否再拿錢出來彌補虧損(偵三卷85反-86正)。 實際上未領取或拿回報酬，本金也拿不回來(偵六卷119；本院卷三71-73、75)。 6 蔡秀華 由被告母親介紹投資金河實業社冰淇淋事業(偵六卷117；本院卷三99-100、112)。 ①被告實際經營冰淇淋店面，開幕時有去過店裡(本院卷○000-000、110)。 ②不知道生意好不好(本院卷三104、110-111)。 完全沒有領到投資紅利(偵六卷119；本院卷三103)，本金也未領回。 7 何永春 由被告介紹投資金河實業社冰淇淋事業(警卷60正反；本院卷○000-000)。 ①被告實際經營冰淇淋店面於102年8月間開幕(警卷62正)，有去過店裡，也會去吃冰淇淋，每個月都會去店裡看，多是平常晚上去(本院卷○000-000、173-174、177-178、182)。 ②冰淇淋店開幕時曾去店內，當時生意還可以，就算沒賺錢，應該也不至於到嚴重虧損程度(警卷62正)；之後在法院作證陳述當時有很多顧客，感覺生意很好(本院卷三173、177)，但從資金、裝修到營運覺得沒有到2400萬的價值(本院卷三157、174)，經營沒有那麼大、也經營不好(本院卷三163、174)  。 　103年5月底，被告母親表示冰淇淋店營業至今一直虧損，已經賠了1200多萬元；103年10月，被告母親再度表示冰淇淋店目前虧損400多萬元(警卷60反)。 ③大約是102年9月或10月開幕(本院卷○000-000)   ，實際營運了不知道幾個月(本院卷三162、170)。 原先約定每投資1股12萬元，滿1個月後，原投資的1股可增加為2股，滿3個月後，可以將增加的股份以12萬元賣回給金河實業社(警卷60正；本院卷三154、157-158、161-162、176)。 之後營業虧損，被告母親表示若要把本金拿回去，每股必須先繳17萬元彌補虧損(警卷60反)。最後沒有領取股利及分紅，被告也沒有返還投資的108萬(本院卷三159 、163)。 8 黃文惠 從陳米娥得知投資消息，並經被告邀約投資金河實業社冰淇淋事業及介紹投資方式(偵二卷45正 ；偵三卷59正；偵四卷201-203)。 ①去過冰淇淋店(偵四卷203)。 ②投資那時候冰淇淋店的生意都很好(偵四卷203頁)；不清楚營運狀況，透過李依真知道冰淇淋店虧損1700萬元(偵三卷60反)。 原先約定1股12萬，1個月後1股可增加為2股，持股滿3個月後可以將增加的1股以12萬元賣給被告，並取回12萬元本金(偵三卷59反；偵四卷203)。 之後因為投資理念改變，想拿回本金，其他股份都可以不要，但被告皆未處理(偵三卷59反)。沒有領取任何報酬或紅利(偵三卷60正)，本金也未領回。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9年度金訴字第254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子玲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林宜靜  


上列被告因違反銀行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6年度偵緝字第92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黃子玲無罪。
    判決要旨
一、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立法目的在於遏阻並處罰以類似地下投資公司方式向社會大眾吸金，而非處罰以過於樂觀的不正確方式，且最後公司倒閉的一般招募投資事業行為，故應適度限縮適用範圍。
二、被告的行為客觀上雖符合銀行法第29條之1「以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吸收資金，而約定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或報酬」之情形。但經調查結果，禾合富公司及金河實業社都曾正常營運相當時間，且被告之招攬對象有其侷限性，並於資金招募到位後即行停止招攬。因認被告之行為，仍屬一般招募投資事業，而非銀行法之非法經營銀行業務行為，因而為無罪之判決。
    理    由
一、起訴事實及罪名：
  1.被告黃子玲自民國101年11月間起到102年2月底左右的期間，對外宣稱她所籌備設立的禾合富有限公司（以下稱禾合富公司）已和紐西蘭三寶集團簽約，成為三寶集團台灣直銷商紐西蘭商凱若琳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所設立「全球易貨平台」的南部經銷商，可以經由上述平台買賣三寶集團（凱若琳公司）所生產的保健食品。且三寶集團計畫在台灣上市櫃，故透過禾合富公司招攬會員加入，以此為由招募會員投資。聲稱每投資新臺幣（下同）10萬元或12萬元，每月可領取4000元報酬（即年報酬率為40%或48%），為期一年，期滿後如果願意繼續投資，則每月仍可領取2000元的報酬，而以此方式向不特定人招攬投資（以下簡稱禾合富投資方案）。附表一所記載的17組投資人（共18人）為了賺取高額紅利，因而分別參與投資。
  2.被告黃子玲又於102年2、3月間，對外宣傳打算籌組設立「金河實業社」投資冰淇淋事業。投資方案為每投資1股12萬元，一個月後原本的1股股份可增加為2股，持股滿3個月後，投資人可以選擇將其中1股以12萬元賣回給公司取回本金，另1股可以選擇依投資比例分配利潤或將持股賣回給公司（換算結果投資三個月的年報酬率為400％，以下簡稱金河投資方案）。附表二所記錄的7組投資人（共8人）為了賺取高額紅利，因而分別參與投資。
  3.因此認為被告黃子玲的行為，符合銀行法第29條之1「以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吸收資金，而約定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或報酬」之情形，而違反銀行法第29條第1項「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的規定，構成2個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的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
　　
二、審理範圍：
　1.刑事訴訟法第268條規定「法院不得就未經起訴之犯罪審判」，而是否為檢察官所起訴的犯罪（事實），則應以起訴書關於犯罪事實的記載為準。　
　2.本案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完全沒有提及「被告對投資人施用詐術（行騙）」、「使投資人陷於錯誤（受騙上當）」等刑法詐欺罪名的行為。並且在證據並所犯法條欄第三點，說明禾合富公司投資方案「難認被告有何施用詐術之犯行」；金河投資方案的投資人「難認其主觀上有何陷於錯誤之處」，所以被告的詐欺罪嫌「不另為不起訴處分」（起訴書第11頁）。
　3.基於以上的說明，本院認為檢察官只起訴被告非法經營銀行業務行為，並未起訴被告詐欺行為。被告是否涉及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罪名，不在本案的審判範圍之內。
　　
三、檢察官的主張：
　1.銀行法第29條之1規定「以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者，以收受存款論」，構成銀行法第29條第1項的「非銀行而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的行為。
　2.禾合富投資方案的年投資報酬率約為40-48％，金河投資方案的年投資報酬率約為400％，這樣的投資報酬率，顯然就是銀行法第29條之1所說的「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
　3.檢察官並未認為禾合富公司和金河實業社都是空殼公司，而是認為被告所招攬的投資者，同意投資時考量的主要獲利，並不是來自銷售商品的利潤，而是來自於高額獎金（報酬），因為投資者就算如被告事後的要求，達成高額的營運績效，那位投資者能獲得的報酬，也是根據投資金額計算，而不是把營運績效反映在報酬之上，這顯然不是正常公司的經營方式。
　4.根據以上的說明，被告的招募資金行為，已經構成銀行法第29條之1的情形。
　　
四、被告方面的辯解：
　1.關於禾合富投資方案：
　　①本方案並不是被告主導籌備設立，而是三寶集團凱若琳臺灣分公司的負責人黃慧娟，要求被告、汪秀惠、李依真成立禾合富公司，作為全球易貨平台的據點，並由黃慧娟負責商品供應，被告、汪秀惠、李依真負責業務推廣，且附表一所記錄的投資人大都不是被告所招攬。
　　②禾合富公司的制度，都是黃慧娟和許乃仁討論決定，但經營三、四個月之後，被告發現公司虧錢後才參與營運管理，並要求更改合約內容。
　　③證人何永春及汪秀惠在法院也作證提及被告的確有要求他們負責銷售商品。且依證人許乃仁的證詞，禾合富公司當時的確有認真經營，並由許乃仁開發協力廠商。可知本方案並非單純的吸收資金，而是真的打算籌資經營事業。
　2.關於金河投資方案：
　　①這個投資方案的投資人也不是被告招攬，而是某一次黃慧娟在場的說明會中，投資人自己決定要投資。
　　②證人林吟蓁在法院作證時提及她曾經在冰淇淋店打工，且期間有一段時間生意不錯，後來有虧損，足以認為被告確實有認真經營的事實，同樣不是只打算吸金。
　　　
五、禾合富及金河投資方案都是由被告主導招募：
　1.根據本判決附表三、四所記載證人（投資人）的證詞，雖然大部分禾合富投資方案是投資人汪秀惠、李依真所介紹，但汪秀惠、李依真則是經由被告的介紹而參與禾合富投資方案，且絕大部分的投資人，都曾參加被告舉辦的投資說明會。至於金河投資方案，則幾乎都是因為被告和她的母親的介紹而參與投資。
　2.曾經擔任禾合富公司與金河實業社的員工戴翊亘與許乃仁（禾合富公司會計及業務員）、林吟蓁（金河實業社時薪員工），也先後到法院證實他們上班時，工作上是接受被告的指揮（本院卷四25、42頁，卷三69頁）。
　3.禾合富公司與金河實業社的登記負責人，分別是被告的兄長黃景輝及男友黃鈺期（偵一卷第8頁、警卷15頁）。
　4.綜合以上的證據，本院認為禾合富、金河投資方案，都是由被告主導招募。被告否認主導，本院認為並非實情。
　　　
六、「非法經營銀行業務」與「一般招募投資事業」的區別：
　 1.銀行法第29條之1的「以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方式的非法經營銀行業務行為，與一般的公司行號招募投資事業，都會以「保證或強調獲得利潤（益）」來吸引並邀請不特定人投入資金。雖然投資必然存在風險，但鼓吹他人參與投者者，仍會強調獲利，否則不足以打動投資者投入資金，這是人性的必然。
　 2.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的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處罰很重，最輕要判有期徒刑3年（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且可以併科1千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的罰金。依據本條文及第29條之1先後於78年及93年修法的立法理由，可知法律制度對這種行為預定重度刑罰，是為了「取締地下投資公司」、「維護人民財產法益、社會秩序安定」。因此，雖然銀行法第29條之1沒有明文規定「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究竟應該多少人，但本院認為行為人招募的投資人數，是判斷是否成立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的重要因素，因為沒有任何地下投資公司只想引誘三五人投入資金。
　 3.本案與一般典型的非法經營銀行業務案件，最大的差別在於投資人數。附表一的禾合富投資方案17組投資人共有18人，附表二的金河投資方案7組投資人總共只有8人。且附表二的8個投資者中，只有編號5的黃文惠並未參與附表一的禾合富投資方案，兩個投資方案的成員高度重疊。如果附表一、二的投資者只有三、五人，法院可能很容易判斷這些投資方案，都不是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的吸金行為。如果附表一、二的投資者高達三四十人，法院也可能很容易認為這是個向廣大民眾吸金的非法經營銀行業務情形。但本案既然投資人數介於兩種典型情況之間，法院就必須以下述特性，分辨被告招募禾合富和金河投資方案，在法律上是否屬於非法經營銀行業務行為。
　 4.非法經營銀行業務（吸金）行為的特性：
　　 ①保證獲得不合理的利潤。
　　 ②投資的對象（公司行號）常未正常營運，而是以不斷招募新投資人所投入的資金延續運作。
　　 ③不斷吸收新投資人，以確保獲得資金，甚至在即將無以為繼時仍然吸收資金。
　 5.一般招募投資事業的特性：
　　 ①合理的投資風險（但仍會預測獲利，否則沒有人會願意投資）。
　　 ②正常經營業務以追求獲利。
　　 ③資金籌募達到預定金額即停止招募。
　　　 
七、本案的情形：
　㈠不合理的獲利：
　1.禾合富投資方案部分：
　　①曾經擔任禾合富公司業務人員許乃仁，在本案偵查階段曾經提出簡報檔（PowerPoint檔），其中12萬元（小盤商）的投資選項，說明第一年每月除了可以領取2000元現金外，另可以選擇⒜2000元禮券、⒝2500元自有商品券、⒞2000元油資發票、⒟2000元商品券公司9折現金購回（4選1，偵五卷300頁）。
　　②本案審理時，附表三所記載的多位證人到庭表示見過上述簡報內容，並證明他們就是依這個小盤商方案投資每股10-12萬元，投資後的前幾個月，每股確實有領取2000元預扣20％後的現金（1600元）及2000元商品禮券。
　　③法務部調查局台南調查處調查人員搜索禾合富公司時，也扣到多張投資人的「車馬費領取簽收單」，上面都記錄投資人簽收領取1600元現金及2000元商品券（偵七卷15-147頁之間、偵八卷17-188之間）。
　　④綜合以上的證據，可知禾合富投資方案推廣時，是允諾每投資10或12萬元為1股，第一年可以按月領取2000元現金及2000元商品禮券（現金實際領取1600元應該是預先扣稅），所以檢察官主張這個投資方案的年投資報酬率約為40-48％，本院認為與實際情形相近。
　　⑤附表三所記載的大部分投資人都證實，被告在開始招攬投資之時，並沒有要求投資者做出業績才能領取報酬（部分證人作證說投資之後被告才作此等要求），因此上述「招攬時」承諾的年投資報酬率，計算上並無誤差。
　2.金河投資方案部分：
　　①被告在接受調查官詢問時，曾經陳述「投資人可以投資1股12萬元，1個月後原持有之1股股份，可增加為2股，持股滿3個月後，投資人可將所增加之1股以12萬元出售給公司（不得出售給他人），投資人可取回12萬元本金，投資人可再依原本投資之股份依照比例獲取分紅利潤，或把全部的股份賣回給公司，獲利了結」，並且承認後來經過二度更換契約內容（警卷第2頁背面至第3頁正面）。
　　②被告上述陳述的內容，和調查局人員在禾合富公司搜索扣押到「（全球易貨公司）投資協議書」（第5條）的文字約定內容相同（警卷第9-11頁，見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7，同卷91頁）。也和附表四大部分金河投資方案投資人的陳述吻合。
　　③因此，這個方案是承諾「3個月後還本」，也就是一季獲利100％，一年四季，所以檢察官主張「年」投資報酬率為400％有所根據。
　3.依照以上的說明，被告在招募上述兩個方案時，的確提出每年投資報酬率大約40-48％及400％的超高利潤來吸引投資人。所以，兩個投資方案都有以「過度樂觀的利潤」招攬投資人的情形。因此，檢察官主張這樣的投資報酬率，顯然就是銀行法第29條之1所說的「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本院認同。
　㈡有正常經營業務：
　1.附表三、四所記載的證人（投資人），以及禾合富公司的員工戴翊亘、許乃仁先後到法院證實了禾合富公司及金河實業社都開有實體店面出售商品（本院卷四27、41頁），且都曾經實際經營了一段時間，證據上顯示被告確實曾有長久經營這兩家公司行號的情形。
　2.被告在審理期間，曾經提出禾合富公司（出售的）商品價格表，上面記載了非常多的商品（本院卷○000-000頁），而證人許乃仁在法院作證時，也證實他任職禾合富公司期間，負責在外接洽協力廠商提供可以出售的產品，上述商品價格表上的商品，許多就是他開發的廠商所提供（本院卷四41、61頁）。
　3.許乃仁是附表一所記載的投資人李依真的兒子，而李依真投資的金額共有50萬元，是附表一所有投資人之中投資金額最高者。依證人許乃仁在法院所陳述，他們家的50萬元是在他任職禾合富公司約1個月後決定投資（本院卷四71頁）。本院認為，禾合富公司的業務員許乃仁的母親李依真之所以會投入這麼多的資金，必然是他們母子倆認為禾合富公司真的可能營運成功並且獲利。這一點，進一步證實禾合富公司在公司業務員許乃仁當時心中，是一間正常營運且充滿希望的公司。
　4.證人也就是金河投資方案的投資人林吟蓁，在法院作證時提到，她曾在金河實業社的冰淇淋店工作大約半年，且有兩、三個月的時間生意很好（本院卷三61、73、80-81頁）。也足以證明金河實業社曾經被正常且有聲有色地經營。
　5.基於以上的說明，本院認為被告所主導經營的禾合富公司、金河實業社都曾經努力正常運作追求獲利，禾合富及金河投資方案無法認為是被告虛構的空中樓閣。
　㈢招募投資對象有侷限性：
　1.從附表三記載的投資人證詞可知，禾合富投資方案的大部分的投資者，在投資前自己或家人已是（三寶集團）凱若琳公司的會員。此外投資人陳米娥、林吟蓁、高紹美雖然不是凱若琳公司的會員，但曾使用凱若琳公司的產品（蔡秀華忘記自己是否凱若琳公司會員，林鄭月盞、陳柏伃未說明是否凱若琳公司會員）。由此可知，被告主要是從自己也曾參與的凱若琳公司會員圈中，招攬吸收禾合富投資方案的投資者。
　2.誠如上述說明，金河投資方案的8個投資者中，只有黃文惠並未參與禾合富投資方案，兩個投資方案的成員高度重疊。本院有理由相信，被告是從禾合富投資方案的投資者中，招攬吸收金河投資方案的投資者。
　3.由此可知，被告都是從特定的生活或交往圈招攬吸收禾合富及金河投資方案的對象，而不是向社會大眾廣泛地推銷投資機會。
　㈣並無不斷吸收投資人的情形：
　1.根據禾合富投資方案各投資人「車馬費領取簽收單」簽收日期的記載，禾合富公司最後一次讓投資者領取投資報酬的時間是102年10月（簽收人：吳佳真、史素珠，見偵七卷65、89頁），此後便沒有任何報酬簽收資料，可以合理判斷是因為公司經營難以為繼而無力再支付報酬。再參考附表一可以確認投資日期的資料顯示，最早投資者是101年11月間的汪秀惠和她的先生蔡秉成。最後一位投資者林鄭月盞是在102年2月28日參與投資。上述兩個資料交互比對，可以知道禾合富公司招攬吸收投資者的工作只進行4個月，102年2月之後到公司營運發生困難的102年10月間，禾合富公司都沒有繼續招攬新投資者的作為。
　2.從附表二所記載各投資人的投資時間，可以知道所有的投資人都是在102年3月22-26日的5天內完成投資。而證人（投資人）林吟蓁在法院作證確認她在102年6月到10月之間在金河實業社的冰淇淋店打工（本院卷三79頁）。可以確定金河實業社的冰淇淋店至少經營了半年以上，且被告在完成招攬投資者之後，也沒有繼續招攬新投資者參與投資。
　　　　　
八、本院的看法：
  1.從上述說明可以知道被告招攬禾合富及金河投資方案時，的確有強調不合理的利潤，最後都是無以為繼，而無法（繼續）實現她當初畫給投資者的美麗大餅，所以客觀上的確符合銀行法第29條之1所規定「以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吸收資金，而約定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或報酬」的情形。
  2.但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的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的主要立法目的，是要遏阻或處罰向不特定大眾以類似地下投資公司方式吸收資金的行為。所以本院認為應該適度地縮小處罰範圍（限縮解釋），避免因方式不正確（過於樂觀）、結果不美好（公司倒閉）的一般招募投資事業行為人，也被處罰重刑。
  3.經過調查和分析，可知禾合富公司和金河實業社都曾被努力正常運作追求獲利。且被告都從特定的生活或交往圈招募投資對象而具有侷限性，並且在招募資金完成之後，即便公司營運已經難以繼續，也沒有再招攬新的投資者參與，以使禾合富公司及金河實業社延長壽命。
  4.綜合以上的情況，本院認為被告就禾合富及金河投資方案的招攬行為，雖然證據顯示她有支付佣金給介紹者的措施，仍然屬於「一般招募投資事業」的行為，而不是「銀行法的非法經營銀行業務」行為，因而決定判決無罪，不處罰被告。
  5.補充說明：
　　本案主要調查考量的，在於被告招攬時的承諾是否合理。至於禾合富公司及金河實業社的營運計畫，是否必然沒有成功實現被告承諾的可能性，並未被詳細客觀地檢視。所以雖然投資者大多如檢察官辯論時所指，「投資前只考量高額報酬（獎金）」，而不是獲利。然而投資者既然因為投資而成為股東，即享有分享公司獲利的權利，公司賺錢等於自己賺錢，因此檢察官辯論時認為「投資者沒有把公司營運績效反映在報酬之上」，本院認為不符合實際情況，所以檢察官這部分的論點，不會影響或動搖本院以上的判斷。


根據以上的說明，本院認為應該依據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的規定，判決被告無罪。
本案由檢察官白覲毓提起公訴、檢察官吳梓榕及黃信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5 　　月　　17　　日
                  刑事第十庭審判長法  官  劉怡孜
                                  法  官  潘明彥
                                  法  官  陳欽賢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劉庭君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5 　　月　　17　　日
附表一、禾合富投資方案投資人明細表
		編號

		投資人姓名

		投資時間

		投資金額(新臺幣元)

		資金交付方式



		1

		汪秀惠

		101年11月間

		100,000

		以現金交付黃子玲。



		2

		蔡秉成

		101年11月間

		100,000

		以現金交付黃子玲。



		3

		楊葉金紫

		101.12.05

		100,000

		匯入宇力企業社日盛安平帳戶內。



		4

		史素珠

		101.12.10

		200,000

		匯入宇力企業社日盛安平帳戶內。



		5

		李依真

		101.12.11

		200,000

		由許乃仁(李依真之兒子)匯款至宇力企業社日盛安平帳戶內。



		


		


		101.12.26

		300,000

		




		6

		郭芸翠

		101.12.25

		100,000

		匯入宇力企業社日盛安平帳戶內。



		7

		吳佳真

		101.12.27

		100,000

		匯入宇力企業社日盛安平帳戶內。



		8

		黃靜湘

		101年12月間

		100,000

		以現金交付予被告母親吳瑋容。



		9

		陳米娥

		102.01.23

		200,000

		由鄭羽婷(陳米娥之女兒)匯款至宇力企業社日盛安平帳戶內。



		10

		林吟蓁蔡秀華

		102年初

		360,000

		以現金交付戴翊亘及黃子玲。



		11

		高紹美

		102年初

		120,000

		以現金交付予汪秀惠再轉交被告。



		12

		方奕淳

		102年1月間

		100,000

		以現金交付予汪秀惠再轉交被告。



		13

		何永春

		102年1月間

		120,000

		以現金交付予汪秀惠再轉交被告。



		14

		林鄭月盞

		102.02.28

		120,000

		現金交付。



		15

		林吳秋花

		102.02.28

		120,000

		現金交付。



		16

		陳柏伃

		不詳

		100,000

		以現金交付黃子玲。



		17

		林薛敏菊

		不詳

		120,000

		以現金交付許乃仁再轉交被告。







附表二、金河投資方案投資人明細表
		編號

		投資人姓名

		投資時間

		投資金額(新臺幣元)

		資金交付方式



		1

		李依真

		102.03.26

		120,000

		以現金交付黃子玲。



		2

		郭芸翠

		102.03.26

		240,000

		以現金交付黃子玲。



		3

		吳佳真

		102.03.26

		240,000

		以現金交付黃子玲。



		4

		陳米娥

		102.03.25

		480,000

		匯入禾合富國泰世華臨安帳戶內。



		


		


		102.03.25

		120,000

		由鄭羽婷匯入禾合富國泰世華臨安帳戶內。



		5

		黃文惠

		102.03.25

		120,000

		匯入禾合富國泰世華臨安帳戶內。



		6

		林吟蓁蔡秀華

		102.03.22

		240,000

		以現金交付戴翊亘及黃子玲。



		7

		何永春

		102.03.25

		300,000

		以現金交付戴翊亘及黃子玲。



		


		


		102.03.26

		780,000

		匯至禾合富國泰世華臨安帳戶內。







附表三、禾合富投資方案投資人證詞
		編號

		姓名

		加入原因

		是否要求營業額

		曾否前往營業場所(有無貨品可供選購)



		1

		汪秀惠



		①投資前已為凱若琳公司會員(本院卷二222)。
②表示由被告母女介紹投資禾合富公司，也參加過由被告母女、許乃仁、林恩寬介紹投資方式的說明會(本院卷二225、227、236-237、239、245、251-252)。

		被告當初沒有表示要經銷公司產品或招攬會員才能領取獎金(警卷36正)；在加入投資後被告才要求每個月要2萬元營業額(本院卷二241、252-254、260-262、269-270)。

		曾去過禾合富公司辦公室(警卷34正；本院卷○000-000)。
辦公室裡的三寶公司產品只有一點點，其他產品大約有七成(本院卷二241、279-280、284)。架上陳列商品除了三寶產品外，另有別家公司產品，只有展示兩罐、幾罐凱若琳公司產品讓大家看(本院卷二275、277、280、284)。有買過油、餅乾、茶葉之類的日常生活用品，賣的東西跟凱若琳公司不一樣(本院卷二226、275)，但沒有在裡面買過凱若琳公司保健產品(本院卷○000-000)。
只拿過禾合富公司的餅乾商品價格表(本院卷○000-000)。



		2

		蔡秉成



		①不確定自己是否為凱若琳公司會員，因為都是其太太汪秀惠在辦理(本院卷二411、434、447)。
②由汪秀惠介紹投資禾合富公司，以及經被告母女、林恩寬、Tina張媖婷介紹投資方式(偵六卷93；本院卷二413、417-419、425、435-436、445-446)。

		被告邀約時沒有說，事後才要求每個月要達2萬元營業額(本院卷○000-000、436、438)。

		有去禾合富公司看櫥窗裡面的東西且有標示(本院卷二436、444)，但沒有看過商品價格表(本院卷二428、436-437)，除了賣凱洛琳公司產品外，也有賣其他日常用品、油、米。有買過其他日常用品(本院卷二421、424、436-438、443-444)。



		3

		楊葉金紫

		①投資前已為凱若琳公司會員(偵五卷221)。
②由汪秀惠介紹投資禾合富公司，以及參加過被告、林恩寬介紹投資方式的說明會(偵五卷220-221；偵六卷94；本院卷三185、187、195)。

		事前沒有說明賣2萬元產品一事，事後才要求(本院卷○000-000、197-199)。

		繳交投資款項時曾去過禾合富公司辦公室(偵六卷94)；請汪秀惠以商品券換購商品(偵五卷221；本院卷三195)；販賣的產品有的是凱洛琳公司產品，有的不是，有吃的、衛生紙、米等(本院卷三190)。



		4

		史素珠

		①投資前已為凱若琳公司會員(偵六卷94；本院卷三238、248)。
②汪秀惠介紹投資禾合富公司，以及聽過汪秀惠、被告母女在飯店時介紹投資方式(偵六卷94；本院卷三223、225-227、236-237、244-245、249-250)。

		被告未要求每月2萬元營業額(本院卷三228、237、250)。

		店內有賣東西，會以禮卷在店內購買東西，例如沙拉油、米、衛生紙(本院卷三227、247)，賣很少產品(本院卷○000-000、247、250)，店內完全沒有賣凱若琳公司產品(本院卷三238、245-246、250)，也未在裡面買過凱若琳公司產品，若要購買凱洛琳產品是請被告、汪秀惠另外私下叫貨(本院卷○000-000、238-240)。



		5

		李依真

		①投資前已為凱若琳公司會員(本院卷二290)。
②由被告母女到家裡介紹投資禾合富公司方式，也聽過被告介紹投資簡報說明(偵二卷67反；偵三卷44正；偵四卷115；本院卷二296、304-305、332)。

		事前被告未要求達成2萬元業績，事後才要求(偵三卷46正)。

		禾合富公司會展示一些凱洛琳公司產品(本院卷二319)，另有販賣衛生紙、洗衣精等很多種類的日常用品(偵二卷67反、本院卷二329)，沒有在裡面買過凱若琳公司產品(本院卷二328)，但有用現金或禮券買過其他東西，架上商品陳列沒有很多(偵三卷46反；本院卷二308、329、334)。



		6

		郭芸翠



		①投資前已為凱若琳公司會員(本院卷三301、326)。
②聽聞李依真告知禾合富公司投資方式，並由被告母女介紹投資禾合富公司方式，以及參加過由被告介紹投資方式的說明會。(偵三卷52正-53反；偵四卷187；本院卷○000-000、308、327-328、340)。

		被告當初招攬時未要求每月要達2萬元業績，於本院作證陳述沒有印象(偵三卷54正；本院卷三306、309、311-312、314、331-332、338)。

		禾合富公司店內有陳列一些三寶公司產品(本院卷三313)、凱若琳初乳產品(本院卷三331)。曾拿禮券購買過洗衣粉及白米等產品，以及凱若琳公司初乳產品(偵三卷53正；本院卷○000-000)。



		7

		吳佳真



		①於調查筆錄陳述投資前已為凱若琳公司會員(偵一卷37反；偵三卷76正)；於本院審理時陳述非凱若琳會員，本身會使用凱若琳公司產品(本院卷三345、361-362、368)。
②經郭芸翠介紹禾合富公司，由被告母女邀約投資，並參加過由被告、許乃仁介紹投資方式的說明會，於本院作證陳述未參加說明會(偵一卷37反；偵三卷76反；偵四卷185；本院卷○000-000、350、355-354、360、362-364、370)。

		於第一次調查筆錄陳述禾合富公司有規定要購買一定金額的公司產品，但不強迫(偵一卷38正)；自第二次調查筆錄之後，陳述被告當初未要求每月要達2萬元業績(偵三卷77反、78正；本院卷○000-000、351-352、355、357、366-367)。

		禾合富公司有販售食品、日常用品等，並沒有特定一間公司的產品(偵一卷38正)；會以禮券購買禾合富商品，如衛生紙、沙拉油、垃圾袋等民生必需品(偵三卷77正；本院卷三 351、357、365)。



		8

		黃靜湘



		①投資前已為凱若琳公司會員(警卷54反)。
②由汪秀惠介紹投資禾合富公司，以及曾參加被告母女介紹投資方式的說明會(警卷54反-55正、56反-57正)。

		陳述禾合富公司未硬性規定會員一定要購買多少商品才能享有紅利(警卷55反)，且表示經銷公司商品由投資人自行決定，若做不到或沒有做都不會影響紅利發放(警57正)。

		曾向禾合富公司訂購春節禮品，但拿到東西後發現與型錄商品不一樣(警卷55正)；陳述禾合富公司未有實體店面，會把部分商品樣本擺在公司辦公室櫥窗內，也會製作商品目錄表，提供會員選擇購買，主要為一般食品、日常用品等東西，並沒有特定哪一家公司的商品(警卷55反)。



		9

		陳米娥



		①未陳述是否為凱若琳會員；曾使用凱若琳產品(偵三卷66正；偵四卷203)。
②由李依真邀請投資禾合富公司以及介紹投資方式(偵一卷35反；偵三卷66正反；偵四卷203)。

		陳述曾聽聞禾合富公司規定若經銷商未達一定金額就要退出，但不知道額度為多少，也不知道如何退出(偵一卷35反)；被告未要求每個月2萬元的銷售業績(偵三卷68正)。

		曾去過禾合富辦公室領取獎金以及用領取的利息購買商品(偵一卷35反；偵三卷68正；偵四卷205)。



		10

		林吟蓁

		①非凱若琳會員(本院卷三47)；有使用凱洛琳公司產品(偵三卷85正)。
②聽聞蔡秀華投資部分很好，以及聽說過投資方式(偵六卷118)，由被告母女邀請投資禾合富公司，並曾參加過被告介紹投資方式的說明會(偵三卷85正；本院卷三48、50、57、76)。

		不用推銷產品、被告未要求每個月要有2萬元業績(本院卷三52-53、57-59、62、77-78)。



		曾購買禾合富公司產品、日常用品，但不知道禾合富公司有賣如商品價格表所列的這麼多產品(本院卷二76)；認為禾合富公司為單純販買日常用品，不清楚是否經營直銷產品(本院卷三53、76、83
、87-88)。



		11

		蔡秀華

		①忘記自己本身是否為凱若琳會員(本院卷三90)。
②經由被告母親介紹投資禾合富公司(本院卷二91)，以及曾參加由被告母女介紹投資方式的說明會(偵六卷92、117)，之後於本院審理時陳述沒有參加、忘記是否參加說明會(本院卷三91-92、107)。

		沒印象是否有業績要求(本院卷三97-98、106)，但沒有要求一定要賣產品(本院卷三102)。

		會購買禾合富公司產品；禾合富公司像小百貨，賣家庭用品(本院卷三92-93、106、111)。



		12

		高紹美



		①非凱若琳公司會員，但曾買過凱若琳公司產品(警卷52反)。
②從汪秀惠得知投資消息，以及參加由被告母女、林恩寬介紹投資方式的說明會(警卷51正反、52反、53正；本院卷○000-000、171)。

		陳述沒有硬性規定會員一定要購買禾合富公司多少產品才能享有紅利(警卷52正)，是否經銷公司產品由投資人自行決定，做不到不會影響紅利發放(警卷53反)。被告沒有要求每個月2萬元營業額(本院卷四172)。

		陳述禾合富公司未有實體店面，會把部分商品樣本擺在公司辦公室櫥窗內，也會製作商品目錄表，提供會員選擇購買，主要都是一般食品、日常用品等東西，並沒有特定哪一家公司的產品(警卷52正)；曾使用現金、禮券，在禾合富公司購買餅乾或清潔用品，可能購買過一、兩次凱若林公司保健食品(本院卷○000-000)。



		13

		方奕淳

		①投資前已為凱若琳公司會員(本院卷三268)。
②從汪秀惠得知投資消息，以及參加由被告母女、林恩寬介紹投資方式的說明會(警卷47反、49反；本院卷三269、270-271、278-279、282)。

		沒有硬性規定會員一定要購買禾合富公司多少產品才享有紅利(警卷48反)，且有無經銷公司產品由投資人自行決定，如果做不到或沒有做不會影響紅利發放(警卷50正)。
於本院作證陳述剛開始沒有要求業績(本院卷○000-000、279-280)，之後陳述忘記是否要求兩萬元營業額(本院卷○000-000)。

		禾合富公司未有實體販售店面，會把部分商品樣本擺在公司辦公室櫥窗貨架上，有商品目錄表提供會員選擇購買(本院卷三285)，包含凱若琳產品以及生活用品，像是一般食品、日常用品等，並沒有特定哪一家公司的產品(警卷48反-49正；本院卷三277、282、285)；曾經在那裡買過凱若琳公司商品會(本院卷三283)。



		14

		何永春

		①投資前已為凱若琳公司會員(本院卷三144、168)。
②由汪秀惠介紹擔任禾合富公司經銷商(警卷58正)，並由汪秀惠與被告介紹經銷方式(警卷58反)，自認非投資禾合富公司(警卷59正)；曾參加由被告、林恩寬介紹經銷制度的說明會(警卷59正；本院卷三146)。
　之後於本院作證時陳述由汪秀惠介紹投資禾合富公司(本院卷○000-000、174、180)，並陳述不清楚自己是經銷商還是投資人(本院卷三166)。

		事前被告及汪秀惠、林恩寬都沒有提到經銷商必須達到每個月2萬元的銷售業績才能領車馬費(警卷59反；本院卷三150)，沒有講要賣多少責任額(本院卷三167)，後來才要求必須達到責任額(本院卷三151、167、174、181)。





		表示成為禾合富公司經銷商銷售凱若琳公司產品約3個月後，貨源中斷，所以禾合富公司改賣各類日常用品，包括米、油、衛生紙及茶葉等(警卷58反；本院卷○000-000)；禾合富公司有賣很多產品，包含生活用品及凱若琳產品(本院卷○000-000、168)。



		15

		林鄭月盞





		①未說明。
②由楊葉金紫介紹投資禾合富公司，以及曾在禾合富公司聽投資方式說明(偵六卷116)。

		未說明。

		曾去過禾合富公司聽投資方式說明，以及用禮券買過橄欖油(偵六卷116)。



		16

		林吳秋花



		①投資前已為凱若琳公司會員(偵五卷221)。
②由汪秀惠邀約投資禾合富公司以及介紹投資方式(偵五卷221)。

		未說明。

		繳交投資款項時曾去過禾合富公司辦公室(偵五卷221)。



		17

		陳柏伃

		①未說明。
②由汪秀惠介紹投資禾合富公司(偵六卷95)，以及曾參加過被告母女、林恩寬介紹投資方式的說明會(偵六卷95)。

		未說明。

		繳交投資款項時去過禾合富公司(偵六卷95)。



		18

		林薛敏菊

		①投資前已為凱若琳公司會員(本院卷三382)。
②由李依真介紹投資禾合富公司，曾在禾合富公司聽聞許乃仁介紹投資方式，於法院作證陳述未參加說明會(偵六卷95；本院卷○000-000、378)。

		沒有業績要求(本院卷○000-000、379)。

		有以商品券購買禾合富公司店內的凱若琳公司直銷、初乳產品，對於商品價格表有印象(本院卷○000-000)。







附表四、金河投資方案投資人證詞
		編號

		姓名

		加入原因

		實體經營

		投資約定事項轉折



		1

		李依真

		由被告母女、黃鈺期介紹投資金河實業社冰淇淋事業以及投資方式(偵三卷46反
；偵四卷115、117；本院卷二310、312)。

		①有參加過黃慧娟在台南辦的冰淇淋試吃會，有一個做冰淇淋的機器(本院卷二310)、有看過冰淇淋車，裡面都是機器(本院卷○000-000)。
　被告實際經營冰淇淋店面，有去消費過(偵四卷117；本院卷○000-000)。
②冰淇淋店後來營運不佳(偵三卷47正；本院卷○000-000)。

		原先約定投資1股12萬元，1個月原持有之1股股份可增加為2股，持股滿3個月後，可以將增加之1股以12萬元出售給公司，可再依原本投資之股份依照比例獲取分紅利潤(偵三卷46反-47正；本院卷二310)。
之後營運不佳，被告母女要求投資人不論是要退股或繼續投資，每股需再拿出17萬元來彌補虧損(偵三卷47正反；本院卷○000-000)。最後本金未領回。



		2

		郭芸翠



		由被告母女介紹投資金河實業社冰淇淋事業，以及參加由被告介紹投資方式的說明會(偵三卷54反；偵四卷187；本院卷○000-000、317、321-323、334)。

		①沒有去試吃會，也沒有看過冰淇淋車(本院卷三333)。
　被告實際經營冰淇淋店面並於102年8月間開幕(偵三卷55反；本院卷三318)。
②冰淇淋店開幕後1、2個月去現場看生意很好、常常客滿(偵三卷54反、55反；本院卷三334)。之後冰淇淋店沒賺錢(本院卷三325)。

		原先約定投資1股變2股，冰淇淋店開幕後1、2個月可以選擇將本金領回或繼續放著(偵三卷54反)，額外還有獎金，也沒有其他限制、也不管有沒有賺錢(本院卷○000-000、326)。
開幕後隔1、2個月，向被告要求拿回投資的24萬元，另外送的2股要繼續放著等分紅，被告母親表示股份怎麼可能買一送一，哪有那麼好的事，意思是不可能退費(偵三卷54反)
。後來被告母親再要求需付17萬元彌補虧損(偵三卷55正)。
表示自己不是很清楚有無拿到冰淇淋店的股份或分紅(本院卷三324)，也未歸還本金(本院卷三336、339)。



		3

		吳佳真



		郭芸翠及被告都曾邀約投資金河實業社冰淇淋事業，並參加由被告介紹投資方式的說明會(偵三卷78正；偵四卷186；本院卷三354、358)。

		①被告實際經營冰淇淋店並於102年8月底開幕(偵三卷79正；本院卷三357)。
②冰淇淋店開幕後幾個月常去消費，生意都還不錯(偵三卷79正)；103年5月底，被告母親表示冰淇淋店營業至今一直虧損，已經賠了1千多萬元(偵三卷78反)。

		原先約定每投資1股12萬元，股份可買一送一，等到冰淇淋店開幕1、2個月後，可以將投資的每股12萬元領回，且投資的股份價值會上漲，每1股拿回來的錢一定不只12萬元(偵三卷78正；本院卷○000-000、358)；沒有額外分紅，之後又陳述沒有印象(本院卷○000-000、358-359、363)。
後來冰淇淋店虧損，被告母親要求不管拿回本金或是繼續放著都要再繳每股17萬元(偵三卷78反)。
最後沒有拿回投資的本金或分紅(偵三卷78正；本院卷三360)。



		4

		陳米娥



		由李依真邀約，以及被告介紹投資金河實業社冰淇淋事業(偵三卷68正；偵四卷203-205)。

		未說明。

		原先約定每1股12萬元，1個月後原持有之1股可增加為2股，持股滿3個月，可將股份以每股12萬元回售公司(偵三卷68正)。
不清楚自己投資的股份有無增加(偵三卷69正)，沒有取回投資款項(偵三卷68反)。



		5

		林吟蓁

		由被告母女介紹轉投資金河實業社冰淇淋事業分紅會更好(偵三卷85反、87反；偵六卷118；本院卷三60、64-65)。

		①沒參加試吃活動，也沒看過冰淇淋車(本院卷三78-79)。
　被告實際經營冰淇淋店面，並於102年6月到10月間在店內任職(偵三卷86正反、87反；本院卷三61、68、73、78-79)。
②冰淇淋店中途有兩、三個月生意很好(本院卷三75、79、80-81)，大概也有一半時間生意不好，應該是有虧損(本院卷三81-82)，後來大約103年6月間及10月間被告母親皆表示冰淇淋店經營虧損(偵三卷85反；本院卷三82)。

		原先約定每投資1股12萬元，1個月後原持有的1股增加為2股，持股滿3個月後，可將原本投資的1股及增加的1股以每股12萬元售回被告(偵三卷85反、86正；偵六卷118；本院卷三64-67、71)。
之後被告母親表示冰淇淋店營業虧損無法退股，又要求股東是否再拿錢出來彌補虧損(偵三卷85反-86正)。
實際上未領取或拿回報酬，本金也拿不回來(偵六卷119；本院卷三71-73、75)。



		6

		蔡秀華

		由被告母親介紹投資金河實業社冰淇淋事業(偵六卷117；本院卷三99-100、112)。

		①被告實際經營冰淇淋店面，開幕時有去過店裡(本院卷○000-000、110)。
②不知道生意好不好(本院卷三104、110-111)。

		完全沒有領到投資紅利(偵六卷119；本院卷三103)，本金也未領回。



		7

		何永春

		由被告介紹投資金河實業社冰淇淋事業(警卷60正反；本院卷○000-000)。

		①被告實際經營冰淇淋店面於102年8月間開幕(警卷62正)，有去過店裡，也會去吃冰淇淋，每個月都會去店裡看，多是平常晚上去(本院卷○000-000、173-174、177-178、182)。
②冰淇淋店開幕時曾去店內，當時生意還可以，就算沒賺錢，應該也不至於到嚴重虧損程度(警卷62正)；之後在法院作證陳述當時有很多顧客，感覺生意很好(本院卷三173、177)，但從資金、裝修到營運覺得沒有到2400萬的價值(本院卷三157、174)，經營沒有那麼大、也經營不好(本院卷三163、174)  。
　103年5月底，被告母親表示冰淇淋店營業至今一直虧損，已經賠了1200多萬元；103年10月，被告母親再度表示冰淇淋店目前虧損400多萬元(警卷60反)。
③大約是102年9月或10月開幕(本院卷○000-000)
  ，實際營運了不知道幾個月(本院卷三162、170)。

		原先約定每投資1股12萬元，滿1個月後，原投資的1股可增加為2股，滿3個月後，可以將增加的股份以12萬元賣回給金河實業社(警卷60正；本院卷三154、157-158、161-162、176)。
之後營業虧損，被告母親表示若要把本金拿回去，每股必須先繳17萬元彌補虧損(警卷60反)。最後沒有領取股利及分紅，被告也沒有返還投資的108萬(本院卷三159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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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文惠

		從陳米娥得知投資消息，並經被告邀約投資金河實業社冰淇淋事業及介紹投資方式(偵二卷45正
；偵三卷59正；偵四卷201-203)。

		①去過冰淇淋店(偵四卷203)。
②投資那時候冰淇淋店的生意都很好(偵四卷203頁)；不清楚營運狀況，透過李依真知道冰淇淋店虧損1700萬元(偵三卷60反)。

		原先約定1股12萬，1個月後1股可增加為2股，持股滿3個月後可以將增加的1股以12萬元賣給被告，並取回12萬元本金(偵三卷59反；偵四卷203)。
之後因為投資理念改變，想拿回本金，其他股份都可以不要，但被告皆未處理(偵三卷59反)。沒有領取任何報酬或紅利(偵三卷60正)，本金也未領回。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9年度金訴字第254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子玲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林宜靜  

上列被告因違反銀行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6年度偵緝字第92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黃子玲無罪。
    判決要旨
一、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立法目的在於遏阻並處罰以類似地下投資公司方式向社會大眾吸金，而非處罰以過於樂觀的不正確方式，且最後公司倒閉的一般招募投資事業行為，故應適度限縮適用範圍。
二、被告的行為客觀上雖符合銀行法第29條之1「以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吸收資金，而約定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或報酬」之情形。但經調查結果，禾合富公司及金河實業社都曾正常營運相當時間，且被告之招攬對象有其侷限性，並於資金招募到位後即行停止招攬。因認被告之行為，仍屬一般招募投資事業，而非銀行法之非法經營銀行業務行為，因而為無罪之判決。
    理    由
一、起訴事實及罪名：
  1.被告黃子玲自民國101年11月間起到102年2月底左右的期間，對外宣稱她所籌備設立的禾合富有限公司（以下稱禾合富公司）已和紐西蘭三寶集團簽約，成為三寶集團台灣直銷商紐西蘭商凱若琳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所設立「全球易貨平台」的南部經銷商，可以經由上述平台買賣三寶集團（凱若琳公司）所生產的保健食品。且三寶集團計畫在台灣上市櫃，故透過禾合富公司招攬會員加入，以此為由招募會員投資。聲稱每投資新臺幣（下同）10萬元或12萬元，每月可領取4000元報酬（即年報酬率為40%或48%），為期一年，期滿後如果願意繼續投資，則每月仍可領取2000元的報酬，而以此方式向不特定人招攬投資（以下簡稱禾合富投資方案）。附表一所記載的17組投資人（共18人）為了賺取高額紅利，因而分別參與投資。
  2.被告黃子玲又於102年2、3月間，對外宣傳打算籌組設立「金河實業社」投資冰淇淋事業。投資方案為每投資1股12萬元，一個月後原本的1股股份可增加為2股，持股滿3個月後，投資人可以選擇將其中1股以12萬元賣回給公司取回本金，另1股可以選擇依投資比例分配利潤或將持股賣回給公司（換算結果投資三個月的年報酬率為400％，以下簡稱金河投資方案）。附表二所記錄的7組投資人（共8人）為了賺取高額紅利，因而分別參與投資。
  3.因此認為被告黃子玲的行為，符合銀行法第29條之1「以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吸收資金，而約定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或報酬」之情形，而違反銀行法第29條第1項「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的規定，構成2個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的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
　　
二、審理範圍：
　1.刑事訴訟法第268條規定「法院不得就未經起訴之犯罪審判」，而是否為檢察官所起訴的犯罪（事實），則應以起訴書關於犯罪事實的記載為準。　
　2.本案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完全沒有提及「被告對投資人施用詐術（行騙）」、「使投資人陷於錯誤（受騙上當）」等刑法詐欺罪名的行為。並且在證據並所犯法條欄第三點，說明禾合富公司投資方案「難認被告有何施用詐術之犯行」；金河投資方案的投資人「難認其主觀上有何陷於錯誤之處」，所以被告的詐欺罪嫌「不另為不起訴處分」（起訴書第11頁）。
　3.基於以上的說明，本院認為檢察官只起訴被告非法經營銀行業務行為，並未起訴被告詐欺行為。被告是否涉及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罪名，不在本案的審判範圍之內。
　　
三、檢察官的主張：
　1.銀行法第29條之1規定「以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者，以收受存款論」，構成銀行法第29條第1項的「非銀行而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的行為。
　2.禾合富投資方案的年投資報酬率約為40-48％，金河投資方案的年投資報酬率約為400％，這樣的投資報酬率，顯然就是銀行法第29條之1所說的「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
　3.檢察官並未認為禾合富公司和金河實業社都是空殼公司，而是認為被告所招攬的投資者，同意投資時考量的主要獲利，並不是來自銷售商品的利潤，而是來自於高額獎金（報酬），因為投資者就算如被告事後的要求，達成高額的營運績效，那位投資者能獲得的報酬，也是根據投資金額計算，而不是把營運績效反映在報酬之上，這顯然不是正常公司的經營方式。
　4.根據以上的說明，被告的招募資金行為，已經構成銀行法第29條之1的情形。
　　
四、被告方面的辯解：
　1.關於禾合富投資方案：
　　①本方案並不是被告主導籌備設立，而是三寶集團凱若琳臺灣分公司的負責人黃慧娟，要求被告、汪秀惠、李依真成立禾合富公司，作為全球易貨平台的據點，並由黃慧娟負責商品供應，被告、汪秀惠、李依真負責業務推廣，且附表一所記錄的投資人大都不是被告所招攬。
　　②禾合富公司的制度，都是黃慧娟和許乃仁討論決定，但經營三、四個月之後，被告發現公司虧錢後才參與營運管理，並要求更改合約內容。
　　③證人何永春及汪秀惠在法院也作證提及被告的確有要求他們負責銷售商品。且依證人許乃仁的證詞，禾合富公司當時的確有認真經營，並由許乃仁開發協力廠商。可知本方案並非單純的吸收資金，而是真的打算籌資經營事業。
　2.關於金河投資方案：
　　①這個投資方案的投資人也不是被告招攬，而是某一次黃慧娟在場的說明會中，投資人自己決定要投資。
　　②證人林吟蓁在法院作證時提及她曾經在冰淇淋店打工，且期間有一段時間生意不錯，後來有虧損，足以認為被告確實有認真經營的事實，同樣不是只打算吸金。
　　　
五、禾合富及金河投資方案都是由被告主導招募：
　1.根據本判決附表三、四所記載證人（投資人）的證詞，雖然大部分禾合富投資方案是投資人汪秀惠、李依真所介紹，但汪秀惠、李依真則是經由被告的介紹而參與禾合富投資方案，且絕大部分的投資人，都曾參加被告舉辦的投資說明會。至於金河投資方案，則幾乎都是因為被告和她的母親的介紹而參與投資。
　2.曾經擔任禾合富公司與金河實業社的員工戴翊亘與許乃仁（禾合富公司會計及業務員）、林吟蓁（金河實業社時薪員工），也先後到法院證實他們上班時，工作上是接受被告的指揮（本院卷四25、42頁，卷三69頁）。
　3.禾合富公司與金河實業社的登記負責人，分別是被告的兄長黃景輝及男友黃鈺期（偵一卷第8頁、警卷15頁）。
　4.綜合以上的證據，本院認為禾合富、金河投資方案，都是由被告主導招募。被告否認主導，本院認為並非實情。
　　　
六、「非法經營銀行業務」與「一般招募投資事業」的區別：
　 1.銀行法第29條之1的「以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方式的非法經營銀行業務行為，與一般的公司行號招募投資事業，都會以「保證或強調獲得利潤（益）」來吸引並邀請不特定人投入資金。雖然投資必然存在風險，但鼓吹他人參與投者者，仍會強調獲利，否則不足以打動投資者投入資金，這是人性的必然。
　 2.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的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處罰很重，最輕要判有期徒刑3年（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且可以併科1千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的罰金。依據本條文及第29條之1先後於78年及93年修法的立法理由，可知法律制度對這種行為預定重度刑罰，是為了「取締地下投資公司」、「維護人民財產法益、社會秩序安定」。因此，雖然銀行法第29條之1沒有明文規定「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究竟應該多少人，但本院認為行為人招募的投資人數，是判斷是否成立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的重要因素，因為沒有任何地下投資公司只想引誘三五人投入資金。
　 3.本案與一般典型的非法經營銀行業務案件，最大的差別在於投資人數。附表一的禾合富投資方案17組投資人共有18人，附表二的金河投資方案7組投資人總共只有8人。且附表二的8個投資者中，只有編號5的黃文惠並未參與附表一的禾合富投資方案，兩個投資方案的成員高度重疊。如果附表一、二的投資者只有三、五人，法院可能很容易判斷這些投資方案，都不是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的吸金行為。如果附表一、二的投資者高達三四十人，法院也可能很容易認為這是個向廣大民眾吸金的非法經營銀行業務情形。但本案既然投資人數介於兩種典型情況之間，法院就必須以下述特性，分辨被告招募禾合富和金河投資方案，在法律上是否屬於非法經營銀行業務行為。
　 4.非法經營銀行業務（吸金）行為的特性：
　　 ①保證獲得不合理的利潤。
　　 ②投資的對象（公司行號）常未正常營運，而是以不斷招募新投資人所投入的資金延續運作。
　　 ③不斷吸收新投資人，以確保獲得資金，甚至在即將無以為繼時仍然吸收資金。
　 5.一般招募投資事業的特性：
　　 ①合理的投資風險（但仍會預測獲利，否則沒有人會願意投資）。
　　 ②正常經營業務以追求獲利。
　　 ③資金籌募達到預定金額即停止招募。
　　　 
七、本案的情形：
　㈠不合理的獲利：
　1.禾合富投資方案部分：
　　①曾經擔任禾合富公司業務人員許乃仁，在本案偵查階段曾經提出簡報檔（PowerPoint檔），其中12萬元（小盤商）的投資選項，說明第一年每月除了可以領取2000元現金外，另可以選擇⒜2000元禮券、⒝2500元自有商品券、⒞2000元油資發票、⒟2000元商品券公司9折現金購回（4選1，偵五卷300頁）。
　　②本案審理時，附表三所記載的多位證人到庭表示見過上述簡報內容，並證明他們就是依這個小盤商方案投資每股10-12萬元，投資後的前幾個月，每股確實有領取2000元預扣20％後的現金（1600元）及2000元商品禮券。
　　③法務部調查局台南調查處調查人員搜索禾合富公司時，也扣到多張投資人的「車馬費領取簽收單」，上面都記錄投資人簽收領取1600元現金及2000元商品券（偵七卷15-147頁之間、偵八卷17-188之間）。
　　④綜合以上的證據，可知禾合富投資方案推廣時，是允諾每投資10或12萬元為1股，第一年可以按月領取2000元現金及2000元商品禮券（現金實際領取1600元應該是預先扣稅），所以檢察官主張這個投資方案的年投資報酬率約為40-48％，本院認為與實際情形相近。
　　⑤附表三所記載的大部分投資人都證實，被告在開始招攬投資之時，並沒有要求投資者做出業績才能領取報酬（部分證人作證說投資之後被告才作此等要求），因此上述「招攬時」承諾的年投資報酬率，計算上並無誤差。
　2.金河投資方案部分：
　　①被告在接受調查官詢問時，曾經陳述「投資人可以投資1股12萬元，1個月後原持有之1股股份，可增加為2股，持股滿3個月後，投資人可將所增加之1股以12萬元出售給公司（不得出售給他人），投資人可取回12萬元本金，投資人可再依原本投資之股份依照比例獲取分紅利潤，或把全部的股份賣回給公司，獲利了結」，並且承認後來經過二度更換契約內容（警卷第2頁背面至第3頁正面）。
　　②被告上述陳述的內容，和調查局人員在禾合富公司搜索扣押到「（全球易貨公司）投資協議書」（第5條）的文字約定內容相同（警卷第9-11頁，見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7，同卷91頁）。也和附表四大部分金河投資方案投資人的陳述吻合。
　　③因此，這個方案是承諾「3個月後還本」，也就是一季獲利100％，一年四季，所以檢察官主張「年」投資報酬率為400％有所根據。
　3.依照以上的說明，被告在招募上述兩個方案時，的確提出每年投資報酬率大約40-48％及400％的超高利潤來吸引投資人。所以，兩個投資方案都有以「過度樂觀的利潤」招攬投資人的情形。因此，檢察官主張這樣的投資報酬率，顯然就是銀行法第29條之1所說的「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本院認同。
　㈡有正常經營業務：
　1.附表三、四所記載的證人（投資人），以及禾合富公司的員工戴翊亘、許乃仁先後到法院證實了禾合富公司及金河實業社都開有實體店面出售商品（本院卷四27、41頁），且都曾經實際經營了一段時間，證據上顯示被告確實曾有長久經營這兩家公司行號的情形。
　2.被告在審理期間，曾經提出禾合富公司（出售的）商品價格表，上面記載了非常多的商品（本院卷○000-000頁），而證人許乃仁在法院作證時，也證實他任職禾合富公司期間，負責在外接洽協力廠商提供可以出售的產品，上述商品價格表上的商品，許多就是他開發的廠商所提供（本院卷四41、61頁）。
　3.許乃仁是附表一所記載的投資人李依真的兒子，而李依真投資的金額共有50萬元，是附表一所有投資人之中投資金額最高者。依證人許乃仁在法院所陳述，他們家的50萬元是在他任職禾合富公司約1個月後決定投資（本院卷四71頁）。本院認為，禾合富公司的業務員許乃仁的母親李依真之所以會投入這麼多的資金，必然是他們母子倆認為禾合富公司真的可能營運成功並且獲利。這一點，進一步證實禾合富公司在公司業務員許乃仁當時心中，是一間正常營運且充滿希望的公司。
　4.證人也就是金河投資方案的投資人林吟蓁，在法院作證時提到，她曾在金河實業社的冰淇淋店工作大約半年，且有兩、三個月的時間生意很好（本院卷三61、73、80-81頁）。也足以證明金河實業社曾經被正常且有聲有色地經營。
　5.基於以上的說明，本院認為被告所主導經營的禾合富公司、金河實業社都曾經努力正常運作追求獲利，禾合富及金河投資方案無法認為是被告虛構的空中樓閣。
　㈢招募投資對象有侷限性：
　1.從附表三記載的投資人證詞可知，禾合富投資方案的大部分的投資者，在投資前自己或家人已是（三寶集團）凱若琳公司的會員。此外投資人陳米娥、林吟蓁、高紹美雖然不是凱若琳公司的會員，但曾使用凱若琳公司的產品（蔡秀華忘記自己是否凱若琳公司會員，林鄭月盞、陳柏伃未說明是否凱若琳公司會員）。由此可知，被告主要是從自己也曾參與的凱若琳公司會員圈中，招攬吸收禾合富投資方案的投資者。
　2.誠如上述說明，金河投資方案的8個投資者中，只有黃文惠並未參與禾合富投資方案，兩個投資方案的成員高度重疊。本院有理由相信，被告是從禾合富投資方案的投資者中，招攬吸收金河投資方案的投資者。
　3.由此可知，被告都是從特定的生活或交往圈招攬吸收禾合富及金河投資方案的對象，而不是向社會大眾廣泛地推銷投資機會。
　㈣並無不斷吸收投資人的情形：
　1.根據禾合富投資方案各投資人「車馬費領取簽收單」簽收日期的記載，禾合富公司最後一次讓投資者領取投資報酬的時間是102年10月（簽收人：吳佳真、史素珠，見偵七卷65、89頁），此後便沒有任何報酬簽收資料，可以合理判斷是因為公司經營難以為繼而無力再支付報酬。再參考附表一可以確認投資日期的資料顯示，最早投資者是101年11月間的汪秀惠和她的先生蔡秉成。最後一位投資者林鄭月盞是在102年2月28日參與投資。上述兩個資料交互比對，可以知道禾合富公司招攬吸收投資者的工作只進行4個月，102年2月之後到公司營運發生困難的102年10月間，禾合富公司都沒有繼續招攬新投資者的作為。
　2.從附表二所記載各投資人的投資時間，可以知道所有的投資人都是在102年3月22-26日的5天內完成投資。而證人（投資人）林吟蓁在法院作證確認她在102年6月到10月之間在金河實業社的冰淇淋店打工（本院卷三79頁）。可以確定金河實業社的冰淇淋店至少經營了半年以上，且被告在完成招攬投資者之後，也沒有繼續招攬新投資者參與投資。
　　　　　
八、本院的看法：
  1.從上述說明可以知道被告招攬禾合富及金河投資方案時，的確有強調不合理的利潤，最後都是無以為繼，而無法（繼續）實現她當初畫給投資者的美麗大餅，所以客觀上的確符合銀行法第29條之1所規定「以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吸收資金，而約定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或報酬」的情形。
  2.但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的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的主要立法目的，是要遏阻或處罰向不特定大眾以類似地下投資公司方式吸收資金的行為。所以本院認為應該適度地縮小處罰範圍（限縮解釋），避免因方式不正確（過於樂觀）、結果不美好（公司倒閉）的一般招募投資事業行為人，也被處罰重刑。
  3.經過調查和分析，可知禾合富公司和金河實業社都曾被努力正常運作追求獲利。且被告都從特定的生活或交往圈招募投資對象而具有侷限性，並且在招募資金完成之後，即便公司營運已經難以繼續，也沒有再招攬新的投資者參與，以使禾合富公司及金河實業社延長壽命。
  4.綜合以上的情況，本院認為被告就禾合富及金河投資方案的招攬行為，雖然證據顯示她有支付佣金給介紹者的措施，仍然屬於「一般招募投資事業」的行為，而不是「銀行法的非法經營銀行業務」行為，因而決定判決無罪，不處罰被告。
  5.補充說明：
　　本案主要調查考量的，在於被告招攬時的承諾是否合理。至於禾合富公司及金河實業社的營運計畫，是否必然沒有成功實現被告承諾的可能性，並未被詳細客觀地檢視。所以雖然投資者大多如檢察官辯論時所指，「投資前只考量高額報酬（獎金）」，而不是獲利。然而投資者既然因為投資而成為股東，即享有分享公司獲利的權利，公司賺錢等於自己賺錢，因此檢察官辯論時認為「投資者沒有把公司營運績效反映在報酬之上」，本院認為不符合實際情況，所以檢察官這部分的論點，不會影響或動搖本院以上的判斷。

根據以上的說明，本院認為應該依據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的規定，判決被告無罪。
本案由檢察官白覲毓提起公訴、檢察官吳梓榕及黃信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5 　　月　　17　　日
                  刑事第十庭審判長法  官  劉怡孜
                                  法  官  潘明彥
                                  法  官  陳欽賢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劉庭君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5 　　月　　17　　日
附表一、禾合富投資方案投資人明細表
編號 投資人姓名 投資時間 投資金額(新臺幣元) 資金交付方式 1 汪秀惠 101年11月間 100,000 以現金交付黃子玲。 2 蔡秉成 101年11月間 100,000 以現金交付黃子玲。 3 楊葉金紫 101.12.05 100,000 匯入宇力企業社日盛安平帳戶內。 4 史素珠 101.12.10 200,000 匯入宇力企業社日盛安平帳戶內。 5 李依真 101.12.11 200,000 由許乃仁(李依真之兒子)匯款至宇力企業社日盛安平帳戶內。   101.12.26 300,000  6 郭芸翠 101.12.25 100,000 匯入宇力企業社日盛安平帳戶內。 7 吳佳真 101.12.27 100,000 匯入宇力企業社日盛安平帳戶內。 8 黃靜湘 101年12月間 100,000 以現金交付予被告母親吳瑋容。 9 陳米娥 102.01.23 200,000 由鄭羽婷(陳米娥之女兒)匯款至宇力企業社日盛安平帳戶內。 10 林吟蓁蔡秀華 102年初 360,000 以現金交付戴翊亘及黃子玲。 11 高紹美 102年初 120,000 以現金交付予汪秀惠再轉交被告。 12 方奕淳 102年1月間 100,000 以現金交付予汪秀惠再轉交被告。 13 何永春 102年1月間 120,000 以現金交付予汪秀惠再轉交被告。 14 林鄭月盞 102.02.28 120,000 現金交付。 15 林吳秋花 102.02.28 120,000 現金交付。 16 陳柏伃 不詳 100,000 以現金交付黃子玲。 17 林薛敏菊 不詳 120,000 以現金交付許乃仁再轉交被告。 
附表二、金河投資方案投資人明細表
編號 投資人姓名 投資時間 投資金額(新臺幣元) 資金交付方式 1 李依真 102.03.26 120,000 以現金交付黃子玲。 2 郭芸翠 102.03.26 240,000 以現金交付黃子玲。 3 吳佳真 102.03.26 240,000 以現金交付黃子玲。 4 陳米娥 102.03.25 480,000 匯入禾合富國泰世華臨安帳戶內。   102.03.25 120,000 由鄭羽婷匯入禾合富國泰世華臨安帳戶內。 5 黃文惠 102.03.25 120,000 匯入禾合富國泰世華臨安帳戶內。 6 林吟蓁蔡秀華 102.03.22 240,000 以現金交付戴翊亘及黃子玲。 7 何永春 102.03.25 300,000 以現金交付戴翊亘及黃子玲。   102.03.26 780,000 匯至禾合富國泰世華臨安帳戶內。 
附表三、禾合富投資方案投資人證詞
編號 姓名 加入原因 是否要求營業額 曾否前往營業場所(有無貨品可供選購) 1 汪秀惠  ①投資前已為凱若琳公司會員(本院卷二222)。 ②表示由被告母女介紹投資禾合富公司，也參加過由被告母女、許乃仁、林恩寬介紹投資方式的說明會(本院卷二225、227、236-237、239、245、251-252)。 被告當初沒有表示要經銷公司產品或招攬會員才能領取獎金(警卷36正)；在加入投資後被告才要求每個月要2萬元營業額(本院卷二241、252-254、260-262、269-270)。 曾去過禾合富公司辦公室(警卷34正；本院卷○000-000)。 辦公室裡的三寶公司產品只有一點點，其他產品大約有七成(本院卷二241、279-280、284)。架上陳列商品除了三寶產品外，另有別家公司產品，只有展示兩罐、幾罐凱若琳公司產品讓大家看(本院卷二275、277、280、284)。有買過油、餅乾、茶葉之類的日常生活用品，賣的東西跟凱若琳公司不一樣(本院卷二226、275)，但沒有在裡面買過凱若琳公司保健產品(本院卷○000-000)。 只拿過禾合富公司的餅乾商品價格表(本院卷○000-000)。 2 蔡秉成  ①不確定自己是否為凱若琳公司會員，因為都是其太太汪秀惠在辦理(本院卷二411、434、447)。 ②由汪秀惠介紹投資禾合富公司，以及經被告母女、林恩寬、Tina張媖婷介紹投資方式(偵六卷93；本院卷二413、417-419、425、435-436、445-446)。 被告邀約時沒有說，事後才要求每個月要達2萬元營業額(本院卷○000-000、436、438)。 有去禾合富公司看櫥窗裡面的東西且有標示(本院卷二436、444)，但沒有看過商品價格表(本院卷二428、436-437)，除了賣凱洛琳公司產品外，也有賣其他日常用品、油、米。有買過其他日常用品(本院卷二421、424、436-438、443-444)。 3 楊葉金紫 ①投資前已為凱若琳公司會員(偵五卷221)。 ②由汪秀惠介紹投資禾合富公司，以及參加過被告、林恩寬介紹投資方式的說明會(偵五卷220-221；偵六卷94；本院卷三185、187、195)。 事前沒有說明賣2萬元產品一事，事後才要求(本院卷○000-000、197-199)。 繳交投資款項時曾去過禾合富公司辦公室(偵六卷94)；請汪秀惠以商品券換購商品(偵五卷221；本院卷三195)；販賣的產品有的是凱洛琳公司產品，有的不是，有吃的、衛生紙、米等(本院卷三190)。 4 史素珠 ①投資前已為凱若琳公司會員(偵六卷94；本院卷三238、248)。 ②汪秀惠介紹投資禾合富公司，以及聽過汪秀惠、被告母女在飯店時介紹投資方式(偵六卷94；本院卷三223、225-227、236-237、244-245、249-250)。 被告未要求每月2萬元營業額(本院卷三228、237、250)。 店內有賣東西，會以禮卷在店內購買東西，例如沙拉油、米、衛生紙(本院卷三227、247)，賣很少產品(本院卷○000-000、247、250)，店內完全沒有賣凱若琳公司產品(本院卷三238、245-246、250)，也未在裡面買過凱若琳公司產品，若要購買凱洛琳產品是請被告、汪秀惠另外私下叫貨(本院卷○000-000、238-240)。 5 李依真 ①投資前已為凱若琳公司會員(本院卷二290)。 ②由被告母女到家裡介紹投資禾合富公司方式，也聽過被告介紹投資簡報說明(偵二卷67反；偵三卷44正；偵四卷115；本院卷二296、304-305、332)。 事前被告未要求達成2萬元業績，事後才要求(偵三卷46正)。 禾合富公司會展示一些凱洛琳公司產品(本院卷二319)，另有販賣衛生紙、洗衣精等很多種類的日常用品(偵二卷67反、本院卷二329)，沒有在裡面買過凱若琳公司產品(本院卷二328)，但有用現金或禮券買過其他東西，架上商品陳列沒有很多(偵三卷46反；本院卷二308、329、334)。 6 郭芸翠  ①投資前已為凱若琳公司會員(本院卷三301、326)。 ②聽聞李依真告知禾合富公司投資方式，並由被告母女介紹投資禾合富公司方式，以及參加過由被告介紹投資方式的說明會。(偵三卷52正-53反；偵四卷187；本院卷○000-000、308、327-328、340)。 被告當初招攬時未要求每月要達2萬元業績，於本院作證陳述沒有印象(偵三卷54正；本院卷三306、309、311-312、314、331-332、338)。 禾合富公司店內有陳列一些三寶公司產品(本院卷三313)、凱若琳初乳產品(本院卷三331)。曾拿禮券購買過洗衣粉及白米等產品，以及凱若琳公司初乳產品(偵三卷53正；本院卷○000-000)。 7 吳佳真  ①於調查筆錄陳述投資前已為凱若琳公司會員(偵一卷37反；偵三卷76正)；於本院審理時陳述非凱若琳會員，本身會使用凱若琳公司產品(本院卷三345、361-362、368)。 ②經郭芸翠介紹禾合富公司，由被告母女邀約投資，並參加過由被告、許乃仁介紹投資方式的說明會，於本院作證陳述未參加說明會(偵一卷37反；偵三卷76反；偵四卷185；本院卷○000-000、350、355-354、360、362-364、370)。 於第一次調查筆錄陳述禾合富公司有規定要購買一定金額的公司產品，但不強迫(偵一卷38正)；自第二次調查筆錄之後，陳述被告當初未要求每月要達2萬元業績(偵三卷77反、78正；本院卷○000-000、351-352、355、357、366-367)。 禾合富公司有販售食品、日常用品等，並沒有特定一間公司的產品(偵一卷38正)；會以禮券購買禾合富商品，如衛生紙、沙拉油、垃圾袋等民生必需品(偵三卷77正；本院卷三 351、357、365)。 8 黃靜湘  ①投資前已為凱若琳公司會員(警卷54反)。 ②由汪秀惠介紹投資禾合富公司，以及曾參加被告母女介紹投資方式的說明會(警卷54反-55正、56反-57正)。 陳述禾合富公司未硬性規定會員一定要購買多少商品才能享有紅利(警卷55反)，且表示經銷公司商品由投資人自行決定，若做不到或沒有做都不會影響紅利發放(警57正)。 曾向禾合富公司訂購春節禮品，但拿到東西後發現與型錄商品不一樣(警卷55正)；陳述禾合富公司未有實體店面，會把部分商品樣本擺在公司辦公室櫥窗內，也會製作商品目錄表，提供會員選擇購買，主要為一般食品、日常用品等東西，並沒有特定哪一家公司的商品(警卷55反)。 9 陳米娥  ①未陳述是否為凱若琳會員；曾使用凱若琳產品(偵三卷66正；偵四卷203)。 ②由李依真邀請投資禾合富公司以及介紹投資方式(偵一卷35反；偵三卷66正反；偵四卷203)。 陳述曾聽聞禾合富公司規定若經銷商未達一定金額就要退出，但不知道額度為多少，也不知道如何退出(偵一卷35反)；被告未要求每個月2萬元的銷售業績(偵三卷68正)。 曾去過禾合富辦公室領取獎金以及用領取的利息購買商品(偵一卷35反；偵三卷68正；偵四卷205)。 10 林吟蓁 ①非凱若琳會員(本院卷三47)；有使用凱洛琳公司產品(偵三卷85正)。 ②聽聞蔡秀華投資部分很好，以及聽說過投資方式(偵六卷118)，由被告母女邀請投資禾合富公司，並曾參加過被告介紹投資方式的說明會(偵三卷85正；本院卷三48、50、57、76)。 不用推銷產品、被告未要求每個月要有2萬元業績(本院卷三52-53、57-59、62、77-78)。  曾購買禾合富公司產品、日常用品，但不知道禾合富公司有賣如商品價格表所列的這麼多產品(本院卷二76)；認為禾合富公司為單純販買日常用品，不清楚是否經營直銷產品(本院卷三53、76、83 、87-88)。 11 蔡秀華 ①忘記自己本身是否為凱若琳會員(本院卷三90)。 ②經由被告母親介紹投資禾合富公司(本院卷二91)，以及曾參加由被告母女介紹投資方式的說明會(偵六卷92、117)，之後於本院審理時陳述沒有參加、忘記是否參加說明會(本院卷三91-92、107)。 沒印象是否有業績要求(本院卷三97-98、106)，但沒有要求一定要賣產品(本院卷三102)。 會購買禾合富公司產品；禾合富公司像小百貨，賣家庭用品(本院卷三92-93、106、111)。 12 高紹美  ①非凱若琳公司會員，但曾買過凱若琳公司產品(警卷52反)。 ②從汪秀惠得知投資消息，以及參加由被告母女、林恩寬介紹投資方式的說明會(警卷51正反、52反、53正；本院卷○000-000、171)。 陳述沒有硬性規定會員一定要購買禾合富公司多少產品才能享有紅利(警卷52正)，是否經銷公司產品由投資人自行決定，做不到不會影響紅利發放(警卷53反)。被告沒有要求每個月2萬元營業額(本院卷四172)。 陳述禾合富公司未有實體店面，會把部分商品樣本擺在公司辦公室櫥窗內，也會製作商品目錄表，提供會員選擇購買，主要都是一般食品、日常用品等東西，並沒有特定哪一家公司的產品(警卷52正)；曾使用現金、禮券，在禾合富公司購買餅乾或清潔用品，可能購買過一、兩次凱若林公司保健食品(本院卷○000-000)。 13 方奕淳 ①投資前已為凱若琳公司會員(本院卷三268)。 ②從汪秀惠得知投資消息，以及參加由被告母女、林恩寬介紹投資方式的說明會(警卷47反、49反；本院卷三269、270-271、278-279、282)。 沒有硬性規定會員一定要購買禾合富公司多少產品才享有紅利(警卷48反)，且有無經銷公司產品由投資人自行決定，如果做不到或沒有做不會影響紅利發放(警卷50正)。 於本院作證陳述剛開始沒有要求業績(本院卷○000-000、279-280)，之後陳述忘記是否要求兩萬元營業額(本院卷○000-000)。 禾合富公司未有實體販售店面，會把部分商品樣本擺在公司辦公室櫥窗貨架上，有商品目錄表提供會員選擇購買(本院卷三285)，包含凱若琳產品以及生活用品，像是一般食品、日常用品等，並沒有特定哪一家公司的產品(警卷48反-49正；本院卷三277、282、285)；曾經在那裡買過凱若琳公司商品會(本院卷三283)。 14 何永春 ①投資前已為凱若琳公司會員(本院卷三144、168)。 ②由汪秀惠介紹擔任禾合富公司經銷商(警卷58正)，並由汪秀惠與被告介紹經銷方式(警卷58反)，自認非投資禾合富公司(警卷59正)；曾參加由被告、林恩寬介紹經銷制度的說明會(警卷59正；本院卷三146)。 　之後於本院作證時陳述由汪秀惠介紹投資禾合富公司(本院卷○000-000、174、180)，並陳述不清楚自己是經銷商還是投資人(本院卷三166)。 事前被告及汪秀惠、林恩寬都沒有提到經銷商必須達到每個月2萬元的銷售業績才能領車馬費(警卷59反；本院卷三150)，沒有講要賣多少責任額(本院卷三167)，後來才要求必須達到責任額(本院卷三151、167、174、181)。   表示成為禾合富公司經銷商銷售凱若琳公司產品約3個月後，貨源中斷，所以禾合富公司改賣各類日常用品，包括米、油、衛生紙及茶葉等(警卷58反；本院卷○000-000)；禾合富公司有賣很多產品，包含生活用品及凱若琳產品(本院卷○000-000、168)。 15 林鄭月盞   ①未說明。 ②由楊葉金紫介紹投資禾合富公司，以及曾在禾合富公司聽投資方式說明(偵六卷116)。 未說明。 曾去過禾合富公司聽投資方式說明，以及用禮券買過橄欖油(偵六卷116)。 16 林吳秋花  ①投資前已為凱若琳公司會員(偵五卷221)。 ②由汪秀惠邀約投資禾合富公司以及介紹投資方式(偵五卷221)。 未說明。 繳交投資款項時曾去過禾合富公司辦公室(偵五卷221)。 17 陳柏伃 ①未說明。 ②由汪秀惠介紹投資禾合富公司(偵六卷95)，以及曾參加過被告母女、林恩寬介紹投資方式的說明會(偵六卷95)。 未說明。 繳交投資款項時去過禾合富公司(偵六卷95)。 18 林薛敏菊 ①投資前已為凱若琳公司會員(本院卷三382)。 ②由李依真介紹投資禾合富公司，曾在禾合富公司聽聞許乃仁介紹投資方式，於法院作證陳述未參加說明會(偵六卷95；本院卷○000-000、378)。 沒有業績要求(本院卷○000-000、379)。 有以商品券購買禾合富公司店內的凱若琳公司直銷、初乳產品，對於商品價格表有印象(本院卷○000-000)。 
附表四、金河投資方案投資人證詞
編號 姓名 加入原因 實體經營 投資約定事項轉折 1 李依真 由被告母女、黃鈺期介紹投資金河實業社冰淇淋事業以及投資方式(偵三卷46反 ；偵四卷115、117；本院卷二310、312)。 ①有參加過黃慧娟在台南辦的冰淇淋試吃會，有一個做冰淇淋的機器(本院卷二310)、有看過冰淇淋車，裡面都是機器(本院卷○000-000)。 　被告實際經營冰淇淋店面，有去消費過(偵四卷117；本院卷○000-000)。 ②冰淇淋店後來營運不佳(偵三卷47正；本院卷○000-000)。 原先約定投資1股12萬元，1個月原持有之1股股份可增加為2股，持股滿3個月後，可以將增加之1股以12萬元出售給公司，可再依原本投資之股份依照比例獲取分紅利潤(偵三卷46反-47正；本院卷二310)。 之後營運不佳，被告母女要求投資人不論是要退股或繼續投資，每股需再拿出17萬元來彌補虧損(偵三卷47正反；本院卷○000-000)。最後本金未領回。 2 郭芸翠  由被告母女介紹投資金河實業社冰淇淋事業，以及參加由被告介紹投資方式的說明會(偵三卷54反；偵四卷187；本院卷○000-000、317、321-323、334)。 ①沒有去試吃會，也沒有看過冰淇淋車(本院卷三333)。 　被告實際經營冰淇淋店面並於102年8月間開幕(偵三卷55反；本院卷三318)。 ②冰淇淋店開幕後1、2個月去現場看生意很好、常常客滿(偵三卷54反、55反；本院卷三334)。之後冰淇淋店沒賺錢(本院卷三325)。 原先約定投資1股變2股，冰淇淋店開幕後1、2個月可以選擇將本金領回或繼續放著(偵三卷54反)，額外還有獎金，也沒有其他限制、也不管有沒有賺錢(本院卷○000-000、326)。 開幕後隔1、2個月，向被告要求拿回投資的24萬元，另外送的2股要繼續放著等分紅，被告母親表示股份怎麼可能買一送一，哪有那麼好的事，意思是不可能退費(偵三卷54反) 。後來被告母親再要求需付17萬元彌補虧損(偵三卷55正)。 表示自己不是很清楚有無拿到冰淇淋店的股份或分紅(本院卷三324)，也未歸還本金(本院卷三336、339)。 3 吳佳真  郭芸翠及被告都曾邀約投資金河實業社冰淇淋事業，並參加由被告介紹投資方式的說明會(偵三卷78正；偵四卷186；本院卷三354、358)。 ①被告實際經營冰淇淋店並於102年8月底開幕(偵三卷79正；本院卷三357)。 ②冰淇淋店開幕後幾個月常去消費，生意都還不錯(偵三卷79正)；103年5月底，被告母親表示冰淇淋店營業至今一直虧損，已經賠了1千多萬元(偵三卷78反)。 原先約定每投資1股12萬元，股份可買一送一，等到冰淇淋店開幕1、2個月後，可以將投資的每股12萬元領回，且投資的股份價值會上漲，每1股拿回來的錢一定不只12萬元(偵三卷78正；本院卷○000-000、358)；沒有額外分紅，之後又陳述沒有印象(本院卷○000-000、358-359、363)。 後來冰淇淋店虧損，被告母親要求不管拿回本金或是繼續放著都要再繳每股17萬元(偵三卷78反)。 最後沒有拿回投資的本金或分紅(偵三卷78正；本院卷三360)。 4 陳米娥  由李依真邀約，以及被告介紹投資金河實業社冰淇淋事業(偵三卷68正；偵四卷203-205)。 未說明。 原先約定每1股12萬元，1個月後原持有之1股可增加為2股，持股滿3個月，可將股份以每股12萬元回售公司(偵三卷68正)。 不清楚自己投資的股份有無增加(偵三卷69正)，沒有取回投資款項(偵三卷68反)。 5 林吟蓁 由被告母女介紹轉投資金河實業社冰淇淋事業分紅會更好(偵三卷85反、87反；偵六卷118；本院卷三60、64-65)。 ①沒參加試吃活動，也沒看過冰淇淋車(本院卷三78-79)。 　被告實際經營冰淇淋店面，並於102年6月到10月間在店內任職(偵三卷86正反、87反；本院卷三61、68、73、78-79)。 ②冰淇淋店中途有兩、三個月生意很好(本院卷三75、79、80-81)，大概也有一半時間生意不好，應該是有虧損(本院卷三81-82)，後來大約103年6月間及10月間被告母親皆表示冰淇淋店經營虧損(偵三卷85反；本院卷三82)。 原先約定每投資1股12萬元，1個月後原持有的1股增加為2股，持股滿3個月後，可將原本投資的1股及增加的1股以每股12萬元售回被告(偵三卷85反、86正；偵六卷118；本院卷三64-67、71)。 之後被告母親表示冰淇淋店營業虧損無法退股，又要求股東是否再拿錢出來彌補虧損(偵三卷85反-86正)。 實際上未領取或拿回報酬，本金也拿不回來(偵六卷119；本院卷三71-73、75)。 6 蔡秀華 由被告母親介紹投資金河實業社冰淇淋事業(偵六卷117；本院卷三99-100、112)。 ①被告實際經營冰淇淋店面，開幕時有去過店裡(本院卷○000-000、110)。 ②不知道生意好不好(本院卷三104、110-111)。 完全沒有領到投資紅利(偵六卷119；本院卷三103)，本金也未領回。 7 何永春 由被告介紹投資金河實業社冰淇淋事業(警卷60正反；本院卷○000-000)。 ①被告實際經營冰淇淋店面於102年8月間開幕(警卷62正)，有去過店裡，也會去吃冰淇淋，每個月都會去店裡看，多是平常晚上去(本院卷○000-000、173-174、177-178、182)。 ②冰淇淋店開幕時曾去店內，當時生意還可以，就算沒賺錢，應該也不至於到嚴重虧損程度(警卷62正)；之後在法院作證陳述當時有很多顧客，感覺生意很好(本院卷三173、177)，但從資金、裝修到營運覺得沒有到2400萬的價值(本院卷三157、174)，經營沒有那麼大、也經營不好(本院卷三163、174)  。 　103年5月底，被告母親表示冰淇淋店營業至今一直虧損，已經賠了1200多萬元；103年10月，被告母親再度表示冰淇淋店目前虧損400多萬元(警卷60反)。 ③大約是102年9月或10月開幕(本院卷○000-000)   ，實際營運了不知道幾個月(本院卷三162、170)。 原先約定每投資1股12萬元，滿1個月後，原投資的1股可增加為2股，滿3個月後，可以將增加的股份以12萬元賣回給金河實業社(警卷60正；本院卷三154、157-158、161-162、176)。 之後營業虧損，被告母親表示若要把本金拿回去，每股必須先繳17萬元彌補虧損(警卷60反)。最後沒有領取股利及分紅，被告也沒有返還投資的108萬(本院卷三159 、163)。 8 黃文惠 從陳米娥得知投資消息，並經被告邀約投資金河實業社冰淇淋事業及介紹投資方式(偵二卷45正 ；偵三卷59正；偵四卷201-203)。 ①去過冰淇淋店(偵四卷203)。 ②投資那時候冰淇淋店的生意都很好(偵四卷203頁)；不清楚營運狀況，透過李依真知道冰淇淋店虧損1700萬元(偵三卷60反)。 原先約定1股12萬，1個月後1股可增加為2股，持股滿3個月後可以將增加的1股以12萬元賣給被告，並取回12萬元本金(偵三卷59反；偵四卷203)。 之後因為投資理念改變，想拿回本金，其他股份都可以不要，但被告皆未處理(偵三卷59反)。沒有領取任何報酬或紅利(偵三卷60正)，本金也未領回。 



